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榮華  

訴訟代理人  江佩欣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人    黃筱涵律師

            齊偉蓁律師

被      告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

國一一一年四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柒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為

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

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變更為張榮華，據其具狀聲明承

受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1-273頁之原告之民國114

年10月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第281-292頁之經濟部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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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變更登記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又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關係聲請調解，請求被告

給付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3155萬9750元及利息（見本院11

1年度北司調字第389號卷第7-11頁之民事聲請調解狀，下稱調

字卷），嗣因調解不成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932

萬6595元利息（見調字卷第135-141頁），復主張本件請求被

告給付之金額為2906萬0379元（見本院卷二第132頁），後主

張誤繕被告已經給付之工程款，請求被告給付之正確金額應為

2906萬0397元，故聲明：被告給付原告2906萬0397元及自調解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三第260-261頁），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變更，依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原告主張：伊承攬相對人所得標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下稱新建

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

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

表），伊即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後竣工驗收，然被

告僅給付部分價金2億7341萬9213元，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

給付。被告就餘款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

除而不同意給付，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

　：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而被告上開1

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並無理由（即伊對扣款

1099萬1406元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

=1099萬1406元），是以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

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

萬9381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832萬448

0元）=1158萬9381元】；又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因被告提

供圖說變更、配合現場環境指示變更等諸多因素，而變更、追

加施作多項工項，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

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

定，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被告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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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伊工程款計2906萬0397元（計算式：1158萬9381元+1747

萬1016元=2906萬0397元）等語。聲明：㈠同上所述。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辯稱：兩造於每期工程款結算時均會簽署工程款簽認書，

供兩造核對給付金額、扣款等，工程款簽認書已記載：「就乙

方（即原告）本期如下列明細表所領金額，經乙方核算後，均

屬正確無誤，爾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即被告）主張任何權利

及提出異議」，故除於該期簽認書標示爭議扣款項次以外，原

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簽認書所載扣款。又伊對本件鑑

定機關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

報告書）所載之附件2所示工項皆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

項，並無意見，然鑑定報告書所計算之施工數量、工程款數

額，均未經專業人士嚴謹計算，不足作為裁判基礎等語，資為

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將其所得標之台電公司新建工程其中水

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兩造於

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即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

表），原告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已竣工驗收；被告

就系爭工程已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

全部保留款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工程結算驗收證

明書為證（見調字卷第17-7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一第513頁、卷三第255頁）。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

真。　　

�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

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而被告雖指稱2258萬0787元其中

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然其餘326萬4901

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

6萬4901元），且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

扣款（即附表1所示扣款計790萬2669元，以及非契約範圍、重

複扣款之扣款計42萬1811元，共計832萬4480元，計算式：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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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2669元+42萬1811元=832萬4480元）亦無理由（即原告對扣

款1099萬1406元部分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

4480元=1099萬1406元），故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

（計算式：無爭議之未給付工程款326萬4901元+附表1扣款790

萬2669元+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42萬1811元=1158萬9381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

5條、第179條規定如數給付，被告就應給付326萬4901元部分

並無爭議，然就其餘款項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保留款：保留款待工程完竣、整

修清潔完成，經甲方（即被告）及甲方之業主（即台電公司）

複驗無誤且甲方之業主核撥甲方之保留款後，乙方（即原告）

繳交保固切結書即銀行保證函，經書面簽認後結算付清」（見

調字卷第25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

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

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經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並完工驗收，且被告

就系爭工程亦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

全部保留款，是以，就被告不爭執其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

901元，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

付，自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就附表1所示款項被告所墊付，自原告得請求給付

之工程款予以扣除，故原告不得再為請求，而扣款明細、理由

即如附表1所示。查：　

⒈附表1編號1：

　被告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此有第12期工程

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69頁）。被告指稱：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1款約定：「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

規範施作」，然原告未依照送審通過之圖面施作基地內A棟至

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原告只得自行雇工施作，支出費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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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萬元，故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含稅），

並舉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

平面配置圖、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219-223頁），其餘理由則詳如附表1編號1之「代雇工扣款理

由」所載。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備註所載：「以

上報價不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備註2

記載：「景觀噴灑工程（含水電）含於本件報價範圍」，而被

告所指A棟建物並非系爭契約範圍，故A棟建物至涵洞之電力配

管銜接工程自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內，原告並無施

作義務，被告不得為上開扣款。查：

⑴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所載，兩造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

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

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

成）（見調字卷第63-65頁）。又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

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

圍）。⒉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含於本報價範圍」（見調字卷

第67頁）。是以，原告主張A棟建物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

且除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外，其餘建物外之管線設備亦不在

系爭契約施工範圍，堪以採信。準此，原告據而主張：被告所

指稱之上開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亦不在系爭契約範

圍以內，即非原告依約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範圍以內，應較為

可採。

⑵至被告雖抗辯，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已載明於送審通

過之圖面，而依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

4所示藍線範圍」外50公分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

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然並未超越

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指稱之「外管線」工程，並舉被證4即

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

配置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頁）。然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

稱之上開工程慣例，而被告對此亦未舉證，從而被告上開所辯

即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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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被告並辯稱，系爭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之

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

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

均未向被告異議，顯見原告明知其施工範圍並非如其所言，侷

限於建築物內，故上開配銜接工程應屬原告施作範圍，並舉被

告之工務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1

頁）。惟縱使如被告所言，上開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

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工程確

實為原告所施作，然原告施作之原因為何?是否如被告所言，

僅係因上開工程位於「建築物外、基地內」所致?仍有未明。

被告徒以原告施作上開工程，即據而指稱原告施作上開工程係

因上開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契約

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工範圍所致，並繼而推認A棟至涵洞之

配管工程亦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工程

施工範圍，原告亦應依約施作，顯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⑷至被告所舉上開被告之備忘錄，雖記載「...說明：...�對於

合約內載明，本工程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業主範

圍），對於外管線解讀如下⑴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之管路⑵

須繳交事業單位外管路費用如自來水、電力公司、電信局、汙

水、瓦斯等內管須接至水溝外（下）50CM是屬外管線。...」

（見本院卷二第221-223頁），然該備忘錄為被告單方面所製

作，且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

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見調字卷第67

頁），則上開備忘錄記載：「...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

管路...」，是否有據，已非無疑。上開備忘錄為被告所製

作，其單方面、片面就系爭契約所為解讀，即不足以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

⑸被告又辯稱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之最終目的，係使建物得

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諸系爭契約所載前言自明。惟系爭契約

已經明白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

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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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已如前所述，則

被告抗辯得使建物正常使用水電之設施均應屬系爭契約約定範

圍，自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⑹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之扣款128萬元，為無理由。　

⒉附表1編號2：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扣款4萬元，此有第14期工程款

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並未清

查、封管連結AB棟間之預留管，導致颱風來襲，泥水經由上開

管路漫淹至地下室，原告應負擔附表1編號2之清潔費，並舉備

忘錄、影像照片及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5-229

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則主張系爭契約範圍並未包含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B棟預留

管。查：

⑴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從

而原告主張AB棟預留管不在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作

範圍，堪以採信。　

⑵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係接手其他廠商繼續施作工程，故施工現

場留有部分施作完成、尚未完成之工作物，為免施作範圍、工

項產生疑義，故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明定原告有接續前後

工程之義務，而AB棟預留管即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

告承攬範圍，惟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

已如前所述，被告所指稱之AB棟預留管既然並未列入價目單總

表之施工地點，於價目單總表亦無數量、單價之記載，被告抗

辯AB棟預留管屬系爭契約約定之系爭工程範圍，實難認有據。

⑶而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係約定：「工程圖說：...�本工程乙

方（即原告）須切實依照設計圖、審核合格施工圖、施工範

圍、甲方（即被告）業主所訂施工說明書及甲方監工人員之指

示施工，且務必至現場實地丈量確定施工細節，配合前、後工

程接續，如有不明之處應與甲方監工人員確認，並於圖面簽認

後再行施工，否則應負一切責任」（見調字卷第35頁），可見

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係針對工程圖說所為，依上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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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至多僅可認倘因接續前工程繼續施工而有施工範圍不明之

情，原告須與被告監工人員確認圖面後再為施工，並無從據而

擴張解釋，系爭施工範圍以外之前手廠商所施作之工程，原告

亦有維護、檢查、保固、修繕等義務。

⑷至被告所舉備忘錄雖記載：「...說明：�本案為接續工程，

貴公司須負責地下室及周邊原有廠商施作之管路清查及連結相

關工作。詳工料合約第17條第2項。...」，然此為被告單方

面、片面解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

⑸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2之扣款4萬元，為無理由。　

⒊附表1編號3、4：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被告給付防水管塞費用而扣

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

告指稱：原告迄未處理結構體預留過牆管，每遇下雨雨水即會

流至地下室，被告只得先行代購防水塞，原告於會議中明確同

意負擔半數款項，並提出備忘錄、發票、104年9月1日會議記

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31-23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3、4之

「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指CD

棟，而被告所指稱之防水栓塞施作範圍為AB棟，並非系爭契約

約定施工範圍，且結構體預留管為土建包商工作範圍，依據工

程慣例，在水電包商使用預留管施作前，應由土建包商負責清

潔與處理防水管塞。查：

⑴依上開104年8月19日備忘錄所載：「...主旨：有關『北北區

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過牆管防水塞代購事

宜，...。說明：�有關結構體預留過牆管，因每逢下雨由工

地北側過牆管流水至地下室，...。�本工務所先行代購14"×1

6組、6"12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231

頁），又104年9月1日會議紀錄記載：「...⒉土木雜項內之機

電工程內，防水栓塞費用由瑞助、大同各自分攤1/2...」（見

本院卷二第234頁）。　

⑵是以，上開備忘錄所載之代購防水塞並自工程款扣除，與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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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所載兩造各自分攤1/2防水栓塞費，均未特定為ABCD

棟，對照上開備忘錄、會議紀錄所載，堪認被告先以上開備忘

錄告知原告，將代購栓塞並如數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後兩造

於上開會議就被告代購並扣款之栓塞費用，合意各自分攤1/2

費用。而依發票所載（見本院卷二第233頁），防水栓塞6"之

費用計4200元、14"之費用計11萬2000元，半數為2100元、5萬

6000元，含稅為2205元、5萬8800元，是被告為附表2編號3、4

之扣款，應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為被告單方面主張，並非兩造同

意之會議紀錄，且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

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而原告於上開會議紀錄同意之分

攤半數栓塞費用是指CD棟。惟上開會議紀錄載明「...結論同

意...」，並由與會人員簽名（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堪認上

開會議紀錄所載應屬經由與會人員同意之結論。又被證6照片

為被告104年10月1日備忘錄之附件照片即淹水照片（見本院卷

二第225-227頁），而被告以被證8備忘錄扣款，則是發生在前

即104年8月間，原告主張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

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等語，即乏所據。原告上開

主張，均難認有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3、4之扣款，為有理由。　　

⒋附表1編號5、6：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水塔費用而扣款，此

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

稱：原告依約應設置不銹鋼水塔卻怠於履約，被告因此代購水

塔，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且兩造亦達成協議，上開工項為原告

所應施作範圍，並舉C、D、E棟消防圖、被告104年3月5日函

文、統一發票、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下稱第

114號案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35-243頁、卷三

第147頁），其餘理由理由如附表1編號5、6之「代雇工扣款理

由」所載。原告主張：依被告所交付之圖說，水塔部分為RC方

形水塔，應為土建包商施工範圍，而非原告施工範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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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被告之104年3月5日函文記載：「...說明：...�㈠消防補助

水箱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已明確記

錄施作材質及須負責廠商（11.臨時動議第6項C、D兩棟屋頂層

消防補助水箱由貴公司施作FRP材質水塔）...」（見本院卷二

第241頁），是以被告抗辯兩造已達成協議，由原告施作水

塔，應屬有據。被告並據此抗辯，原告並未施作水塔，被告因

此代為施作，支付費用附表1編號5、6所示費用即2萬4675元、

2萬6565元，得自原告之估驗請款中予以扣款，並提出發票為

證（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亦屬有據。　　

⑵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5、6之扣款，為有理由。　

⒌附表1編號7：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燈孔修改費用而扣款

4萬5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99

頁）。被告指稱：因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有誤，CD棟燈孔

與風管位置衝突，需移位，被告因此支付費用，應由原告負

擔，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其餘理由如

附表1編號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並未

舉證上開施工係可歸責於原告之瑕疵所致，且被告亦未定期催

告，被告不得扣款。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

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並不足以推認原告施工有上開被告

所指稱之繪製燈具位置圖之錯誤。是被告上開抗辯，難認有

據，其就附表1編號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⒍附表1編號8：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支付105年2-9月份清垃圾清

運費用，扣款9萬2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

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垃圾清運費用應由原告負

擔，並舉協調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

二第247-251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8之「代雇工扣款理

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之扣款為105年2-9月份之營建廢棄

物扣款，然被告所舉上開發票為106年1月1日所開立，不足為

證等語。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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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原告應自行清理廢

料，之後兩造開會協議，約定就營建廢棄物均係由被告先行負

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固據其提出協

調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頁），然被告就原告之第1

8期估驗請款扣款，記載為105年2-9月營建廢棄物清運，然其

所舉上開發票日期為106年1月1日（見本院卷二第251頁），從

而該上開發票雖然記載稅後金額為9萬2000元，然該筆金額能

否與第18期估驗請款所載之105年2月至9月之營建廢棄物清運

費用互為勾稽?並非無疑。故而被告是否確實先行支付原告於1

05年2月至9月間應負擔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9萬2000元，即

非無疑。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250頁），

亦僅為廢棄物之影像，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上開抗辯之認定。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8之扣款，為無理由。　

⒎附表1編號9、10、11：

　被告就原告之18期估驗請款，以CD棟明架天花板修復、暗架天

花板修復為由扣款，此有第18期工程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

第101頁）。被告指稱：原告於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經

施作完畢之天花板，應負擔修復費用，並舉被告函文、影像照

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53-283頁），理由如附表1

編號9、10、1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上開

被告函文所載內容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

破壞天花板之情，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原告修繕等語。查：

⑴被告之105年5月4日函文雖記載「...說明：...�...然因本工

程現場之暗架天花板目前均已施作完成，因貴公司於施工時，

在未通知本所之情況下即逕行天花板拆板施工，進而造成已施

作完成之天花板毀損破壞，...」（見本院卷二第253頁），然

此為被告所為函文，所載上開內容僅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尚

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亦不足遽認

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擅自破壞被告已完工之

明架、暗架天花板之情。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共計40萬0450元（含稅），亦不足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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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被告所指上開事由，該發票所載共計40萬0450元費用應由

原告負擔。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9、10、11之扣款，為無理由。　

⒏附表1編號12：

　被告就原告之19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

面修正費為由扣款10萬5000元，此有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

（見本院卷一第10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

7項約定，原告有套繪、統籌消防圖說之義務，系爭工程之消

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原告亦未如期補正，被告只得自行委

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審圖作業，被告因此所支付之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並舉備忘錄、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

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85-289頁、

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

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據被告所提供之圖說進行套繪，原告

並無義務修正消防圖說等語。查：

⑴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固然記載：「水電、消防及空調套圖

及協調由乙方統籌」（見調字卷第21頁），然該約定僅指出原

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之「套圖」及協調，是否及於圖說

送審，並非無疑。而參以系爭契約第3條臚列系爭工程包含電

氣設備工程等工程，並載明「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

之圖面及規範施作」（見調字卷第21頁），系爭契約第17條並

載明「工程圖說：「本工程以甲方業主審核通過之圖樣為依

據。所有本工程之圖樣、甲方與甲方業主所有合約規範，乙方

應完全明瞭，切實遵照」（見調字卷第35頁），堪認系爭契約

第3條第7項約定之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工程等之套

圖，與該等工程之圖說送審，並非相同。被告以系爭契約第3

條第7項約定，據而指稱原告依約亦有圖說送審之義務，難認

有據。

⑵而依據上開系爭契約第3條、第17條約定，再參以系爭契約之

價目單總表所載（見調字卷第63-67頁），該總表所臚列之各

項計價工項，其中並無有關原告應完成水電、消防、空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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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送審通過之費用計價，從而，原告主張水電工程等施工圖

說係由被告所提供，修改設計圖說、通過送審並非原告責任，

原告僅負責依圖說進行套繪，應較為可採。

⑶至被告另抗辯，依原告與其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本院

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原告已以本件扣款，就佺進公司

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主張抵銷，可見原告亦認該筆款項本就屬原

告應負責支付之費用。惟原告於另案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原因

多端，況且，被告確實已為上開扣款，在原告於本件已經主張

被告之上開扣款不當、但尚未獲勝訴確定判決之前，原告就本

件扣款列為其得向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債權，於另案訴訟主張

抵銷，難認有被告所辯稱之原告亦認本件扣款為原告應負擔費

用之情。是以被告上開所辯，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1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⒐附表1編號13：　

　被告就原告之20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修復費用為由扣款1

萬2000元扣款，此有第2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

10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支付平推鎖損壞之修繕費用，並

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1-292頁），理

由如附表1編號1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

告否認瑕疵、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修繕等語。

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並無從證明有被告所指稱之上

開情事，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有支付該發

票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

1編號1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⒑附表1編號14-17：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新建工程建築圖、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

請款明細、派工單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

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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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1編號14-1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

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新建工

程建築圖（見本院卷二第295頁），不足以證明原告施作系爭

工程有附表1編號14「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之瑕疵。而被告

所舉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及派工單至多僅可

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第114號案件所為抵銷抗辯，理由

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

號14-1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⒒附表1編號18-25：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備忘錄、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05-309

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8-2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

⑴被告之107年7月19日備忘錄記載：「...說明：�貴公司所承

包本工程之CD棟（含地下室）機電、消防、空調部分，包含所

有預留孔未封版或填塞、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

所有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完全、天花板蓋板拆除後未復原、管路

與天花板衝突處修改等未即時修繕，造成業主初驗前缺失，經

通知後一直未能確實針對缺失改善，經與大同現場負責人協

調，由本公司派員進場施作，所衍生之工程費用再由貴公司工

程款扣除。...」，並以手寫方式註記「依比例分攤。黃瑞昌

7/19」（見本院卷二第305頁），原告自承該名黃瑞昌為其員

工（見本院卷三第131頁）。

⑵由上開備忘錄所載內容，以及原告員工黃瑞昌之註記「按比例

分攤」，堪認原告並不爭執其施作系爭工程有上開備忘錄所載

缺失，及原告就上開缺失並未確實改善，與同意被告派員進場

施作改善並由原告之工程款中扣款。是以被告為附表1編號18-

25之扣款，應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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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至黃瑞昌雖於上開備忘錄註記「依比例分攤」，然原告並未舉

證被告亦同意按照比例分攤，且原告所指比例如何?依據為何?

原告亦未敘明並舉證，即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上開扣款，為有理由。　

⒓附表1編號26-39：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

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

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26-3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

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

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所

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26-3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⒔附表1編號40-42：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統一發票、備忘錄、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23-330

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0-4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

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

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備忘錄（見本

院卷二第327-328頁），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被告亦未舉

證證明該份備忘錄所載缺失與事實相符，是其所載內容即不足

據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0-42之扣

款，為無理由。

⒕附表1編號43-55：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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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31-

34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3-5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

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

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不足證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

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

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3-5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⒖附表1編號56-58：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消防工

程經主管機關檢查有缺失，原告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後經兩造

協議，原告委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改善工程，被告自得就改

善費用扣款，並提出106年3月2日消防現勘修繕會議記錄、備

忘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1-356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56-5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

張：主管機關檢查之消防缺失，原告均已完成改善，而被告據

以扣款之防火填塞，上開修繕會議並無防火填塞缺失之紀錄等

語。查：

⑴106年3月2日會議紀錄記載：「⒈消防局已於106.2.23至台電

北北區進行消檢現勘。現勘缺失單及圖面已於106.2.24交與大

同進行缺失改善。...⒊106.3.8大同缺失改善最後期

限。...」（見本院卷二第351頁），原告人員黃瑞昌並於「結

論同意」欄位簽名；對照被告之106年3月17日備忘錄所載：

「主旨：關於『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之消防

局現勘缺失材料代購事項，...。說明：�106年2月23日消防

局現勘，所列消防器材缺失：...、防火填塞、...，至目前現

場仍見施作。�因貴司材料採購流程冗長，無法應付現場缺失

改善時程，且106.03.02會議紀錄明定修繕最後期限為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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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因此以上所列應貴司工地主任要求由本公司代購，費用由

貴司工程款扣之」（見本院卷二第351-353頁），被告據而抗

辯其因原告遲未遵期改善106年3月2日會議所指消防設備缺

失，被告乃以上開備忘錄表示就代購防火填塞等器材並自工程

款中予以扣除，應屬有據。

⑵被告復抗辯其代購防火填塞，共計支出19萬8000元（稅前分別

為D棟4萬1000元、C棟3萬8571元、地下室10萬9000元，計18萬

8571元，加計5%稅則為19萬8000元），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

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5-356頁），亦屬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56-58扣款，為有理由。　

⒗附表1編號59：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統一發票為證（卷二第35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9

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

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5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⒘附表1編號60-65：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59-362

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0-6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主張：被告所指上開費用為加裝電動風門所需費用，而系爭

工程就D棟3樓之契約範圍為回風百葉，並非電動風門，此有竣

工圖可證【即原證10，圖面圖號AC-4-010-03即通風空調設備

規格表㈠】，被告額外加裝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

施工範圍，不應扣款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附表1編號60-65之費用為裝設電動風門之費用，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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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乙節，被告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6

頁）。

⑵被告雖抗辯兩造既已於會議中達成協議，原告自應遵循，不得

異議，然108年3月15日會議紀錄固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

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

如下：...③D棟3F高架地板區空調回封口安裝防火百葉（自動

風門）共6扇（控制由大同負責）。...」（見本院卷二第360

頁）；又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亦記載「主旨：針對『北北

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

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

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

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

頁），然上開會議紀錄亦載明「...⒉以上各項由工程款中扣

除。依合約處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堪認上開會

議紀錄、函文所載由被告代出料代調工並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

以扣除者，係針對原告依系爭契約所應施作之工程之施工缺失

工項。原告並據此主張上開扣款係就系爭契約範圍內之原告施

工缺失事項，兩造方合意於被告代為出料代為雇工之後，自原

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然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

約所約定之工項，被告應先舉證兩造已經合意變更將回風百葉

變更為電動風門等語，即非無據。

⑶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兩造已經合意將回風百葉工項變更為電動

風門，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安裝自動風門，被告代為施作，

此部分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難認有據。被告

就附表1編號60-6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⒙附表1編號66-68：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66-68，此有第30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

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工程復驗紀錄、統一發票及

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4），理由如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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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6-6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無權

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

『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

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

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

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

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

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

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補磁磚。...④

消防箱四周打矽利康。⑤小便斗四周打矽利康。...」（見本

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矽利康費用

分別為6300元、1萬1700元、500元，加計5%稅後依序為6615

元、1萬2285元、525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估價

單為證，堪以採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66-68之扣款，為

有理由。　

⒚附表1編號69-73：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代原告支付必要費用為由，扣

款如附表編號69-73所示，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

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履行系爭契約第3條第

7項約定義務，並舉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95

-39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9-7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

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

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

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69-7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⒛附表1編號74：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4，此有第30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

所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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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

（卷二第359-360頁、第397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

編號7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

指之施工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

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

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

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

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

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

代調工，臚列如下：...⑩緊急照明燈全棟電壓與器具不符，

全部554具更換。...」（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

其代原告支付上開554具LED燈（單價360元）共計19萬9440

元，加計5%稅為20萬9412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為證，應為可

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75-79：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5-79，此有第30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359-360頁、第363-391頁、第399-40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

75-7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

扣款等語。查：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104項記載「C棟及D棟B1F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冰水側均未見加藥系統，請補設置」（見

本院卷二第390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

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

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

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

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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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

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

如下：①空調主機加藥機，...冷卻水塔加藥系統及控

制。...」（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

上開冰水系統、冷卻水系統、設備與藥劑6萬9000元、2萬5200

元、5萬2000元、10萬4752元、3萬元，共計28萬0952元，加計

5%稅為29萬50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

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5-79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0：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0，此有第31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

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

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1頁），原告則

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

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

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0之扣款，

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1-8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不慎碰撞之門

扇，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1-84，

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

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繕門扇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

予以扣除，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3-

405頁），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指門扇凹損並非被告所造成，

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無從證明

　影像照片所呈現之凹損，為原告所造成，而被告所舉統一發

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1-84之扣款，為無理

由。　

�附表1編號85-8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一頁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5-86，此有第32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本院109年度建字

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

3-391頁、第407-408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5

-8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

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22項記載「FM200防護區內火警連動空

調、通風、電動風門及FM200測試均未能動作，請全面改善」

（見本院卷二第388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

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

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

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

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

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

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

工，臚列如下：...⑪FM200電腦主機當機重灌程式...」（見

本院卷二第360頁）。

⑵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FM200自動滅火系統改善工程計9

萬元，加計5%稅為9萬45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

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5-86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7：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7，此有第32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

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

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客戶對帳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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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

舉上開統一發票、對帳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

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

號87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8-9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8-94，此有第32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第114號事件重疊

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1-

412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8-94之「代雇工扣

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46項、第56項、第59項、第74項記載「C

棟12F機房風機出口側帆布接頭破損，請改善」、「C棟7F空調

機房風機帆布接頭空間不足，請改善」、「C棟2F空調機房帆

布接頭有漏氣情形，請改善」、「D棟3F D32/SF風機吊架與風

管接觸，影響帆布接頭，請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9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

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

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

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

（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

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

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⑵...

風機帆布接頭破損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

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消防排煙防振帆布更換工程費用（含

稅）7萬1820元、1萬5750元、2萬3520元、1萬5750元、2萬625

0元、2100元、3150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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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8-9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95-99：

　被告就原告之33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95-99，此有第33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

91頁、第413-41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5-99之「代雇工扣

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原始圖說設置面盆，並

無任何缺失，但被告原始設計圖說沒有考慮應設計殘障廁所扶

手欄杆，導致被告施作後需移位，此為被告設計疏失，並非原

告之責任等語。經查：

⑴工程驗收紀錄第43項記載：「C棟13F男廁洗手台遭裁切，尚有

其他間廁所亦有相同問題，請全面檢視」（見本院卷二第388

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

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

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

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

（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

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

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

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C棟2、3、6、11、13樓）...補磁

磚。...」（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是上開工程紀錄第43

項所載，與上開會議記錄所載，是否為同一工項?並非無疑。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95-99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0：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疏漏設置消音箱，由被告

支付費用、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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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3頁）。被告

指稱：原告疏於按圖施作、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法定

標準，雖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只得自行施作噪

音改善工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

並舉北北配電中心地下層風機噪音量測值、工程驗收紀錄、統

一發票、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5-442頁），理由如附

表1編號100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

照被告之設計圖，施作CD棟之消音箱系統，即各處一組消音箱

（原證11：圖面圖號AC-011-1、AC-011-01），後續台電公司

主張其對被告之發包設計圖為各處兩組消音箱（原證12：圖面

圖號AC-3-011-1、AC-4-011-01），因此被告經台電公司認定

缺失，然此應屬被告發包予原告之設計錯誤，屬定作人指示錯

誤，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

⑴被告所舉工程驗收紀錄記載：「供地下層之排風機...均未於

室內側設置消音箱，雖設置符合竣工圖，卻與初步細部設計圖

分類圖號AC-4-011-01及AC-3-011-01風機進出口風管均設有消

音箱不符，請澄清」（見本院卷二第439頁），則依上開驗收

紀錄，驗收機關既然指稱設置符合竣工圖，亦稱請澄清，則原

告施作本件工項，是否有被告所指上開瑕疵，並非無疑。

⑵而被告所舉噪音量測值，依其內容僅係客觀測試噪音量，而噪

音量超過法定標準，原因多端，是否即據而推認為原告施工疏

失所致，亦非無疑。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價目單，至多僅可

證明被告支付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證原告施作此項工項，有

被告所指上開疏失。是以，被告所舉上開證據，均不足以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0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1-109：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1-109，此有第

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

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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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

舉會議記錄、統一發票、報價單為證（卷二第443-445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101-10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

張：第102項、第103項扣款並非在被告所舉上開會議紀錄範

圍，且為第95-99項之重複扣款，第106項則為新增工項，並非

原告施工缺失，而第108項已經原告自行修繕完畢，被告不得

再予以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108年5月15日會議紀錄記載

「�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由瑞助代調工

處理，以利修繕時程完畢，事項臚列如下：...�以上諸項皆

為正驗缺失，澄清事項，皆需於台電規定日期內完成消案，因

此瑞助代調工處理。...」（見本院卷二第443頁），與被告所

舉報價單相互勾稽，報價單所載「項次1、BF中控室開關箱新

增插座...小計1萬7500元」、「項次6、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

急迴路...小計5000元」、「項次7、D棟2F新增施布盆打鑿配

管及安裝...小計7500元」、「項次8、警衛室冷氣電源修

改...小計5000元」、「項次9、全區蹲變兩段式沖水器更

換...小計2萬元」，應屬上開會議記錄所載之由被告代調工處

理之補修事項，即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加計

5%稅依序為1萬8375元、5250元、7875元、5250元、2萬1000

元。是被告就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項扣款為有

理由，其餘附表編號102、103、104、109項扣款為無理由。　

�編號110-112：　

　被告就原告之36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10-112，此有第

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被告指稱：

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

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

二第447-45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10-112之「代雇工扣款

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原告否認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

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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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10-112之扣款，為無理由。　

㈣以上，被告所為附表1之扣款，其中編號3-6、18-25、56-58、

66-68、74-79、85-86、88-94、101、105-108，扣款有理由，

金額共計167萬1247元，其餘即編號1-2、7-17、26-55、59-6

5、69-73、80-84、87、95-100、102-104、109-112扣款為無

理由，無理由之扣款金額計623萬1422元（計算式：790萬2669

元-167萬1247元=623萬1422元）。

㈤原告並主張被告就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連結送水口修

飾百鐵箱」扣款6萬1906元（未稅），然該工項並非系爭契約

約定施作項目；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設備設計-

圖審送審」扣款10萬元（未稅）與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相同；第26期工程款簽

認書之之「D棟2-5F明架天花板工程等4項扣款計15萬2220元

（未稅）與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D棟天花板修復」相

同，均屬重複扣款；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緩降梯」扣

款8萬7600元，然此並非系爭契約範圍，而為提送消防竣工圖

十，應消防局要求所增設，屬變更追加工程款，被告扣款無理

由；以上金額共計40萬1725元（計算式：6萬1906元+10萬元+1

5萬2220元+8萬7600元=40萬1725元），加計5%營業稅後為42萬

1811元（計算式：40萬1725元×1.05％=42萬1811元）。惟兩造

就工程款簽認書所載工項、工程款既已逐期確認，並於工程款

簽認書上註記兩造有爭議款項，從而上開款項既然並非工程款

簽認書所載之爭議款項，原告再為上開爭執，難認可採。　

㈥綜上，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

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對給付326萬4901元

並無異議，且原告對其中被告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亦無爭

執。扣除上開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後餘款832萬4480元

（計算式：2258萬0787元-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832萬4

480元），原告主張其中790萬2669元為不當扣款、另42萬1811

元為重複扣款、非契約範圍之扣款，連同被告無異議但尚未給

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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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

而被告無理由、不當扣款金額共計623萬1422元，原告就此部

分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工程款，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原告就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計42萬1811元部

分之請求亦無理由。是以，原告前開請求，應以其中949萬632

3元（計算式：無爭議但尚未給付款項326萬4901元+被告不當

扣款623萬1422元=949萬6323元），為有理由。　

�原告並主張其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依被告指示，施作如附表

2所示變更、追加工程，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

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如數給付，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

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

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

由雙方另行協議」（見調字卷第29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

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

文。

㈡原告主張附表2所示工項均為其依被告指示所施作完工之變

更、追加工程，事由詳如附表2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欄

位所載，附表2所示工項皆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

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就附表2所示款項給付變更、追加

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查：　

⒈本院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鑑定機關）鑑定：①附

表2工項是否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②倘若為系爭契

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③追加工

程款若干?該公會就上開事項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書，依鑑

定報告書所載：

⑴113年10月21日第1次會議，鑑定機關鑑定技師王木聰、陳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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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稱鑑定技師）請兩造就附表2工項表示意見、提供工地

管理組織架構表、確認系爭工程設計圖是否由被告提供、原告

　是否畫施工圖後再施作等，並決議下次會議將逐項討論附表2

之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2-4頁）。

⑵113年11月18日第2次會議，經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

工項，認附表2所列第1-19項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

工項。然本次會議討論是針對附表2工項之施作內容，並未涉

及金額，因施作內容部分為系爭契約已載明單價之工項，部分

為系爭契約並未記載單價之新增工項，故針對金額部分將另行

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

⑶113年12月3日第3次會議，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所列

第20-47項工項，認上開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見鑑定報告書第8-13頁）。

⑷114年1月6日第4次會議，上開3次會議討論，確認附表2編號1-

47工項確認為追加工項，鑑定技師並請兩造就追加工項施作明

細進行討論，原告表示系爭工程驗收係由台電公司主辦，兩造

一起面對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驗收工程之後，原告再依驗收內

容、數量向被告請款，新增部分之數量、單價由兩造協議，被

告則表示兩造先把工項區分後再開會討論如何分別計價。該次

會議並做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請原告依追加工

項施作項目與台電合約項目比對，並註明屬系爭契約約定施作

工項或新增工項，依此原則分開計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3-15

頁)。

⑸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鑑定技師請兩造分別提出：①被告

提出與台電公司間承攬契約之機電工程預算書（含總表及詳細

價目表）。②原告提出各期計價之被告給付款折數證明（已提

供第12期計價明細及統一發票影本），確認每期計價×0.889

5。③請原告提供變更追加工項其中有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

預算單價者（下稱有合約單價），註明合約單價及項次（已提

供電子檔）；附表2工項，有合約單價者依工程慣例以合約單

價計價，無合約單價者由兩造合意決定，如附表3；附表3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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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單價部分，原告請求給付金額為589萬3128元，少於被告與

台電公司間計價金額（計算式：台電公司合約金額752萬1132

元×0.8895=669萬0047元，589萬3128元小於669萬0047元），

是以有合約單價部分之工項，原告請求給付金額小於合約計價

金額，鑑定機關認為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合理。附表3所示其餘

無合約單價之新增追加工項，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為1074萬59

35元，而依原告所提，相對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計價

金額為1116萬5244元。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

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

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

報告書第15-16頁）。

⑹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㈠...工項是否

屬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⒋從附件二原告

提供之外放證據2冊顯示，附件一47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

變更施作之內容全部屬於不包括在原工程範圍內，內容含依原

設計圖在現場無法施作或與他項工程衝突或不合法規而必須變

更路徑施作，經甲方（即被告）監造工程師同意，得確認為追

加工項。經兩造前3次鑑定會議逐項討論47工項，確認這些工

項確實為系爭工程完成後，再由業主（台電）及權責單位（消

防主管單位）驗收通過核准使用，所必須修正的追加工項。⒌

故確認附件一所示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為系爭工程、系

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

⑺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㈡倘若屬系爭

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⒉經摘

錄外證1-47各工項變更、追加施作明細詳如附件E所示，...⒊

請原告...依附件E所示工項比對瑞助與台電合約相同工項之單

價並註明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詳如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

明細表。而施工數量則詳如附件F所示。㈢...工程款若干?⒈

承前項，施工數量詳如附件F。...⒌...⑶根據第5次鑑定會議

結論...，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

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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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即1074萬5935元×88.95%=955萬8509

元。⑷原告大同之變更追加合理請求金額建議如下：...1622

萬4219元...」【見鑑定報告書第17-19頁，上開得出1622萬42

19元之計算式為：（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1+營業稅

5%）=1622萬4219元（含稅）】。　

⒉由上，可知鑑定技師會同兩造於第1次、第2次、第3次會議逐

項討論附表2之47項工項是否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

追加工項，經逐項討論，兩造確認附表2之47項工項均為系爭

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4頁、第

17頁）。是以原告主張附表2之47項工項為系爭工程、系爭契

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再給付追加

工程款，應屬有據。　　

⒊又依上開第5次會議紀錄，兩造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就附

表2之47項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

即589萬3128元為據（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第19頁），是以

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⒋至無合約單價即新增工項部分，依據鑑定報告書所載，兩造亦

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核價（見鑑定報

告書第16頁），又系爭契約第9條亦約定：「甲方（即被告）

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

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

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依鑑定報告書所

載：「...㈢...⒊經查兩造工程合約書第5條承攬金額僅列出

價目單總表，但實際上並未另行訂立工程明細表，故無單價可

作為變更追加計算之依據：⑴經查詢原告於施工期間每期工程

款如何計價時，原告表示每期計價是以被告瑞助與台電之合約

單價為依據，計算後向瑞助提出計價，瑞助依議約折數88.95%

給付大同工程款。⑵為確認兩造每期計價與施作單價，請兩造

分別提供下列資料：...確認大同之合約施作單價是瑞助對台

電合約預算書合約單價的88.95%。...」（見鑑定報告書第18

頁）。故而鑑定機關就無單價之新增工項，係參照系爭契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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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約定，並依循上開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每期工程款之計價方

式，以被告對於台電公司之合約計價1116萬5244元按照88.95%

計價，為955萬8509元，核屬妥適，應為可採。955萬8509元加

計上開有合約單價之工程款589萬3128元再加計5%營業稅，堪

認原告得請求給付之變更、追加工程款共計1622萬4219元【計

算式：（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營業稅5%=1622萬4219

元（含稅），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原告雖主張：就原告請求給付之新增工項工程款1116萬5244

原，鑑定報告書漏未注意此部分不在兩造原先合意之以被告對

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作為被告給付原告款項之契約範

圍內，而仍將原告請求給付之上開金額1116萬5244元以88.95%

計價為955萬8509元，鑑定報告書對此部分認定應有違誤，仍

應以原告主張數額為據。惟系爭契約第9條已約定：「甲方

（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

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

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上開11

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之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

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

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

定報告書第15-16頁），堪認兩造就附表2所示新增工項價金已

協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即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

5%計算。是原告上開主張，即非可取。

㈣至被告抗辯：被告雖已不爭執附表2之47工項均為系爭契約、

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鑑定技師據以核算追加款之工

項數量即原告所提出之附件F，為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並非

被告與業主台電公司間所簽立之任何文件，故而附件F所載施

作數量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實難查核，且鑑定過程中，被告

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

干，故鑑定過程中無從合意依鑑定機關所建議之計算方式得出

被告所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等語。原告則主張附件F所示內容

已經鑑定機關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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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原告就附表2所列47項追加工項，已提出函文等為證（見外放

之證據冊第1冊、第2冊），為本院囑託鑑定機關函文之附件

二，亦為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見鑑定報告書第2頁）。上開外

放證據第1冊、第2冊及附件E，均已詳細記載上開追加47項工

項之施作數量（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鑑定報告書之附件

E）。　

⒉再依鑑定報告書所載，第3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為：「A.本次

會議依據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一所示47個工項進行逐項討論，各

工項內容詳參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二之外部證冊（共二冊），摘

錄各工項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外證1-47（於附件E內），討論結

果詳如下表所示。B本次討論原告大同請求追加工項之施作內

容，但未涉及請求金額，因施作內容有屬於合約單價之工項及

無合約單價之新增工項，...，故請求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

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第4次討論會議過程為：「A.

本次會議繼續討論法院囑託鑑定事項附件一第20-47項之施作

內容，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9-13頁），

而上開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所指討論結果之「下

表」，該2次會議結論即表列47項工項，載明「討論結果：...

3.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即與該工項編號相對應之編

號，諸如編號1工項，即為外證1）..（摘錄於附件E內）」

（見鑑定報告書第5-8頁、第9-13頁）。　

⒊由上開第⒈點、第⒉點所述，可知原告就其所主張之47項追加

工項之施作內容、數量等，均已提出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

冊，且為鑑定報告書引為附件E；而鑑定機關所召集之第2次、

第3次討論會議，除金額部分需另行召集會議討論以外，堪認

兩造、鑑定技師已經逐項討論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方於鑑

定報告書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紀錄之「討論結果」欄位為

「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摘錄於附件E」之記載。又依鑑

定報告書所載，鑑定技師係要求原告就附表E所示工項，分列

並註記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即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

表，施工數量如附件F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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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雖另於第4次討論會議指稱應由兩

造核對工項、數量、單價先行核對，方有利於澄清事實等，該

次會議並據此作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之初步結論

（見鑑定報告書第15頁）。然綜觀鑑定報告書所載，並無被告

就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附件F所載工項

之數量，質疑且為具體敘明、舉證之記載。從而被告於原告提

出上開證據，並據而計算工項數量，鑑定機關認定原告所施作

之工項數量，如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

E、F所載數量，並據而出具鑑定報告書之後，方抗辯其無從查

核施工數量，指摘鑑定機關並未核實附表2之47項工項之數

量，顯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至被告抗辯其已於鑑定過程中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

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等。惟原告已具體主張47項工項

之施工數量若干，且鑑定技師所召集之第1次討論會議決議即

為「A.下次會議將對原告大同所提47變更追加工項逐項討論，

請兩造提出書面補充說明。B.下次會議請瑞助機電監造人員參

加開會，以利釐清爭議事項」（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則被

告徒以出席會議人員無權決定等情為由，即據而指稱原告所主

張之47項工項施工數量不可採，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況且，第2次、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除被告訴訟代理人

出席以外，亦有被告機電監造蔡茂興工程師出席（見鑑定報告

書第4頁、第9頁、第14頁），被告機電監造工程師自可就其認

有疑義之施工數量表達專業意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各次討

論會議紀錄，難認被告於出席該次會議之前，不知悉該次會議

討論事項，從而被告既已派員出席鑑定機關所召集之討論會

議，復稱出席人員無權決定等語，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

㈤綜上，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施作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

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程，應屬有據，原告依

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622萬4219元，為有理由，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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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已依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施作完

工系爭工程，其間並依被告指示，施作完工變更、追加工程，

然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且被告未給付變更、追加

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共計2906萬0397元，被告應依系

爭契約第6條第3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

如數給付，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程款949萬6323元、

變更、追加工程款1622萬4219元，共計2572萬0542元（計算

式：949萬6323元+1622萬4219元=2572萬0542元），及自調解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1年4月2日，見調字卷第91頁、本院

卷三第25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就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

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附表1　　　　　　　　　　　　　　　　　　　
編號 爭議扣款項目 被告代雇工扣款理由 期別 證據 未稅金額/

含稅金額

本院認定

1 10/31台電外管路銜接

工程  @1,219,048- 永

興

於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

證4所示藍色線範圍）外50公分範圍以外」之

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

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未超出上開範

圍，自非原告所稱「外管線工程」。況系爭工

程之「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尚有弱

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污廢水外

12 被證4

被證5

1,219,048/

1,280,000

被告扣款1,280,

000元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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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

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提出異議，顯見

原告明確知悉其施作範圍並非如其所稱僅侷限

於建築物內，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最終目的之

一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系爭合約

前言，即「...乙方同意承攬其中水電、消

防、空調工程...」等語自明，故原告負有施

作本項工程之義務。然原告卻遲未施作此部分

工程，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由原告之工程款

扣除此部分費用。

2 AB棟地下室清潔4000M

2-10/3-龍山

因本工程曾由其他廠商承攬，後因故雙方終止

承攬契約，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已施作完成或

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為免原告施作時就施作

範圍及工項產生疑義，系爭合約特於第17條第

2項載明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A、B棟

預留弱電地下管路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

屬原告承攬範圍，然原告於施作完地下管路埋

設工作後竟未施作防水或封管處理，導致颱風

來襲時泥漿水自上開管路流進地下室，嚴重污

染地下室環境，被告雖多次催告，原告皆未進

行清潔作業，被告僅得自行雇工清潔，並自工

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4 被證6

被證7

38,095/

40,000

被告扣款40,000

元無理由。

3 防水管塞6"*6只@350-

7/20-永睿

本工程現場留有部分施作至一半未封閉之管

線，導致雨水藉由此些管線進入地下室，進而

污染地下室環境甚有毀損其他工作物、施工器

械之虞，故被告曾數次催促原告應儘速封閉管

線，惟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施

作，並於104年9月1日下午2時召開北北區機電

週會會議協商此事，原告於會議中已明確表示

同意負擔防水栓塞費用之一半。

被證8

被證9

2,100/

2,205

被告扣款有理

由。

4 防水管塞14"*8只@700

0-7/20-永睿

56,000/

58,800

5 12/29水塔 1座　@23,

500-中興

系爭契約第3條明載原告承攬範圍包含「消防

設備工程」，而被告提供之消防圖中顯有設置

不鏽鋼水塔之設計，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第3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消防設備

必須配置水箱，再者，兩造亦曾於103年11月2

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達成共識，即

C、D棟屋頂消防補助水箱為原告應施作工項，

原告負有自行購買不鏽鋼水塔並完成裝設之義

務，惟原告於施作時竟告知被告其無法採購不

鏽鋼水塔，被告為不影響後續工進僅能代為採

購，並由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其與下包廠商

佺進公司間訴訟（即第114號事件），原告就

本筆扣款向佺進公司主張抵銷，並指稱「瑞助

代執行扣款」，可見原告自承本件扣款屬系爭

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並由被告代為執行扣款。

被證10 

被證11 

被證12 

被證81

23,500/

24,675

被告扣款有理

由。

6 12/29水塔 1座　@25,

300-中興

25,300/

26,565

7 燈孔修改@2500*18工-

烽緒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規定，原告負有套繪及

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

繪製燈具位置圖時並未套繪風管圖，導致被告

依據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施作開孔作業

時，始發現燈具與風管位置相互衝突，因而無

法安裝燈具。又因原告不具施作天花板相關工

程之能力，故委由被告施作相關工程，並自工

程款予以扣款。

18 被證13 45,000/

47,250

被告扣款47,250

元無理由。

01

(續上頁)

第三十六頁



8 廢棄物清運40台-福爾

摩砂

施工所生之廢棄物本應由各施工廠商自行處

理，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亦載明原告應自行

清理廢料，後被告於會議中亦與各施工廠商達

成協議，往後營建廢棄物均由被告先行負擔清

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自

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被證14

被證15

被證16

87,619/

92,000

被告扣款92,000

元無理由。

9 C棟明架天花板修復72

3M2-烽緒

原告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天

花板，經被告多次催告，原告仍未修繕，被告

先行修繕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

被證17

被證18

180,750/

189,788

被告扣款189,78

8元無理由。

10 C棟暗架天花板修復78

0M2-烽緒

99,060/

104,013

被告扣款104,01

3元無理由。

11 D棟暗架天花板修復27

6.76M2-烽緒

101,571/

106,650

被告扣款106,65

0元無理由。

12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

面修正勞務費-竣鑫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義務套繪

及統籌消防圖，而建物消防圖依法應於主管機

關指定期間送交消防單位審查，故原告因此負

有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之義務。系爭工程消防

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經被告多次催告未果，

為免拖延工進遭業主開罰，被告僅得委由其他

廠商處理後續圖審作業並先行墊付費用，再自

工程款予以扣除。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

承此筆款項為「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使消

防圖說通過審查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義務。

19 被證19

被證20

被證81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

0元無理由。

13 防火門鎖－平推式.水

平把手-廣錩

原告於施工期間進出及操作自走車不慎，造成

平推鎖毀損，原告遲未修繕，被告僅得自行修

繕並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20 被證21

被證22

11,429/

12,000

被告扣款12,000

元，並無理由。

14 輕隔間工程1式@54000

0-鉅霖

於原設計圖中，辦公室天花板及走道淨高須分

別達270公分、240公分，惟仍須視各圖面套繪

結果方得確定各管線施作空間是否足夠，依系

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套繪圖面之義務應由

原告承擔。然於被告施作C棟天花板時，原告

遲遲未能提供套繪圖說，亦未告知被告天花版

高程可能不足以施作後續管線，故被告僅得依

照原設計施作天花板，於被告施作期間，原告

方套繪完畢並向被告表示天花板高程不足需修

改相關設計，否則無法繼續施作後續管線，造

成被告施作至一半之輕鋼架工項必須配合原告

之需求進行修改，而相關材料均已送達施工現

場，部分材料甚已安裝完畢，故無法將材料再

行退回予供應商，被告僅能拆除已裝設之材料

並重新採購，代墊費用，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

款。況重新採購費用既全數由原告負擔，故被

告亦已將原材料交由原告所屬之工務所處理。

27 被證23

被證24

540,000/

567,000

被告扣款567,00

0元無理由。

15 高空作業車-缺失改善

用1台@11200-全聖

原告施作本工程其他工項時擅自破壞被告已施

作完畢之D棟天花板，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

惟因D棟地下一樓及一樓均為挑高設計，淨高

達5米多，原告因而向被告表示其無能力修

繕，請求被告代為修繕後，費用再由工程款中

扣除。

被證25 11,200/

11,760

被告扣款11,760

元無理由。

16 107年6月份點工35工@

1400-長門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

明顯瑕疵，被告曾通知原告應於期限內改善，

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

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再原

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

此部分屬「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被告代為

施作，墊付費用後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6

被證81

49,000/

51,450

被告扣款51,450

元無理由。

17 機電大同-19@2500核

決書N0270 7/25-鼎壁

因原告施作之D棟排煙室通風開口有瑕疵，經

被告數次催告仍未見原告改善，被告甚且於10

5年1月6日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改善，

然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修復，因此

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被告就此部

被證27 47,500/

49,875

被告扣款49,875

元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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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另C、D棟樓梯間及C棟

茶水間之磁磚於施作完畢後又遭人毀損，因當

時出入工地現場之包商眾多，實無法確認係何

包商造成毀損，被告遂與當時曾出入現場之包

商協商分擔修復費用，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

自屬合理。

18 土建L0011-64項現場

破壞缺失修繕(工資)-

鉅霖

因原告施作工項存有瑕疵，如預留孔未封板、

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牆面打除

後修復不全、天花板拆蓋後未復原、管路與天

花板衝突等，於初驗程序前即遭被告發現並通

知原告應儘速改善，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

為免於初驗時上開瑕疵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遂與原告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即由被告完成

修繕，相關費用則自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8 83,300/

87,465

被告扣款有理

由。

19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

二處需封板(工資)-鉅

霖

1,000/

1,050

20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

及封版到底(工資)-鉅

霖

1,500/

1,575

21 土建L0000-000年差額

補償工資(工資)-鉅霖

14,500/

15,225

22 土建M0008-64項現場

破壞缺失修繕(材料)

鉅霖

333,200/

349,860

23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

二處需封板(材料)-鉅

霖

4,000/

4,200

24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

及封版到底(材料)-鉅

霖

6,000/

6,300

25 土建M0000-000年差額

補償工資(材料)-鉅霖

58,000/

60,900

26 D棟2F男女廁所地板未

設排水切補磁磚-達峰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

明顯瑕疵，原告經被告通知仍未如期改善，被

告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9 18,000/

18,900

被告扣款18,900

元無理由。

27 D棟地下室電氣、空調

設備基座切補-達峰

16,000/

16,800

被告扣款16,800

元無理由。

28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

調機房開孔裝百葉-達

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

元無理由。

29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

調機房門門縫填塞-達

峰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

元，並無理由。

30 C棟14樓西側陽台廁所

排氣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

元無理由。

31 D棟2樓男女廁所地板

打鑿配排水管2處-心

成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

元無理由。

32 五金另料(含和成地板

落水頭)1批-心成

1,500/

1,575

被告扣款1,575

元無理由。

33 D棟更換無熔絲開關及

電磁開關結線25工-心

成

被告提供予原告設計圖中D棟3樓、C棟6樓空調

主機安裝處僅設計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原告本

應依設計圖所示之需求採購設備，惟原告竟無

視設計圖需求而自行採購需要兩組控制器及電

源方能運作之空調主機，且於採購前均未通知

被告或業主，而係於施作完畢後被告現場人員

巡視時始發現因欠缺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導致空

調設備無法正常啟動，此當屬可歸責原告事

由，而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被告數次催告均

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

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

30），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30 62,500/

65,625

被告扣款65,625

元無理由。

34 五金另料1批-心成 4,350/

4,568

被告扣款4,568

元，並無理由。

35 消防FM200管路過長修

改至天花板齊4處-心

施作天花板工項前必須於天花板之上先行預留

管線路徑，即先行施作供管路通過之鐵管後，

被證31

被證81

14,000/

14,700

被告扣款14,700

元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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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再施作天花板工程，一般工程習慣會將該鐵管

預留一段長度突出天花板，待後續工程施作完

成後再行切除，惟原告並未完成切除作業，經

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

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又原告於第

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

扣款明細」。

36 安裝灑水頭修飾蓋板1

48處-心成

消防灑水頭及預留套管處應有蓋板修飾，惟原

告漏未施作部分蓋板，另有部分施作品質不

佳，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此部分瑕疵，原

告經被告催告卻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改

善，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原告於第

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

扣款明細」。

被證32

被證81

17,760/

18,648

被告扣款18,648

元無理由。

37 B2.B3穿梁套管填補工

資16工-心成

40,000/

42,000

被告扣款42,000

元無理由。

38 五金另料1批-心成 2,682/

2,816

被告扣款2,816

元無理由。

39 檢測燈光流明及浴室

排風機風量14工-心成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末段及第17條約定，原

告負有依業主規範施工之義務，故被告於本工

程開工前業已提供統包工程合約及業主所訂之

施工規範予原告參酌，合先敘明。業主於統包

工程規範中明確要求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

量應達一定數值，且驗收時應自行提供檢測報

告予查驗單位，惟原告遲遲未提供此部分數

據，被告僅得自行檢測，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

款扣除。

被證33 35,000/

36,750

被告扣款36,750

元無理由。

40 107年9月點工(缺失改

善)12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28 被證34 16,800/

17,640

被告扣款17,640

元無理由。

41 107年10月點工(缺失

改善)45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5 63,000/

66,150

被告扣款66,150

元無理由。

42 防煙垂壁工程1式@308

760-好事多

因天花板上方尚有風管、電路、防煙垂壁、消

防管路等工項必須施作，故原告套繪各項圖說

時，本應注意天花板高程是否足以施作上開工

項，原告竟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固定式防煙

垂壁安裝完畢後，下方剩餘空間不足以通行，

如要重新施作天花板及其上之所有管路，將耗

損鉅額費用及時間，實無可能重新施作，故被

告僅得請原告更換防煙垂壁設備，惟原告均置

之不理，被告代為更換，墊付費用，自工程款

中扣款。

被證36

被證37

308,760/

324,198

被告扣款324,19

8元無理由。

43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

修補(材料)-瑋倢

因泡沫混凝土材質較為脆弱，如有重物於其上

拖行易造成毀損，故被告於施作屋頂泡沫混凝

土工程前曾告知原告：周邊工程應儘速施作完

畢，如混凝土工程施作完畢後，於其上搬運器

材均需鋪板防護。然被告下包商吊料及搬運物

品過程中並未遵循被告指示鋪板保護，導致C

棟屋頂泡沫混凝土表面損害及排水溝龜裂（詳

見被證38），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然被告數

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修

繕，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

見被證39），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

理。

29 被證38

被證39

51,667/

54,250

被告扣款54,250

元無理由。

44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

修補(材料)-瑋倢

11,666/

12,249

被告扣款12,249

元無理由。

45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

打除清運(材料)-瑋倢

8,334/

8,751

被告扣款8,751

元無理由。

46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

新打底粉刷(材料)-瑋

倢

78,333/

82,250

被告扣款82,250

元無理由。

47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

修補(工資)-瑋倢

22,143/

23,250

被告扣款23,250

元並無理由。

48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

修補(工資)-瑋倢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

元無理由。

49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

打除清運(工資)-瑋倢

3,572/

3,751

被告扣款3,751

元無理由。

50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

新打底粉刷(工資)-瑋

倢

33,571/

35,250

被告扣款35,250

元無理由。。

51 泥作點工26工@2500- 原告施工期間因搬運材料、施工機具進出不 被 證 40 65,000/ 被告扣款6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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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壁 慎，造成已施作完畢工項有多處損毀。又因原

告施作進度遲延，必須於已施作完畢之地板開

鑿，方能埋設相關管線及插座。經被告催告，

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修繕並墊付費

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1 68,250 元無理由。

52 雜項點工40工@2500-

寶成

因原告下包商於颱風來臨前未完善防護措施，

導致颱風來臨期間其施作至一半之吊掛材料遭

強風吹拂而撞擊屋頂鋁板，鋁板因而受損而需

更換，原告應負責修復，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

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

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又被告僅以鋁板毀損面

積計算比例請原告負擔，其餘費用由被告自行

吸收，故扣款與請款單數額並非相同。

被證42

被證43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

0元無理由。

53 107年11.12月點工28

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4 39,200/

41,160

被告扣款41,160

元無理由。

54 車庫上方矽酸鈣修改

(連工代料)1式-鋒豫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5 6,000/

6,300

被告扣款6,300

元無理由。

55 107年12月點工27工@1

400-長門

因原告下包商施工時損壞及污染工務所地磚，

應由原告負責修繕及清潔，原告經被告催告仍

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代墊費用由工

程款扣款。

被證46 37,800/

39,690

被告扣款39,690

元無理由。

56 防火填塞工程-D棟6.3

0700000000-凱祥

原設計圖中即有防火填塞之設計，依系爭契約

第3條原告有按圖施作之義務，然原告漏未施

作，經消防檢查單位於106年2月23日至現場進

行勘查後針對缺失事項曾開立相關缺失單，限

期於106年3月8日前完成改善。故被告於106年

2月24日將缺失單轉交予原告，請原告依缺失

單內容進行改善工程，被告再於106年3月2日

召開北北區消防現勘修繕會議，於會議中再次

催告原告應儘速完成改善工程，原告竟置之不

理，經被告現場人員數次口頭催促後，原告之

工地主任方表示因原告內部採購流程過於緩

慢，無法按期完成改善工程，請被告代為採購

並施作。被告為免改善工程逾期而遭相關單位

開罰方同意原告之要求，被告亦曾就上開情事

於106年3月17日以瑞北機（106）備字第0302

號工務備忘錄告知原告本件情事，被告代為採

購之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7

被證48

被證49

41,000/

43,050

被告扣款有理

由。

57 防火填塞工程-C棟5.9

300000000-凱祥

38,571/

40,500

58 防火填塞工程-地下室

16.700000000-凱祥

109,000/

114,450

59 雜項點工5工@0000-00

0年1.2月-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30 被證50 7,000/

7,350

被告扣款7,350

元無理由。

60 電動風門1800mm*400m

m-6只@11000-瑞元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

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

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

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

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

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

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既係受原告委託代為

施作此部分原屬其應施作之工項，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1

被證52

66,000/

69,300

被告扣款69,300

元無理由。

61 牆面開口修補工料1式

@36000-瑞元

36,000/

37,800

被告扣款37,800

元無理由。

62 鋁製烤漆格柵1800mm*

400mm-6只@4000-瑞元

24,000/

25,200

被告扣款25,200

元無理由。

63 電動風門及格柵安裝

工資1式@10800-瑞元

10,800/

11,340

被告扣款11,340

元無理由。

64 五金另料1式@2257-瑞

元

2,257/

2,370

被告扣款2,370

元無理由。

65 運費1式@3800-瑞元 3,800/

3,990

被告扣款3,990

元無理由。

66 矽利康-消防箱42座@1

50-華光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

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

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4

6,300/

6,615

被告扣款有理

由。

67 矽利康-小便斗117座@

100-華光

11,700/

1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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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矽利康-洗手檯面5座@

100-華光

500/

525

69 電動風門500mm*350mm

-2只@9800-瑞元

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明文原告負有套繪及

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

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D棟3F機房(UPS室)進排

氣風管未裝設電動風門，如發生火災時將無法

遮斷其他空間的氣體，可能導致火災繼續蔓

延，顯屬消防工程之重大缺失，相關改善工程

應由原告負責施作，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

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

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5 19,600/

20,580

被告扣款20,580

元無理由。

70 風管修改工料1式@716

2-瑞元

7,162/

7,520

被告扣款7,520

元無理由。

71 電動風門安裝工資1式

@10000-瑞元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

元無理由。

72 五金另料1式@5000-瑞

元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

元無理由。

73 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被告扣款3,150

元無理由。

74 消防工程-緊急照明燈

554台@360-萬泰

被告現場人員於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緊急照

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導致緊急照明燈無

法正常啟動，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

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

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

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

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

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就所生費用自工程款

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

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51

被證56

被證81

199,440/

209,412

被告扣款有理

由。

75 冰水密閉式加藥桶2只

@34500-樂城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

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

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

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

（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

扣款。

31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7

69,000/

72,450

被告扣款有理

由。

76 冰水防鏽劑(二年用

量)100000000-樂城

25,200/

26,460

77 冰水系統-現場配置安

裝施工1式@52000-樂

城

52,000/

54,600

78 冷卻水加藥自動控制

器1式@104752-樂城

104,752/

109,990

79 冷卻水系統現場配置

安裝施工1式@30000-

樂城

30,000/

31,500

80 108年4月-雜項點工11

工@1400-長門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

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

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8 15,400/

16,170

被告扣款16,170

元無理由。

81 CD6不銹鋼防火門扇1

扇@19000-盛倡

被證59所示影像可見門扇上有藍色刮痕，此為

原告搬運自來水管時不慎碰撞門扇，導致自來

水管管身上之藍色顏料沾染該門扇，自應由原

告負責修復，被告數次催告原告修復卻不見成

效，被告自行施作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2 被證59

被證60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

元無理由。

82 DD12不銹鋼防火門扇1

扇@19000-盛倡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

元無理由。

83 不銹鋼門檻1支@700-

盛倡

700/

735

被告扣款735元

並無理由。

84 貨運費用1程@1000-盛

倡

1,000/

1,050

被告扣款1,050

元無理由。

85 FM200系統R型主機程

式編輯設定@57525-佺

進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

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

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

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

（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

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

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1

被證81

57,525/

60,401

被告扣款有理

由。

86 主機CPU卡維修1式@32

475-佺進

32,475/

34,099

87 開關箱工程-鍍鋅平板

1式@14500-佑晟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

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

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被證62上記載「開

關箱工程」係因該廠商專業為開關箱工程，惟

被證62 14,500/

15,225

被告扣款15,225

元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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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係請其於原告施作之破損、缺漏處封上鐵

板，詳如被證62第2頁之明細。

88 防火耐溫帆布180才@3

80-瑞元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

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

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

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

（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就所支付之

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另因接頭處帆布有破損，

故必須將原有帆布拆除後重新施作，而接頭亦

須一併更換，故報價單中方有接頭工料之數

額。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部分屬

「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3

被證81

68,400/

71,820

被告扣款有理

由。

89 舊帆布拆除工資1式15

000-瑞元

15,000/

15,750

90 鍍鋅鐵製法蘭接頭工

料8只@2800-瑞元

22,400/

23,520

91 帆布及法蘭製作工資1

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2 安裝工資1式@25000-

瑞元

25,000/

26,250

93 五金另料1式@2000-瑞

元

2,000/

2,100

94 運雜清運費1式@3000-

瑞元

3,000/

3,150

95 檯面式臉盆-檯面5只@

1100-和佑昌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

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

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

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

（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詳見被證51

第2頁第2點），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

款。

33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4

5,500/

5,775

被告扣款5,775

元無理由。

96 泥作-3月13拆除工資4

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

元無理由。

97 泥作-3月21修補廁所

磁磚工資4工@2500-達

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

元無理由。

98 泥作-沙包7包@80-達

峰

560/

588

被告扣款588元

無理由。

99 泥作-水泥4包@230-達

峰

920/

966

被告扣款966元

無理由。

100 進排氣風機噪音改善

工程1式-瑞元

本工程地處商業區，屬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

則中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設

有音量標準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建築物所

生之噪音數值必須介於55-65間。然原告施作

此部分工項時未按圖施作，疏漏未設置消音

箱，導致噪音測值逾越前開法定標準，並遭查

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

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

款扣款。

35 被證65

被證66

被證67

1,809,524/

1,900,000

被告扣款1,900,

000元無理由。

101 B1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

插座7工@2500-心成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

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

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

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

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於108年5

月15日召開台電北北區機電正驗缺失改善會

議，且於會議中與原告達成共識，被告代為施

作所生費用應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68

被證69

17,500/

18,375

被告扣款有理

由。

102 C棟 2.3.6.11.13 樓面

盆更換6工@2500-心成

15,000/

15,750

被告扣款15,750

元無理由。

103 C棟 2.3.6.11.13 樓小

便斗移設4工@2500-心

成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

元無理由。

104 D棟1F小便斗拆除2工@

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

元無理由。

105 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

急迴路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有理

由。

106 D棟2F拖布盆鑿配管及

安裝3工@2500-心成

7,500/

7,875

107 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2

工@2500-心成

5,000/

5,250

108 全區蹲便兩段式沖水

器更換100處@200-心

成

20,000/

21,000

109 五金另料1式@7680-心

成

7,680/

8,064

被告扣款8,064

元無理由。

110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

工程22工@2500-鉅霖

因原告於修繕缺失時不慎破壞已施作完畢之天

花板及輕隔間工項，被告因催告原告修復未

36 被證70 55,000/

57,750

被告扣款57,750

元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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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果，自行施作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111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

材料1式@36661-鉅霖

36,661/

38,494

被告扣款38,494

元無理由。

112 火警連動空調等缺失

改善-心成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

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

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71 85,714/

90,000

被告扣款90,000

元無理由。

合計 　 　 　 　 7,526,351/

7,902,669

項次 工項內容 變更、追加工程事由 原告請求給付

之工程款金額

(元)

1 D棟一樓匯流銅排更改

路徑

施工時已經拉到最高但是落地窗還是無法安

裝，故必須更改匯流排。

125,969

2 C、D棟地下一樓匯流銅

排更改路徑

被告要求更改施工路徑，故增加大量材料及工

資。

3,835,062

3 SCR火警跳脫裝置增設

工程

設計時不完整無法運作，需增設點位模組。 419,773

4 消防D棟6樓撒水系統追

加

消防局要求增加。 378,730

5 (1)C棟9樓中繼泵浦管

路 變 及 增 設 逆 止

閥、閘閥。

(2)C棟3~10樓增設8組

緩降機。

消防局要求增加。 792,511

6 C、D棟自然排煙系統增

設消防連棟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415,000

7 全區增設火警偵煙感知

器

消防局要求增加。 268,000

8 C、D棟增設緊急照明工

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926,567

9 地下室增設防火鐵捲門

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154,308

10 D棟消防機房增設放水

型馬達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78,217

11 C、D棟雨排水管及地下

三樓排水管堵塞之

修復工程

地面雨排水雙方已經議價打折為51萬多，B3F

排水阻塞另議。

990,007

12 地下一樓發電機油箱移

位

兩只油箱同一室内違反消防法規，依甲方指示

辦理。

35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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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棟增設二線式照明控

制設備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3,836

14 恆溫恆濕冷氣機增設配

管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138,850

15 D棟2樓追加樓梯間落水

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7,416

16 D棟3樓追加樓梯間落水

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7 D棟4樓追加樓梯間落水

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8 C棟14-15樓外牆燈移位

工程

已完成外牆燈，依甲方(瑞助）指示配合移

位。

30,151

19 C棟增設通信預留管工

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通訊空管到屋頂備用。 70,938

20 D棟增設天溝排水工程 以責任分界點區分，前面在建築圖上，屬土建

施作，後面接到排水系統則是原告水電負責施

作。

479,200

21 C棟甲乙梯配合修改工

程

配合修改C楝電燈管線開關出口。 88,000

22 C、D棟增設車道燈 依被告指示增設。 276,240

23 C棟2F露臺貨梯屋頂增

設照明及排水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照明增加2只排水一處。 53,400

24 C.D棟增設花圃排水系

統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35,890

25 D棟屋突貳(東西側)空

調膨脹水箱水源配管及

相關基礎座移動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61,951

26 D棟1樓增設EL1DB-RY盤

安裝配線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61,200

27 D棟南北側屋頂加裝排

水管至1F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31,290

28 發電機房增設風管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191,070

29 發電機房增設牆面封版

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75,500

30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

放工程（改排入第

八陰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16,405

31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

放工程（第二次變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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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至第九陰井即採

樣井）

32 C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

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1,201,476

33 D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

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273,602

34 C棟11樓北側增設熱水

器電源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39,839

35 D棟3樓(D330-331室)照

明燈具拆裝工程

室内裝高架地板配合調高天花板拆除燈具後再

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5,488

36 既設自來水制水閥修復

工程

制水閥漏水修理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

追加工項。

39,930

37 D棟2樓36KW熱水器變更

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

工項。

111,678

38 D棟3樓36KW熱水器變更

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拆除管線後再新配置管

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37,025

39 地板插座磁磚開孔 地板揷座位置不對，重新開孔後再配管線，為

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6,250

40 C棟1樓36KW熱水器增設

電源

依被告要求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

項。

181,810

41 增設無障礙小便斗扶手

工程

原契約沒有小便斗扶手，新增設備，為系爭工

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04,400

42 D棟增設五樓籃球場排

水落水頭

排水漏水頭20個原土建工項，依被告指示安裝

配管。　

85,720

43 增設電信外管路 原契約無此項目，屬新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

更追加工項。

419,473

44 高壓比流器及高壓變壓

器毀損更新工程

結構有縫大雨後漏水致高壓設備損毁，更新設

備，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62,400

45 增設不銹鋼止滑踏板 空調冷媒管放置地面上，增設護蓋不鏽鋼止滑

踏板，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79,252

46 噴灌控制器移位 依使用者需求，改至守衛室，為系爭工程之變

更追加工項。

119,416

47 C棟15樓天花板提高風

管變更

使用空間需要提升天花板高度，致己完成風管

需重作，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755,188

合計(1~47項) 16,639,063

營業稅5% 831,953

總計 17,4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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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鑑定報告書第16頁附表)

原告請求金額(元) 原告提出此部分工項依被

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單價

計價金額(元)

附表2所列工項，

其中有合約單價

部分

5,893,128 7,521,132

附表2所列工項，

其中無合約單價

部分

10,745,935 11,165,244

小計 16,639,063 18,686,376

營業稅 831,953 934,319

合計 17,471,016 19,62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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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華  
訴訟代理人  江佩欣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人    黃筱涵律師
            齊偉蓁律師
被      告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四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柒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變更為張榮華，據其具狀聲明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1-273頁之原告之民國114年10月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第281-292頁之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關係聲請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3155萬9750元及利息（見本院111年度北司調字第389號卷第7-11頁之民事聲請調解狀，下稱調字卷），嗣因調解不成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932萬6595元利息（見調字卷第135-141頁），復主張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906萬0379元（見本院卷二第132頁），後主張誤繕被告已經給付之工程款，請求被告給付之正確金額應為2906萬0397元，故聲明：被告給付原告2906萬0397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60-261頁），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原告主張：伊承攬相對人所得標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下稱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伊即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後竣工驗收，然被告僅給付部分價金2億7341萬9213元，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就餘款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
　：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而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並無理由（即伊對扣款1099萬1406元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是以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158萬9381元】；又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因被告提供圖說變更、配合現場環境指示變更等諸多因素，而變更、追加施作多項工項，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被告應再給付伊工程款計2906萬0397元（計算式：1158萬9381元+1747萬1016元=2906萬0397元）等語。聲明：㈠同上所述。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辯稱：兩造於每期工程款結算時均會簽署工程款簽認書，供兩造核對給付金額、扣款等，工程款簽認書已記載：「就乙方（即原告）本期如下列明細表所領金額，經乙方核算後，均屬正確無誤，爾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即被告）主張任何權利及提出異議」，故除於該期簽認書標示爭議扣款項次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簽認書所載扣款。又伊對本件鑑定機關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書）所載之附件2所示工項皆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並無意見，然鑑定報告書所計算之施工數量、工程款數額，均未經專業人士嚴謹計算，不足作為裁判基礎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將其所得標之台電公司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即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原告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已竣工驗收；被告就系爭工程已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為證（見調字卷第17-7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三第255頁）。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而被告雖指稱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然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且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即附表1所示扣款計790萬2669元，以及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之扣款計42萬1811元，共計832萬4480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42萬1811元=832萬4480元）亦無理由（即原告對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故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無爭議之未給付工程款326萬4901元+附表1扣款790萬2669元+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42萬1811元=1158萬9381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如數給付，被告就應給付326萬4901元部分並無爭議，然就其餘款項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保留款：保留款待工程完竣、整修清潔完成，經甲方（即被告）及甲方之業主（即台電公司）複驗無誤且甲方之業主核撥甲方之保留款後，乙方（即原告）繳交保固切結書即銀行保證函，經書面簽認後結算付清」（見調字卷第25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經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並完工驗收，且被告就系爭工程亦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是以，就被告不爭執其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自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就附表1所示款項被告所墊付，自原告得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予以扣除，故原告不得再為請求，而扣款明細、理由即如附表1所示。查：　
⒈附表1編號1：
　被告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此有第1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69頁）。被告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然原告未依照送審通過之圖面施作基地內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原告只得自行雇工施作，支出費用計128萬元，故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含稅），並舉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223頁），其餘理由則詳如附表1編號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備註所載：「以上報價不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備註2記載：「景觀噴灑工程（含水電）含於本件報價範圍」，而被告所指A棟建物並非系爭契約範圍，故A棟建物至涵洞之電力配管銜接工程自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內，原告並無施作義務，被告不得為上開扣款。查：
⑴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所載，兩造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見調字卷第63-65頁）。又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⒉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含於本報價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是以，原告主張A棟建物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且除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外，其餘建物外之管線設備亦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堪以採信。準此，原告據而主張：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亦不在系爭契約範圍以內，即非原告依約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範圍以內，應較為可採。
⑵至被告雖抗辯，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已載明於送審通過之圖面，而依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線範圍」外50公分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然並未超越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指稱之「外管線」工程，並舉被證4即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頁）。然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工程慣例，而被告對此亦未舉證，從而被告上開所辯即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被告並辯稱，系爭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之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異議，顯見原告明知其施工範圍並非如其所言，侷限於建築物內，故上開配銜接工程應屬原告施作範圍，並舉被告之工務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惟縱使如被告所言，上開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工程確實為原告所施作，然原告施作之原因為何?是否如被告所言，僅係因上開工程位於「建築物外、基地內」所致?仍有未明。被告徒以原告施作上開工程，即據而指稱原告施作上開工程係因上開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工範圍所致，並繼而推認A棟至涵洞之配管工程亦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原告亦應依約施作，顯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⑷至被告所舉上開被告之備忘錄，雖記載「...說明：...對於合約內載明，本工程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業主範圍），對於外管線解讀如下⑴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之管路⑵須繳交事業單位外管路費用如自來水、電力公司、電信局、汙水、瓦斯等內管須接至水溝外（下）50CM是屬外管線。...」（見本院卷二第221-223頁），然該備忘錄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則上開備忘錄記載：「...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管路...」，是否有據，已非無疑。上開備忘錄為被告所製作，其單方面、片面就系爭契約所為解讀，即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被告又辯稱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之最終目的，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諸系爭契約所載前言自明。惟系爭契約已經明白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已如前所述，則被告抗辯得使建物正常使用水電之設施均應屬系爭契約約定範圍，自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⑹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之扣款128萬元，為無理由。　
⒉附表1編號2：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扣款4萬元，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並未清查、封管連結AB棟間之預留管，導致颱風來襲，泥水經由上開管路漫淹至地下室，原告應負擔附表1編號2之清潔費，並舉備忘錄、影像照片及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5-229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系爭契約範圍並未包含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B棟預留管。查：
⑴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從而原告主張AB棟預留管不在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堪以採信。　
⑵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係接手其他廠商繼續施作工程，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施作完成、尚未完成之工作物，為免施作範圍、工項產生疑義，故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明定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而AB棟預留管即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惟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被告所指稱之AB棟預留管既然並未列入價目單總表之施工地點，於價目單總表亦無數量、單價之記載，被告抗辯AB棟預留管屬系爭契約約定之系爭工程範圍，實難認有據。
⑶而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係約定：「工程圖說：...本工程乙方（即原告）須切實依照設計圖、審核合格施工圖、施工範圍、甲方（即被告）業主所訂施工說明書及甲方監工人員之指示施工，且務必至現場實地丈量確定施工細節，配合前、後工程接續，如有不明之處應與甲方監工人員確認，並於圖面簽認後再行施工，否則應負一切責任」（見調字卷第35頁），可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係針對工程圖說所為，依上開約定，至多僅可認倘因接續前工程繼續施工而有施工範圍不明之情，原告須與被告監工人員確認圖面後再為施工，並無從據而擴張解釋，系爭施工範圍以外之前手廠商所施作之工程，原告亦有維護、檢查、保固、修繕等義務。
⑷至被告所舉備忘錄雖記載：「...說明：本案為接續工程，貴公司須負責地下室及周邊原有廠商施作之管路清查及連結相關工作。詳工料合約第17條第2項。...」，然此為被告單方面、片面解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2之扣款4萬元，為無理由。　
⒊附表1編號3、4：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被告給付防水管塞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迄未處理結構體預留過牆管，每遇下雨雨水即會流至地下室，被告只得先行代購防水塞，原告於會議中明確同意負擔半數款項，並提出備忘錄、發票、104年9月1日會議記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31-23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3、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指CD棟，而被告所指稱之防水栓塞施作範圍為AB棟，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且結構體預留管為土建包商工作範圍，依據工程慣例，在水電包商使用預留管施作前，應由土建包商負責清潔與處理防水管塞。查：
⑴依上開104年8月19日備忘錄所載：「...主旨：有關『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過牆管防水塞代購事宜，...。說明：有關結構體預留過牆管，因每逢下雨由工地北側過牆管流水至地下室，...。本工務所先行代購14"×16組、6"12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231頁），又104年9月1日會議紀錄記載：「...⒉土木雜項內之機電工程內，防水栓塞費用由瑞助、大同各自分攤1/2...」（見本院卷二第234頁）。　
⑵是以，上開備忘錄所載之代購防水塞並自工程款扣除，與上開會議紀錄所載兩造各自分攤1/2防水栓塞費，均未特定為ABCD棟，對照上開備忘錄、會議紀錄所載，堪認被告先以上開備忘錄告知原告，將代購栓塞並如數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後兩造於上開會議就被告代購並扣款之栓塞費用，合意各自分攤1/2費用。而依發票所載（見本院卷二第233頁），防水栓塞6"之費用計4200元、14"之費用計11萬2000元，半數為2100元、5萬6000元，含稅為2205元、5萬8800元，是被告為附表2編號3、4之扣款，應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為被告單方面主張，並非兩造同意之會議紀錄，且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而原告於上開會議紀錄同意之分攤半數栓塞費用是指CD棟。惟上開會議紀錄載明「...結論同意...」，並由與會人員簽名（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所載應屬經由與會人員同意之結論。又被證6照片為被告104年10月1日備忘錄之附件照片即淹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5-227頁），而被告以被證8備忘錄扣款，則是發生在前即104年8月間，原告主張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等語，即乏所據。原告上開主張，均難認有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3、4之扣款，為有理由。　　
⒋附表1編號5、6：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水塔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約應設置不銹鋼水塔卻怠於履約，被告因此代購水塔，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且兩造亦達成協議，上開工項為原告所應施作範圍，並舉C、D、E棟消防圖、被告104年3月5日函文、統一發票、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下稱第114號案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35-243頁、卷三第147頁），其餘理由理由如附表1編號5、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被告所交付之圖說，水塔部分為RC方形水塔，應為土建包商施工範圍，而非原告施工範圍。查：
⑴被告之104年3月5日函文記載：「...說明：...㈠消防補助水箱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已明確記錄施作材質及須負責廠商（11.臨時動議第6項C、D兩棟屋頂層消防補助水箱由貴公司施作FRP材質水塔）...」（見本院卷二第241頁），是以被告抗辯兩造已達成協議，由原告施作水塔，應屬有據。被告並據此抗辯，原告並未施作水塔，被告因此代為施作，支付費用附表1編號5、6所示費用即2萬4675元、2萬6565元，得自原告之估驗請款中予以扣款，並提出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亦屬有據。　　
⑵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5、6之扣款，為有理由。　
⒌附表1編號7：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燈孔修改費用而扣款4萬5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指稱：因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有誤，CD棟燈孔與風管位置衝突，需移位，被告因此支付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並未舉證上開施工係可歸責於原告之瑕疵所致，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被告不得扣款。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並不足以推認原告施工有上開被告所指稱之繪製燈具位置圖之錯誤。是被告上開抗辯，難認有據，其就附表1編號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⒍附表1編號8：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支付105年2-9月份清垃圾清運費用，扣款9萬2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垃圾清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協調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251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之扣款為105年2-9月份之營建廢棄物扣款，然被告所舉上開發票為106年1月1日所開立，不足為證等語。查：
⑴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之後兩造開會協議，約定就營建廢棄物均係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固據其提出協調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頁），然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扣款，記載為105年2-9月營建廢棄物清運，然其所舉上開發票日期為106年1月1日（見本院卷二第251頁），從而該上開發票雖然記載稅後金額為9萬2000元，然該筆金額能否與第18期估驗請款所載之105年2月至9月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互為勾稽?並非無疑。故而被告是否確實先行支付原告於105年2月至9月間應負擔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9萬2000元，即非無疑。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250頁），亦僅為廢棄物之影像，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上開抗辯之認定。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8之扣款，為無理由。　
⒎附表1編號9、10、11：
　被告就原告之18期估驗請款，以CD棟明架天花板修復、暗架天花板修復為由扣款，此有第18期工程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原告於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經施作完畢之天花板，應負擔修復費用，並舉被告函文、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53-283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10、1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函文所載內容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破壞天花板之情，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原告修繕等語。查：
⑴被告之105年5月4日函文雖記載「...說明：......然因本工程現場之暗架天花板目前均已施作完成，因貴公司於施工時，在未通知本所之情況下即逕行天花板拆板施工，進而造成已施作完成之天花板毀損破壞，...」（見本院卷二第253頁），然此為被告所為函文，所載上開內容僅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尚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亦不足遽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擅自破壞被告已完工之明架、暗架天花板之情。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共計40萬0450元（含稅），亦不足證原告有被告所指上開事由，該發票所載共計40萬0450元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9、10、11之扣款，為無理由。　
⒏附表1編號12：
　被告就原告之19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費為由扣款10萬5000元，此有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套繪、統籌消防圖說之義務，系爭工程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原告亦未如期補正，被告只得自行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審圖作業，被告因此所支付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備忘錄、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85-289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據被告所提供之圖說進行套繪，原告並無義務修正消防圖說等語。查：
⑴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固然記載：「水電、消防及空調套圖及協調由乙方統籌」（見調字卷第21頁），然該約定僅指出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之「套圖」及協調，是否及於圖說送審，並非無疑。而參以系爭契約第3條臚列系爭工程包含電氣設備工程等工程，並載明「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見調字卷第21頁），系爭契約第17條並載明「工程圖說：「本工程以甲方業主審核通過之圖樣為依據。所有本工程之圖樣、甲方與甲方業主所有合約規範，乙方應完全明瞭，切實遵照」（見調字卷第35頁），堪認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之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工程等之套圖，與該等工程之圖說送審，並非相同。被告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據而指稱原告依約亦有圖說送審之義務，難認有據。
⑵而依據上開系爭契約第3條、第17條約定，再參以系爭契約之價目單總表所載（見調字卷第63-67頁），該總表所臚列之各項計價工項，其中並無有關原告應完成水電、消防、空調工程圖說送審通過之費用計價，從而，原告主張水電工程等施工圖說係由被告所提供，修改設計圖說、通過送審並非原告責任，原告僅負責依圖說進行套繪，應較為可採。
⑶至被告另抗辯，依原告與其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原告已以本件扣款，就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主張抵銷，可見原告亦認該筆款項本就屬原告應負責支付之費用。惟原告於另案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原因多端，況且，被告確實已為上開扣款，在原告於本件已經主張被告之上開扣款不當、但尚未獲勝訴確定判決之前，原告就本件扣款列為其得向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債權，於另案訴訟主張抵銷，難認有被告所辯稱之原告亦認本件扣款為原告應負擔費用之情。是以被告上開所辯，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1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⒐附表1編號13：　
　被告就原告之20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修復費用為由扣款1萬2000元扣款，此有第2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支付平推鎖損壞之修繕費用，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1-29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否認瑕疵、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修繕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並無從證明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情事，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有支付該發票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⒑附表1編號14-17：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新建工程建築圖、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派工單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4-1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新建工程建築圖（見本院卷二第295頁），不足以證明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附表1編號14「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及派工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第114號案件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4-1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⒒附表1編號18-25：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備忘錄、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05-30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8-2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
⑴被告之107年7月19日備忘錄記載：「...說明：貴公司所承包本工程之CD棟（含地下室）機電、消防、空調部分，包含所有預留孔未封版或填塞、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所有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完全、天花板蓋板拆除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處修改等未即時修繕，造成業主初驗前缺失，經通知後一直未能確實針對缺失改善，經與大同現場負責人協調，由本公司派員進場施作，所衍生之工程費用再由貴公司工程款扣除。...」，並以手寫方式註記「依比例分攤。黃瑞昌7/19」（見本院卷二第305頁），原告自承該名黃瑞昌為其員工（見本院卷三第131頁）。
⑵由上開備忘錄所載內容，以及原告員工黃瑞昌之註記「按比例分攤」，堪認原告並不爭執其施作系爭工程有上開備忘錄所載缺失，及原告就上開缺失並未確實改善，與同意被告派員進場施作改善並由原告之工程款中扣款。是以被告為附表1編號18-25之扣款，應為有理由。
⑶至黃瑞昌雖於上開備忘錄註記「依比例分攤」，然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亦同意按照比例分攤，且原告所指比例如何?依據為何?原告亦未敘明並舉證，即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上開扣款，為有理由。　
⒓附表1編號26-39：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26-3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26-3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⒔附表1編號40-42：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備忘錄、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23-33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0-4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備忘錄（見本院卷二第327-328頁），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份備忘錄所載缺失與事實相符，是其所載內容即不足據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0-4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⒕附表1編號43-55：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31-34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3-5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不足證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3-5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⒖附表1編號56-58：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消防工程經主管機關檢查有缺失，原告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後經兩造協議，原告委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改善工程，被告自得就改善費用扣款，並提出106年3月2日消防現勘修繕會議記錄、備忘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1-35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6-5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主管機關檢查之消防缺失，原告均已完成改善，而被告據以扣款之防火填塞，上開修繕會議並無防火填塞缺失之紀錄等語。查：
⑴106年3月2日會議紀錄記載：「⒈消防局已於106.2.23至台電北北區進行消檢現勘。現勘缺失單及圖面已於106.2.24交與大同進行缺失改善。...⒊106.3.8大同缺失改善最後期限。...」（見本院卷二第351頁），原告人員黃瑞昌並於「結論同意」欄位簽名；對照被告之106年3月17日備忘錄所載：「主旨：關於『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之消防局現勘缺失材料代購事項，...。說明：106年2月23日消防局現勘，所列消防器材缺失：...、防火填塞、...，至目前現場仍見施作。因貴司材料採購流程冗長，無法應付現場缺失改善時程，且106.03.02會議紀錄明定修繕最後期限為106.03.08，因此以上所列應貴司工地主任要求由本公司代購，費用由貴司工程款扣之」（見本院卷二第351-353頁），被告據而抗辯其因原告遲未遵期改善106年3月2日會議所指消防設備缺失，被告乃以上開備忘錄表示就代購防火填塞等器材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應屬有據。
⑵被告復抗辯其代購防火填塞，共計支出19萬8000元（稅前分別為D棟4萬1000元、C棟3萬8571元、地下室10萬9000元，計18萬8571元，加計5%稅則為19萬8000元），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5-356頁），亦屬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56-58扣款，為有理由。　
⒗附表1編號59：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為證（卷二第35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5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⒘附表1編號60-65：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59-36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0-6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所指上開費用為加裝電動風門所需費用，而系爭工程就D棟3樓之契約範圍為回風百葉，並非電動風門，此有竣工圖可證【即原證10，圖面圖號AC-4-010-03即通風空調設備規格表㈠】，被告額外加裝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不應扣款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附表1編號60-65之費用為裝設電動風門之費用，且非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乙節，被告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6頁）。
⑵被告雖抗辯兩造既已於會議中達成協議，原告自應遵循，不得異議，然108年3月15日會議紀錄固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③D棟3F高架地板區空調回封口安裝防火百葉（自動風門）共6扇（控制由大同負責）。...」（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亦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然上開會議紀錄亦載明「...⒉以上各項由工程款中扣除。依合約處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函文所載由被告代出料代調工並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者，係針對原告依系爭契約所應施作之工程之施工缺失工項。原告並據此主張上開扣款係就系爭契約範圍內之原告施工缺失事項，兩造方合意於被告代為出料代為雇工之後，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然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項，被告應先舉證兩造已經合意變更將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等語，即非無據。
⑶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兩造已經合意將回風百葉工項變更為電動風門，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安裝自動風門，被告代為施作，此部分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難認有據。被告就附表1編號60-6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⒙附表1編號66-68：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66-68，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工程復驗紀錄、統一發票及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4），理由如附表1編號66-6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補磁磚。...④消防箱四周打矽利康。⑤小便斗四周打矽利康。...」（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矽利康費用分別為6300元、1萬1700元、500元，加計5%稅後依序為6615元、1萬2285元、525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66-68之扣款，為有理由。　
⒚附表1編號69-73：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代原告支付必要費用為由，扣款如附表編號69-73所示，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履行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義務，並舉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95-39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9-7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69-7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⒛附表1編號74：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4，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97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之施工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⑩緊急照明燈全棟電壓與器具不符，全部554具更換。...」（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554具LED燈（單價360元）共計19萬9440元，加計5%稅為20萬9412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75-79：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5-79，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399-40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5-7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104項記載「C棟及D棟B1F空調系統冰水主機，冰水側均未見加藥系統，請補設置」（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①空調主機加藥機，...冷卻水塔加藥系統及控制。...」（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冰水系統、冷卻水系統、設備與藥劑6萬9000元、2萬5200元、5萬2000元、10萬4752元、3萬元，共計28萬0952元，加計5%稅為29萬50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5-79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0：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0，此有第31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1頁），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1-8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不慎碰撞之門扇，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1-8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繕門扇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3-405頁），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指門扇凹損並非被告所造成，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無從證明
　影像照片所呈現之凹損，為原告所造成，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1-84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5-86：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5-86，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07-408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5-8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22項記載「FM200防護區內火警連動空調、通風、電動風門及FM200測試均未能動作，請全面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8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⑪FM200電腦主機當機重灌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60頁）。
⑵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FM200自動滅火系統改善工程計9萬元，加計5%稅為9萬45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5-86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7：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7，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客戶對帳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9-41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對帳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7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8-9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8-9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1-412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8-9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46項、第56項、第59項、第74項記載「C棟12F機房風機出口側帆布接頭破損，請改善」、「C棟7F空調機房風機帆布接頭空間不足，請改善」、「C棟2F空調機房帆布接頭有漏氣情形，請改善」、「D棟3F D32/SF風機吊架與風管接觸，影響帆布接頭，請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9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⑵...風機帆布接頭破損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消防排煙防振帆布更換工程費用（含稅）7萬1820元、1萬5750元、2萬3520元、1萬5750元、2萬6250元、2100元、3150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8-9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95-99：
　被告就原告之33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95-99，此有第33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3-41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5-9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原始圖說設置面盆，並無任何缺失，但被告原始設計圖說沒有考慮應設計殘障廁所扶手欄杆，導致被告施作後需移位，此為被告設計疏失，並非原告之責任等語。經查：
⑴工程驗收紀錄第43項記載：「C棟13F男廁洗手台遭裁切，尚有其他間廁所亦有相同問題，請全面檢視」（見本院卷二第388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C棟2、3、6、11、13樓）...補磁磚。...」（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是上開工程紀錄第43項所載，與上開會議記錄所載，是否為同一工項?並非無疑。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95-99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0：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疏漏設置消音箱，由被告支付費用、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0，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3頁）。被告指稱：原告疏於按圖施作、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法定標準，雖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只得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北北配電中心地下層風機噪音量測值、工程驗收紀錄、統一發票、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5-44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0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被告之設計圖，施作CD棟之消音箱系統，即各處一組消音箱（原證11：圖面圖號AC-011-1、AC-011-01），後續台電公司主張其對被告之發包設計圖為各處兩組消音箱（原證12：圖面圖號AC-3-011-1、AC-4-011-01），因此被告經台電公司認定缺失，然此應屬被告發包予原告之設計錯誤，屬定作人指示錯誤，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
⑴被告所舉工程驗收紀錄記載：「供地下層之排風機...均未於室內側設置消音箱，雖設置符合竣工圖，卻與初步細部設計圖分類圖號AC-4-011-01及AC-3-011-01風機進出口風管均設有消音箱不符，請澄清」（見本院卷二第439頁），則依上開驗收紀錄，驗收機關既然指稱設置符合竣工圖，亦稱請澄清，則原告施作本件工項，是否有被告所指上開瑕疵，並非無疑。
⑵而被告所舉噪音量測值，依其內容僅係客觀測試噪音量，而噪音量超過法定標準，原因多端，是否即據而推認為原告施工疏失所致，亦非無疑。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價目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證原告施作此項工項，有被告所指上開疏失。是以，被告所舉上開證據，均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0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1-109：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1-109，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會議記錄、統一發票、報價單為證（卷二第443-445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1-10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第102項、第103項扣款並非在被告所舉上開會議紀錄範圍，且為第95-99項之重複扣款，第106項則為新增工項，並非原告施工缺失，而第108項已經原告自行修繕完畢，被告不得再予以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108年5月15日會議紀錄記載「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由瑞助代調工處理，以利修繕時程完畢，事項臚列如下：...以上諸項皆為正驗缺失，澄清事項，皆需於台電規定日期內完成消案，因此瑞助代調工處理。...」（見本院卷二第443頁），與被告所舉報價單相互勾稽，報價單所載「項次1、B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小計1萬7500元」、「項次6、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小計5000元」、「項次7、D棟2F新增施布盆打鑿配管及安裝...小計7500元」、「項次8、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小計5000元」、「項次9、全區蹲變兩段式沖水器更換...小計2萬元」，應屬上開會議記錄所載之由被告代調工處理之補修事項，即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加計5%稅依序為1萬8375元、5250元、7875元、5250元、2萬1000元。是被告就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項扣款為有理由，其餘附表編號102、103、104、109項扣款為無理由。　
編號110-112：　
　被告就原告之36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10-112，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47-45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10-1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原告否認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10-112之扣款，為無理由。　
㈣以上，被告所為附表1之扣款，其中編號3-6、18-25、56-58、66-68、74-79、85-86、88-94、101、105-108，扣款有理由，金額共計167萬1247元，其餘即編號1-2、7-17、26-55、59-65、69-73、80-84、87、95-100、102-104、109-112扣款為無理由，無理由之扣款金額計623萬1422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167萬1247元=623萬1422元）。
㈤原告並主張被告就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連結送水口修飾百鐵箱」扣款6萬1906元（未稅），然該工項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作項目；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設備設計-圖審送審」扣款10萬元（未稅）與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相同；第26期工程款簽認書之之「D棟2-5F明架天花板工程等4項扣款計15萬2220元（未稅）與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D棟天花板修復」相同，均屬重複扣款；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緩降梯」扣款8萬7600元，然此並非系爭契約範圍，而為提送消防竣工圖十，應消防局要求所增設，屬變更追加工程款，被告扣款無理由；以上金額共計40萬1725元（計算式：6萬1906元+10萬元+15萬2220元+8萬7600元=40萬1725元），加計5%營業稅後為42萬1811元（計算式：40萬1725元×1.05％=42萬1811元）。惟兩造就工程款簽認書所載工項、工程款既已逐期確認，並於工程款簽認書上註記兩造有爭議款項，從而上開款項既然並非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爭議款項，原告再為上開爭執，難認可採。　
㈥綜上，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對給付326萬4901元並無異議，且原告對其中被告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亦無爭執。扣除上開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後餘款832萬4480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832萬4480元），原告主張其中790萬2669元為不當扣款、另42萬1811元為重複扣款、非契約範圍之扣款，連同被告無異議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而被告無理由、不當扣款金額共計623萬1422元，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工程款，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原告就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計42萬1811元部分之請求亦無理由。是以，原告前開請求，應以其中949萬6323元（計算式：無爭議但尚未給付款項326萬4901元+被告不當扣款623萬1422元=949萬6323元），為有理由。　
原告並主張其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依被告指示，施作如附表2所示變更、追加工程，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如數給付，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見調字卷第29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附表2所示工項均為其依被告指示所施作完工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詳如附表2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欄位所載，附表2所示工項皆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就附表2所示款項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查：　
⒈本院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鑑定機關）鑑定：①附表2工項是否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②倘若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③追加工程款若干?該公會就上開事項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書，依鑑定報告書所載：
⑴113年10月21日第1次會議，鑑定機關鑑定技師王木聰、陳憲雄（下合稱鑑定技師）請兩造就附表2工項表示意見、提供工地管理組織架構表、確認系爭工程設計圖是否由被告提供、原告
　是否畫施工圖後再施作等，並決議下次會議將逐項討論附表2之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2-4頁）。
⑵113年11月18日第2次會議，經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工項，認附表2所列第1-19項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本次會議討論是針對附表2工項之施作內容，並未涉及金額，因施作內容部分為系爭契約已載明單價之工項，部分為系爭契約並未記載單價之新增工項，故針對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
⑶113年12月3日第3次會議，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所列第20-47項工項，認上開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8-13頁）。
⑷114年1月6日第4次會議，上開3次會議討論，確認附表2編號1-47工項確認為追加工項，鑑定技師並請兩造就追加工項施作明細進行討論，原告表示系爭工程驗收係由台電公司主辦，兩造一起面對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驗收工程之後，原告再依驗收內容、數量向被告請款，新增部分之數量、單價由兩造協議，被告則表示兩造先把工項區分後再開會討論如何分別計價。該次會議並做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請原告依追加工項施作項目與台電合約項目比對，並註明屬系爭契約約定施作工項或新增工項，依此原則分開計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3-15頁)。
⑸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鑑定技師請兩造分別提出：①被告提出與台電公司間承攬契約之機電工程預算書（含總表及詳細價目表）。②原告提出各期計價之被告給付款折數證明（已提供第12期計價明細及統一發票影本），確認每期計價×0.8895。③請原告提供變更追加工項其中有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預算單價者（下稱有合約單價），註明合約單價及項次（已提供電子檔）；附表2工項，有合約單價者依工程慣例以合約單價計價，無合約單價者由兩造合意決定，如附表3；附表3有合約單價部分，原告請求給付金額為589萬3128元，少於被告與台電公司間計價金額（計算式：台電公司合約金額752萬1132元×0.8895=669萬0047元，589萬3128元小於669萬0047元），是以有合約單價部分之工項，原告請求給付金額小於合約計價金額，鑑定機關認為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合理。附表3所示其餘無合約單價之新增追加工項，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為1074萬5935元，而依原告所提，相對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計價金額為1116萬5244元。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
⑹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㈠...工項是否屬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⒋從附件二原告提供之外放證據2冊顯示，附件一47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變更施作之內容全部屬於不包括在原工程範圍內，內容含依原設計圖在現場無法施作或與他項工程衝突或不合法規而必須變更路徑施作，經甲方（即被告）監造工程師同意，得確認為追加工項。經兩造前3次鑑定會議逐項討論47工項，確認這些工項確實為系爭工程完成後，再由業主（台電）及權責單位（消防主管單位）驗收通過核准使用，所必須修正的追加工項。⒌故確認附件一所示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
⑺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㈡倘若屬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⒉經摘錄外證1-47各工項變更、追加施作明細詳如附件E所示，...⒊請原告...依附件E所示工項比對瑞助與台電合約相同工項之單價並註明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詳如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而施工數量則詳如附件F所示。㈢...工程款若干?⒈承前項，施工數量詳如附件F。...⒌...⑶根據第5次鑑定會議結論...，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即1074萬5935元×88.95%=955萬8509元。⑷原告大同之變更追加合理請求金額建議如下：...1622萬4219元...」【見鑑定報告書第17-19頁，上開得出1622萬4219元之計算式為：（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1+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　
⒉由上，可知鑑定技師會同兩造於第1次、第2次、第3次會議逐項討論附表2之47項工項是否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經逐項討論，兩造確認附表2之47項工項均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4頁、第17頁）。是以原告主張附表2之47項工項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再給付追加工程款，應屬有據。　　
⒊又依上開第5次會議紀錄，兩造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就附表2之47項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即589萬3128元為據（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第1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⒋至無合約單價即新增工項部分，依據鑑定報告書所載，兩造亦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核價（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又系爭契約第9條亦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㈢...⒊經查兩造工程合約書第5條承攬金額僅列出價目單總表，但實際上並未另行訂立工程明細表，故無單價可作為變更追加計算之依據：⑴經查詢原告於施工期間每期工程款如何計價時，原告表示每期計價是以被告瑞助與台電之合約單價為依據，計算後向瑞助提出計價，瑞助依議約折數88.95%給付大同工程款。⑵為確認兩造每期計價與施作單價，請兩造分別提供下列資料：...確認大同之合約施作單價是瑞助對台電合約預算書合約單價的88.95%。...」（見鑑定報告書第18頁）。故而鑑定機關就無單價之新增工項，係參照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並依循上開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每期工程款之計價方式，以被告對於台電公司之合約計價1116萬5244元按照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核屬妥適，應為可採。955萬8509元加計上開有合約單價之工程款589萬3128元再加計5%營業稅，堪認原告得請求給付之變更、追加工程款共計1622萬4219元【計算式：（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原告雖主張：就原告請求給付之新增工項工程款1116萬5244原，鑑定報告書漏未注意此部分不在兩造原先合意之以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作為被告給付原告款項之契約範圍內，而仍將原告請求給付之上開金額1116萬5244元以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鑑定報告書對此部分認定應有違誤，仍應以原告主張數額為據。惟系爭契約第9條已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上開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之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堪認兩造就附表2所示新增工項價金已協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即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計算。是原告上開主張，即非可取。
㈣至被告抗辯：被告雖已不爭執附表2之47工項均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鑑定技師據以核算追加款之工項數量即原告所提出之附件F，為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並非被告與業主台電公司間所簽立之任何文件，故而附件F所載施作數量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實難查核，且鑑定過程中，被告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故鑑定過程中無從合意依鑑定機關所建議之計算方式得出被告所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等語。原告則主張附件F所示內容已經鑑定機關查核。查：
⒈原告就附表2所列47項追加工項，已提出函文等為證（見外放之證據冊第1冊、第2冊），為本院囑託鑑定機關函文之附件二，亦為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見鑑定報告書第2頁）。上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及附件E，均已詳細記載上開追加47項工項之施作數量（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　
⒉再依鑑定報告書所載，第3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為：「A.本次會議依據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一所示47個工項進行逐項討論，各工項內容詳參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二之外部證冊（共二冊），摘錄各工項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外證1-47（於附件E內），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B本次討論原告大同請求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但未涉及請求金額，因施作內容有屬於合約單價之工項及無合約單價之新增工項，...，故請求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第4次討論會議過程為：「A.本次會議繼續討論法院囑託鑑定事項附件一第20-47項之施作內容，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9-13頁），而上開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所指討論結果之「下表」，該2次會議結論即表列47項工項，載明「討論結果：...3.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即與該工項編號相對應之編號，諸如編號1工項，即為外證1）..（摘錄於附件E內）」（見鑑定報告書第5-8頁、第9-13頁）。　
⒊由上開第⒈點、第⒉點所述，可知原告就其所主張之47項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數量等，均已提出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且為鑑定報告書引為附件E；而鑑定機關所召集之第2次、第3次討論會議，除金額部分需另行召集會議討論以外，堪認兩造、鑑定技師已經逐項討論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方於鑑定報告書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紀錄之「討論結果」欄位為「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摘錄於附件E」之記載。又依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技師係要求原告就附表E所示工項，分列並註記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即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施工數量如附件F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所載）。　
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雖另於第4次討論會議指稱應由兩造核對工項、數量、單價先行核對，方有利於澄清事實等，該次會議並據此作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之初步結論（見鑑定報告書第15頁）。然綜觀鑑定報告書所載，並無被告就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附件F所載工項之數量，質疑且為具體敘明、舉證之記載。從而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證據，並據而計算工項數量，鑑定機關認定原告所施作之工項數量，如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F所載數量，並據而出具鑑定報告書之後，方抗辯其無從查核施工數量，指摘鑑定機關並未核實附表2之47項工項之數量，顯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至被告抗辯其已於鑑定過程中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等。惟原告已具體主張47項工項之施工數量若干，且鑑定技師所召集之第1次討論會議決議即為「A.下次會議將對原告大同所提47變更追加工項逐項討論，請兩造提出書面補充說明。B.下次會議請瑞助機電監造人員參加開會，以利釐清爭議事項」（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則被告徒以出席會議人員無權決定等情為由，即據而指稱原告所主張之47項工項施工數量不可採，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第2次、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除被告訴訟代理人出席以外，亦有被告機電監造蔡茂興工程師出席（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第9頁、第14頁），被告機電監造工程師自可就其認有疑義之施工數量表達專業意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各次討論會議紀錄，難認被告於出席該次會議之前，不知悉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從而被告既已派員出席鑑定機關所召集之討論會議，復稱出席人員無權決定等語，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施作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程，應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622萬421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已依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施作完工系爭工程，其間並依被告指示，施作完工變更、追加工程，然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且被告未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共計2906萬0397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如數給付，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程款949萬6323元、變更、追加工程款1622萬4219元，共計2572萬0542元（計算式：949萬6323元+1622萬4219元=2572萬0542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1年4月2日，見調字卷第91頁、本院卷三第25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附表1　　　　　　　　　　　　　　　　　　　
		編號

		爭議扣款項目

		被告代雇工扣款理由

		期別

		證據

		未稅金額/
含稅金額

		本院認定



		1

		10/31台電外管路銜接工程 @1,219,048-永興

		於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色線範圍）外50公分範圍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未超出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稱「外管線工程」。況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污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提出異議，顯見原告明確知悉其施作範圍並非如其所稱僅侷限於建築物內，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最終目的之一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系爭合約前言，即「...乙方同意承攬其中水電、消防、空調工程...」等語自明，故原告負有施作本項工程之義務。然原告卻遲未施作此部分工程，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由原告之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2

		被證4
被證5

		1,219,048/
1,280,000

		被告扣款1,280,000元無理由。



		2

		AB棟地下室清潔4000M2-10/3-龍山

		因本工程曾由其他廠商承攬，後因故雙方終止承攬契約，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已施作完成或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為免原告施作時就施作範圍及工項產生疑義，系爭合約特於第17條第2項載明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A、B棟預留弱電地下管路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然原告於施作完地下管路埋設工作後竟未施作防水或封管處理，導致颱風來襲時泥漿水自上開管路流進地下室，嚴重污染地下室環境，被告雖多次催告，原告皆未進行清潔作業，被告僅得自行雇工清潔，並自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4

		被證6
被證7

		38,095/
40,000

		被告扣款40,000元無理由。



		3

		防水管塞6"*6只@350-7/20-永睿

		本工程現場留有部分施作至一半未封閉之管線，導致雨水藉由此些管線進入地下室，進而污染地下室環境甚有毀損其他工作物、施工器械之虞，故被告曾數次催促原告應儘速封閉管線，惟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於104年9月1日下午2時召開北北區機電週會會議協商此事，原告於會議中已明確表示同意負擔防水栓塞費用之一半。

		


		被證8
被證9



		2,100/
2,205

		被告扣款有理由。



		4

		防水管塞14"*8只@7000-7/20-永睿

		


		


		


		56,000/
58,800

		




		5

		12/29水塔 1座　@23,500-中興

		系爭契約第3條明載原告承攬範圍包含「消防設備工程」，而被告提供之消防圖中顯有設置不鏽鋼水塔之設計，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3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消防設備必須配置水箱，再者，兩造亦曾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達成共識，即C、D棟屋頂消防補助水箱為原告應施作工項，原告負有自行購買不鏽鋼水塔並完成裝設之義務，惟原告於施作時竟告知被告其無法採購不鏽鋼水塔，被告為不影響後續工進僅能代為採購，並由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其與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第114號事件），原告就本筆扣款向佺進公司主張抵銷，並指稱「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原告自承本件扣款屬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並由被告代為執行扣款。

		


		被證10 
被證11 
被證12 
被證81

		23,500/
24,6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

		12/29水塔 1座　@25,300-中興

		


		


		


		25,300/
26,565

		




		7

		燈孔修改@2500*18工-烽緒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規定，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繪製燈具位置圖時並未套繪風管圖，導致被告依據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施作開孔作業時，始發現燈具與風管位置相互衝突，因而無法安裝燈具。又因原告不具施作天花板相關工程之能力，故委由被告施作相關工程，並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18

		被證13

		45,000/
47,250

		被告扣款47,250元無理由。



		8

		廢棄物清運40台-福爾摩砂

		施工所生之廢棄物本應由各施工廠商自行處理，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亦載明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後被告於會議中亦與各施工廠商達成協議，往後營建廢棄物均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被證14
被證15
被證16

		87,619/
92,000

		被告扣款92,000元無理由。



		9

		C棟明架天花板修復723M2-烽緒

		原告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經被告多次催告，原告仍未修繕，被告先行修繕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

		


		被證17
被證18



		180,750/
189,788

		被告扣款189,788元無理由。



		10

		C棟暗架天花板修復780M2-烽緒

		


		


		


		99,060/
104,013

		被告扣款104,013元無理由。



		11

		D棟暗架天花板修復276.76M2-烽緒

		


		


		


		101,571/
106,650

		被告扣款106,650元無理由。



		12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竣鑫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義務套繪及統籌消防圖，而建物消防圖依法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送交消防單位審查，故原告因此負有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之義務。系爭工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經被告多次催告未果，為免拖延工進遭業主開罰，被告僅得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圖審作業並先行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予以扣除。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筆款項為「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義務。

		19

		被證19
被證20
被證81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13

		防火門鎖－平推式.水平把手-廣錩

		原告於施工期間進出及操作自走車不慎，造成平推鎖毀損，原告遲未修繕，被告僅得自行修繕並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20

		被證21
被證22

		11,429/
12,000

		被告扣款12,000元，並無理由。



		14

		輕隔間工程1式@540000-鉅霖

		於原設計圖中，辦公室天花板及走道淨高須分別達270公分、240公分，惟仍須視各圖面套繪結果方得確定各管線施作空間是否足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套繪圖面之義務應由原告承擔。然於被告施作C棟天花板時，原告遲遲未能提供套繪圖說，亦未告知被告天花版高程可能不足以施作後續管線，故被告僅得依照原設計施作天花板，於被告施作期間，原告方套繪完畢並向被告表示天花板高程不足需修改相關設計，否則無法繼續施作後續管線，造成被告施作至一半之輕鋼架工項必須配合原告之需求進行修改，而相關材料均已送達施工現場，部分材料甚已安裝完畢，故無法將材料再行退回予供應商，被告僅能拆除已裝設之材料並重新採購，代墊費用，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況重新採購費用既全數由原告負擔，故被告亦已將原材料交由原告所屬之工務所處理。

		27

		被證23
被證24

		540,000/
567,000

		被告扣款567,000元無理由。



		15

		高空作業車-缺失改善用1台@11200-全聖

		原告施作本工程其他工項時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D棟天花板，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惟因D棟地下一樓及一樓均為挑高設計，淨高達5米多，原告因而向被告表示其無能力修繕，請求被告代為修繕後，費用再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5

		11,200/
11,760

		被告扣款11,760元無理由。



		16

		107年6月份點工35工@1400-長門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被告曾通知原告應於期限內改善，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
此部分屬「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被告代為施作，墊付費用後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6
被證81

		49,000/
51,450

		被告扣款51,450元無理由。



		17

		機電大同-19@2500核決書N0270 7/25-鼎壁

		因原告施作之D棟排煙室通風開口有瑕疵，經被告數次催告仍未見原告改善，被告甚且於105年1月6日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改善，然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修復，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另C、D棟樓梯間及C棟茶水間之磁磚於施作完畢後又遭人毀損，因當時出入工地現場之包商眾多，實無法確認係何包商造成毀損，被告遂與當時曾出入現場之包商協商分擔修復費用，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27

		47,500/
49,875

		被告扣款49,875元無理由。



		18

		土建L0011-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工資)-鉅霖

		因原告施作工項存有瑕疵，如預留孔未封板、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全、天花板拆蓋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等，於初驗程序前即遭被告發現並通知原告應儘速改善，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為免於初驗時上開瑕疵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遂與原告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即由被告完成修繕，相關費用則自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8

		83,300/
87,46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9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工資)-鉅霖

		


		


		


		1,000/
1,050

		




		20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工資)-鉅霖

		


		


		


		1,500/
1,575

		




		21

		土建L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工資)-鉅霖

		


		


		


		14,500/
15,225

		




		22

		土建M0008-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材料)鉅霖

		


		


		


		333,200/
349,860

		




		23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材料)-鉅霖

		


		


		


		4,000/
4,200

		




		24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材料)-鉅霖

		


		


		


		6,000/
6,300

		




		25

		土建M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材料)-鉅霖

		


		


		


		58,000/
60,900

		




		26

		D棟2F男女廁所地板未設排水切補磁磚-達峰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原告經被告通知仍未如期改善，被告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9

		18,000/
18,900

		被告扣款18,900元無理由。



		27

		D棟地下室電氣、空調設備基座切補-達峰

		


		


		


		16,000/
16,800

		被告扣款16,800元無理由。



		28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29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門門縫填塞-達峰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並無理由。



		30

		C棟14樓西側陽台廁所排氣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31

		D棟2樓男女廁所地板打鑿配排水管2處-心成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無理由。



		32

		五金另料(含和成地板落水頭)1批-心成

		


		


		


		1,500/
1,575

		被告扣款1,575元無理由。



		33

		D棟更換無熔絲開關及電磁開關結線25工-心成

		被告提供予原告設計圖中D棟3樓、C棟6樓空調主機安裝處僅設計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原告本應依設計圖所示之需求採購設備，惟原告竟無視設計圖需求而自行採購需要兩組控制器及電源方能運作之空調主機，且於採購前均未通知被告或業主，而係於施作完畢後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始發現因欠缺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導致空調設備無法正常啟動，此當屬可歸責原告事由，而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0），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30

		62,500/
65,625

		被告扣款65,625元無理由。



		34

		五金另料1批-心成

		


		


		


		4,350/
4,568

		被告扣款4,568元，並無理由。



		35

		消防FM200管路過長修改至天花板齊4處-心成

		施作天花板工項前必須於天花板之上先行預留管線路徑，即先行施作供管路通過之鐵管後，再施作天花板工程，一般工程習慣會將該鐵管預留一段長度突出天花板，待後續工程施作完成後再行切除，惟原告並未完成切除作業，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1
被證81

		14,000/
14,700

		被告扣款14,700元無理由。



		36

		安裝灑水頭修飾蓋板148處-心成

		消防灑水頭及預留套管處應有蓋板修飾，惟原告漏未施作部分蓋板，另有部分施作品質不佳，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此部分瑕疵，原告經被告催告卻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改善，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2
被證81

		17,760/
18,648

		被告扣款18,648元無理由。



		37

		B2.B3穿梁套管填補工資16工-心成

		


		


		


		40,000/
42,000

		被告扣款42,000元無理由。



		38

		五金另料1批-心成

		


		


		


		2,682/
2,816

		被告扣款2,816元無理由。



		39

		檢測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14工-心成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末段及第17條約定，原告負有依業主規範施工之義務，故被告於本工程開工前業已提供統包工程合約及業主所訂之施工規範予原告參酌，合先敘明。業主於統包工程規範中明確要求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應達一定數值，且驗收時應自行提供檢測報告予查驗單位，惟原告遲遲未提供此部分數據，被告僅得自行檢測，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33

		35,000/
36,750

		被告扣款36,750元無理由。



		40

		107年9月點工(缺失改善)12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28

		被證34

		16,800/
17,640

		被告扣款17,640元無理由。



		41

		107年10月點工(缺失改善)45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5

		63,000/
66,150

		被告扣款66,150元無理由。



		42

		防煙垂壁工程1式@308760-好事多

		因天花板上方尚有風管、電路、防煙垂壁、消防管路等工項必須施作，故原告套繪各項圖說時，本應注意天花板高程是否足以施作上開工項，原告竟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固定式防煙垂壁安裝完畢後，下方剩餘空間不足以通行，如要重新施作天花板及其上之所有管路，將耗損鉅額費用及時間，實無可能重新施作，故被告僅得請原告更換防煙垂壁設備，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代為更換，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6
被證37

		308,760/
324,198

		被告扣款324,198元無理由。



		43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材料)-瑋倢

		因泡沫混凝土材質較為脆弱，如有重物於其上拖行易造成毀損，故被告於施作屋頂泡沫混凝土工程前曾告知原告：周邊工程應儘速施作完畢，如混凝土工程施作完畢後，於其上搬運器材均需鋪板防護。然被告下包商吊料及搬運物品過程中並未遵循被告指示鋪板保護，導致C棟屋頂泡沫混凝土表面損害及排水溝龜裂（詳見被證38），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修繕，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9），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29

		被證38
被證39

		51,667/
54,250

		被告扣款54,250元無理由。



		44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材料)-瑋倢

		


		


		


		11,666/
12,249

		被告扣款12,249元無理由。



		45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材料)-瑋倢

		


		


		


		8,334/
8,751

		被告扣款8,751元無理由。



		46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材料)-瑋倢

		


		


		


		78,333/
82,250

		被告扣款82,250元無理由。



		47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工資)-瑋倢

		


		


		


		22,143/
23,250

		被告扣款23,250元並無理由。



		48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工資)-瑋倢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49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工資)-瑋倢

		


		


		


		3,572/
3,751

		被告扣款3,751元無理由。



		50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工資)-瑋倢

		


		


		


		33,571/
35,250

		被告扣款35,250元無理由。。



		51

		泥作點工26工@2500-鼎壁

		原告施工期間因搬運材料、施工機具進出不慎，造成已施作完畢工項有多處損毀。又因原告施作進度遲延，必須於已施作完畢之地板開鑿，方能埋設相關管線及插座。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0 被證41

		65,000/
68,250

		被告扣款68,250元無理由。



		52

		雜項點工40工@2500-寶成

		因原告下包商於颱風來臨前未完善防護措施，導致颱風來臨期間其施作至一半之吊掛材料遭強風吹拂而撞擊屋頂鋁板，鋁板因而受損而需更換，原告應負責修復，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又被告僅以鋁板毀損面積計算比例請原告負擔，其餘費用由被告自行吸收，故扣款與請款單數額並非相同。

		


		被證42
被證43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53

		107年11.12月點工28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4



		39,200/
41,160

		被告扣款41,160元無理由。



		54

		車庫上方矽酸鈣修改(連工代料)1式-鋒豫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5



		6,000/
6,300

		被告扣款6,300元無理由。



		55

		107年12月點工27工@1400-長門

		因原告下包商施工時損壞及污染工務所地磚，應由原告負責修繕及清潔，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代墊費用由工程款扣款。

		


		被證46

		37,800/
39,690

		被告扣款39,690元無理由。



		56

		防火填塞工程-D棟6.30700000000-凱祥

		原設計圖中即有防火填塞之設計，依系爭契約第3條原告有按圖施作之義務，然原告漏未施作，經消防檢查單位於106年2月23日至現場進行勘查後針對缺失事項曾開立相關缺失單，限期於106年3月8日前完成改善。故被告於106年2月24日將缺失單轉交予原告，請原告依缺失單內容進行改善工程，被告再於106年3月2日召開北北區消防現勘修繕會議，於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完成改善工程，原告竟置之不理，經被告現場人員數次口頭催促後，原告之工地主任方表示因原告內部採購流程過於緩慢，無法按期完成改善工程，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被告為免改善工程逾期而遭相關單位開罰方同意原告之要求，被告亦曾就上開情事於106年3月17日以瑞北機（106）備字第0302號工務備忘錄告知原告本件情事，被告代為採購之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7
被證48
被證49

		41,000/
43,0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57

		防火填塞工程-C棟5.9300000000-凱祥

		


		


		


		38,571/
40,500

		




		58

		防火填塞工程-地下室16.700000000-凱祥

		


		


		


		109,000/
114,450

		




		59

		雜項點工5工@0000-000年1.2月-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30

		被證50

		7,000/
7,350

		被告扣款7,350元無理由。



		60

		電動風門1800mm*400mm-6只@11000-瑞元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既係受原告委託代為施作此部分原屬其應施作之工項，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1
被證52

		66,000/
69,300

		被告扣款69,300元無理由。



		61

		牆面開口修補工料1式@36000-瑞元

		


		


		


		36,000/
37,800

		被告扣款37,800元無理由。



		62

		鋁製烤漆格柵1800mm*400mm-6只@4000-瑞元

		


		


		


		24,000/
25,200

		被告扣款25,200元無理由。



		63

		電動風門及格柵安裝工資1式@10800-瑞元

		


		


		


		10,800/
11,340

		被告扣款11,340元無理由。



		64

		五金另料1式@2257-瑞元

		


		


		


		2,257/
2,370

		被告扣款2,370元無理由。



		65

		運費1式@3800-瑞元

		


		


		


		3,800/
3,990

		被告扣款3,990元無理由。



		66

		矽利康-消防箱42座@150-華光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4

		6,300/
6,61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7

		矽利康-小便斗117座@100-華光

		


		


		


		11,700/
12,285

		




		68

		矽利康-洗手檯面5座@100-華光

		


		


		


		500/
525

		




		69

		電動風門500mm*350mm-2只@9800-瑞元

		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明文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D棟3F機房(UPS室)進排氣風管未裝設電動風門，如發生火災時將無法遮斷其他空間的氣體，可能導致火災繼續蔓延，顯屬消防工程之重大缺失，相關改善工程應由原告負責施作，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5

		19,600/
20,580

		被告扣款20,580元無理由。



		70

		風管修改工料1式@7162-瑞元

		


		


		


		7,162/
7,520

		被告扣款7,520元無理由。



		71

		電動風門安裝工資1式@10000-瑞元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72

		五金另料1式@5000-瑞元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73

		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被告扣款3,150元無理由。



		74

		消防工程-緊急照明燈554台@360-萬泰

		被告現場人員於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導致緊急照明燈無法正常啟動，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就所生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51
被證56
被證81

		199,440/
209,412

		被告扣款有理由。



		75

		冰水密閉式加藥桶2只@34500-樂城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



		31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7

		69,000/
72,4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76

		冰水防鏽劑(二年用量)100000000-樂城

		


		


		


		25,200/
26,460

		




		77

		冰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52000-樂城

		


		


		


		52,000/
54,600

		




		78

		冷卻水加藥自動控制器1式@104752-樂城

		


		


		


		104,752/
109,990

		




		79

		冷卻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30000-樂城

		


		


		


		30,000/
31,500

		




		80

		108年4月-雜項點工11工@1400-長門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8

		15,400/
16,170

		被告扣款16,170元無理由。



		81

		CD6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被證59所示影像可見門扇上有藍色刮痕，此為原告搬運自來水管時不慎碰撞門扇，導致自來水管管身上之藍色顏料沾染該門扇，自應由原告負責修復，被告數次催告原告修復卻不見成效，被告自行施作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2

		被證59
被證60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2

		DD12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3

		不銹鋼門檻1支@700-盛倡

		


		


		


		700/
735

		被告扣款735元並無理由。



		84

		貨運費用1程@1000-盛倡

		


		


		


		1,000/
1,050

		被告扣款1,050元無理由。



		85

		FM200系統R型主機程式編輯設定@57525-佺進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1
被證81



		57,525/
60,401

		被告扣款有理由。



		86

		主機CPU卡維修1式@32475-佺進

		


		


		


		32,475/
34,099

		




		87

		開關箱工程-鍍鋅平板1式@14500-佑晟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被證62上記載「開關箱工程」係因該廠商專業為開關箱工程，惟被告係請其於原告施作之破損、缺漏處封上鐵板，詳如被證62第2頁之明細。

		


		被證62

		14,500/
15,225

		被告扣款15,225元無理由。





		88

		防火耐溫帆布180才@380-瑞元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另因接頭處帆布有破損，故必須將原有帆布拆除後重新施作，而接頭亦須一併更換，故報價單中方有接頭工料之數額。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部分屬
「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3
被證81

		68,400/
71,820

		被告扣款有理由。



		89

		舊帆布拆除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0

		鍍鋅鐵製法蘭接頭工料8只@2800-瑞元

		


		


		


		22,400/
23,520

		




		91

		帆布及法蘭製作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2

		安裝工資1式@25000-瑞元

		


		


		


		25,000/
26,250

		




		93

		五金另料1式@2000-瑞元

		


		


		


		2,000/
2,100

		




		94

		運雜清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95

		檯面式臉盆-檯面5只@1100-和佑昌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詳見被證51第2頁第2點），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3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4

		5,500/
5,775

		被告扣款5,775元無理由。



		96

		泥作-3月13拆除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7

		泥作-3月21修補廁所磁磚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8

		泥作-沙包7包@80-達峰

		


		


		


		560/
588

		被告扣款588元無理由。



		99

		泥作-水泥4包@230-達峰

		


		


		


		920/
966

		被告扣款966元無理由。



		100

		進排氣風機噪音改善工程1式-瑞元

		本工程地處商業區，屬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中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設有音量標準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建築物所生之噪音數值必須介於55-65間。然原告施作此部分工項時未按圖施作，疏漏未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越前開法定標準，並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5

		被證65
被證66
被證67



		1,809,524/
1,900,000

		被告扣款1,900,000元無理由。



		101

		B1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7工@2500-心成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於108年5月15日召開台電北北區機電正驗缺失改善會議，且於會議中與原告達成共識，被告代為施作所生費用應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68
被證69

		17,500/
18,3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2

		C棟2.3.6.11.13樓面盆更換6工@2500-心成

		


		


		


		15,000/
15,750

		被告扣款15,750元無理由。



		103

		C棟2.3.6.11.13樓小便斗移設4工@2500-心成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104

		D棟1F小便斗拆除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105

		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6

		D棟2F拖布盆鑿配管及安裝3工@2500-心成

		


		


		


		7,500/
7,875

		




		107

		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108

		全區蹲便兩段式沖水器更換100處@200-心成

		


		


		


		20,000/
21,000

		




		109

		五金另料1式@7680-心成

		


		


		


		7,680/
8,064

		被告扣款8,064元無理由。



		110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工程22工@2500-鉅霖

		因原告於修繕缺失時不慎破壞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及輕隔間工項，被告因催告原告修復未果，自行施作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6

		被證70

		55,000/
57,750

		被告扣款57,750元無理由。



		111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材料1式@36661-鉅霖

		


		


		


		36,661/
38,494

		被告扣款38,494元無理由。



		112

		火警連動空調等缺失改善-心成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71

		85,714/
90,000

		被告扣款90,000元無理由。



		合計

		　

		　

		　

		　

		7,526,351/
7,902,669

		










　　　　　　　　　
　　　　　
附表2　　　　　　　　　
		項次

		工項內容

		變更、追加工程事由

		原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金額(元)



		1

		D棟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施工時已經拉到最高但是落地窗還是無法安裝，故必須更改匯流排。

		125,969



		2

		C、D棟地下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被告要求更改施工路徑，故增加大量材料及工資。

		3,835,062



		3

		SCR火警跳脫裝置增設工程

		設計時不完整無法運作，需增設點位模組。



		419,773



		4

		消防D棟6樓撒水系統追加

		消防局要求增加。



		378,730



		5

		(1)C棟9樓中繼泵浦管路變及增設逆止閥、閘閥。
(2)C棟3~10樓增設8組緩降機。

		消防局要求增加。



		792,511



		6

		C、D棟自然排煙系統增設消防連棟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415,000



		7

		全區增設火警偵煙感知器

		消防局要求增加。



		268,000



		8

		C、D棟增設緊急照明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926,567



		9

		地下室增設防火鐵捲門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154,308



		10

		D棟消防機房增設放水型馬達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78,217



		11

		C、D棟雨排水管及地下三樓排水管堵塞之修復工程

		地面雨排水雙方已經議價打折為51萬多，B3F排水阻塞另議。



		990,007



		12

		地下一樓發電機油箱移位

		兩只油箱同一室内違反消防法規，依甲方指示辦理。

		354,603



		13

		C棟增設二線式照明控制設備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3,836



		14

		恆溫恆濕冷氣機增設配管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138,850



		15

		D棟2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7,416



		16

		D棟3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7

		D棟4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8

		C棟14-15樓外牆燈移位工程

		已完成外牆燈，依甲方(瑞助）指示配合移位。

		30,151



		19

		C棟增設通信預留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通訊空管到屋頂備用。



		70,938



		20

		D棟增設天溝排水工程

		以責任分界點區分，前面在建築圖上，屬土建施作，後面接到排水系統則是原告水電負責施作。

		479,200



		21

		C棟甲乙梯配合修改工程

		配合修改C楝電燈管線開關出口。



		88,000



		22

		C、D棟增設車道燈

		依被告指示增設。

		276,240



		23

		C棟2F露臺貨梯屋頂增設照明及排水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照明增加2只排水一處。



		53,400



		24

		C.D棟增設花圃排水系統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35,890



		25

		D棟屋突貳(東西側)空調膨脹水箱水源配管及相關基礎座移動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61,951



		26

		D棟1樓增設EL1DB-RY盤安裝配線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61,200



		27

		D棟南北側屋頂加裝排水管至1F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31,290



		28

		發電機房增設風管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191,070



		29

		發電機房增設牆面封版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75,500



		30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改排入第八陰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16,405



		31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第二次變更至第九陰井即採樣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25,000



		32

		C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1,201,476



		33

		D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273,602



		34

		C棟11樓北側增設熱水器電源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39,839



		35

		D棟3樓(D330-331室)照明燈具拆裝工程

		室内裝高架地板配合調高天花板拆除燈具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5,488



		36

		既設自來水制水閥修復工程

		制水閥漏水修理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39,930



		37

		D棟2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1,678



		38

		D棟3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拆除管線後再新配置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37,025



		39

		地板插座磁磚開孔

		地板揷座位置不對，重新開孔後再配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6,250



		40

		C棟1樓36KW熱水器增設電源

		依被告要求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1,810



		41

		增設無障礙小便斗扶手工程

		原契約沒有小便斗扶手，新增設備，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04,400



		42

		D棟增設五樓籃球場排水落水頭

		排水漏水頭20個原土建工項，依被告指示安裝配管。　

		85,720



		43

		增設電信外管路

		原契約無此項目，屬新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419,473



		44

		高壓比流器及高壓變壓器毀損更新工程

		結構有縫大雨後漏水致高壓設備損毁，更新設備，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62,400



		45

		增設不銹鋼止滑踏板

		空調冷媒管放置地面上，增設護蓋不鏽鋼止滑踏板，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79,252



		46

		噴灌控制器移位

		依使用者需求，改至守衛室，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9,416



		47

		C棟15樓天花板提高風管變更

		使用空間需要提升天花板高度，致己完成風管需重作，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755,188



		


		合計(1~47項)

		


		16,639,063



		


		營業稅5%

		


		831,953



		


		總計

		


		17,471,016







 
 
 　　　　　　　　　
附表3　　　　　　
 (鑑定報告書第16頁附表)
		


		原告請求金額(元)

		原告提出此部分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單價計價金額(元)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

		5,893,128

		7,521,132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無合約單價部分

		10,745,935

		11,165,244



		小計

		16,639,063

		18,686,376



		營業稅

		831,953

		934,319



		合計

		17,471,016

		19,620,6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華  

訴訟代理人  江佩欣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人    黃筱涵律師

            齊偉蓁律師

被      告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

國一一一年四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柒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為

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

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變更為張榮華，據其具狀聲明承

  受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1-273頁之原告之民國114

  年10月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第281-292頁之經濟部函文、

  公司變更登記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又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關係聲請調解，請求被告

  給付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3155萬9750元及利息（見本院11

  1年度北司調字第389號卷第7-11頁之民事聲請調解狀，下稱調

  字卷），嗣因調解不成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932

  萬6595元利息（見調字卷第135-141頁），復主張本件請求被

  告給付之金額為2906萬0379元（見本院卷二第132頁），後主

  張誤繕被告已經給付之工程款，請求被告給付之正確金額應為

  2906萬0397元，故聲明：被告給付原告2906萬0397元及自調解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三第260-261頁），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變更，依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原告主張：伊承攬相對人所得標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下稱新建

  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

  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

  表），伊即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後竣工驗收，然被

  告僅給付部分價金2億7341萬9213元，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

  給付。被告就餘款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

  除而不同意給付，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

　：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而被告上開1

  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並無理由（即伊對扣款

  1099萬1406元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

  =1099萬1406元），是以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

  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

  萬9381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832萬448

  0元）=1158萬9381元】；又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因被告提

  供圖說變更、配合現場環境指示變更等諸多因素，而變更、追

  加施作多項工項，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

  、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

  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被告應再給付

  伊工程款計2906萬0397元（計算式：1158萬9381元+1747萬101

  6元=2906萬0397元）等語。聲明：㈠同上所述。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辯稱：兩造於每期工程款結算時均會簽署工程款簽認書，

  供兩造核對給付金額、扣款等，工程款簽認書已記載：「就乙

  方（即原告）本期如下列明細表所領金額，經乙方核算後，均

  屬正確無誤，爾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即被告）主張任何權利

  及提出異議」，故除於該期簽認書標示爭議扣款項次以外，原

  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簽認書所載扣款。又伊對本件鑑

  定機關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

  報告書）所載之附件2所示工項皆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

  項，並無意見，然鑑定報告書所計算之施工數量、工程款數額

  ，均未經專業人士嚴謹計算，不足作為裁判基礎等語，資為抗

  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將其所得標之台電公司新建工程其中水電

  、消防及空調等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兩造於10

  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即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

  原告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已竣工驗收；被告就系爭

  工程已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

  留款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為

  證（見調字卷第17-7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

  第513頁、卷三第255頁）。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

  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而被告雖指稱2258萬0787元其中

  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然其餘326萬4901

  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

  6萬4901元），且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

  扣款（即附表1所示扣款計790萬2669元，以及非契約範圍、重

  複扣款之扣款計42萬1811元，共計832萬4480元，計算式：790

  萬2669元+42萬1811元=832萬4480元）亦無理由（即原告對扣

  款1099萬1406元部分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

  4480元=1099萬1406元），故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

  （計算式：無爭議之未給付工程款326萬4901元+附表1扣款790

  萬2669元+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42萬1811元=1158萬9381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

  5條、第179條規定如數給付，被告就應給付326萬4901元部分

  並無爭議，然就其餘款項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保留款：保留款待工程完竣、整

  修清潔完成，經甲方（即被告）及甲方之業主（即台電公司）

  複驗無誤且甲方之業主核撥甲方之保留款後，乙方（即原告）

  繳交保固切結書即銀行保證函，經書面簽認後結算付清」（見

  調字卷第25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

  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

  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經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並完工驗收，且被告

  就系爭工程亦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

  全部保留款，是以，就被告不爭執其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

  901元，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

  ，自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就附表1所示款項被告所墊付，自原告得請求給付之

  工程款予以扣除，故原告不得再為請求，而扣款明細、理由即

  如附表1所示。查：　

⒈附表1編號1：

　被告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此有第12期工程

  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69頁）。被告指稱：依系爭契約

  第3條第1款約定：「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

  規範施作」，然原告未依照送審通過之圖面施作基地內A棟至

  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原告只得自行雇工施作，支出費用計

  128萬元，故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含稅），

  並舉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

  平面配置圖、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219-223頁），其餘理由則詳如附表1編號1之「代雇工扣款理

  由」所載。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備註所載：「以

  上報價不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備註2記

  載：「景觀噴灑工程（含水電）含於本件報價範圍」，而被告

  所指A棟建物並非系爭契約範圍，故A棟建物至涵洞之電力配管

  銜接工程自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內，原告並無施作

  義務，被告不得為上開扣款。查：

⑴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所載，兩造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

  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

  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

  ）（見調字卷第63-65頁）。又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

  「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⒉景

  觀噴灑工程（水電）含於本報價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

  是以，原告主張A棟建物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且除景觀噴

  灑工程（水電）外，其餘建物外之管線設備亦不在系爭契約施

  工範圍，堪以採信。準此，原告據而主張：被告所指稱之上開

  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亦不在系爭契約範圍以內，即

  非原告依約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範圍以內，應較為可採。

⑵至被告雖抗辯，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已載明於送審通過

  之圖面，而依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

  所示藍線範圍」外50公分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

  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然並未超越

  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指稱之「外管線」工程，並舉被證4即

  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

  配置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頁）。然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

  稱之上開工程慣例，而被告對此亦未舉證，從而被告上開所辯

  即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被告並辯稱，系爭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之

  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

  、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

  未向被告異議，顯見原告明知其施工範圍並非如其所言，侷限

  於建築物內，故上開配銜接工程應屬原告施作範圍，並舉被告

  之工務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1頁

  ）。惟縱使如被告所言，上開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

  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工程確實

  為原告所施作，然原告施作之原因為何?是否如被告所言，僅

  係因上開工程位於「建築物外、基地內」所致?仍有未明。被

  告徒以原告施作上開工程，即據而指稱原告施作上開工程係因

  上開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契約約

  定範圍、系爭工程施工範圍所致，並繼而推認A棟至涵洞之配

  管工程亦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工程施

  工範圍，原告亦應依約施作，顯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⑷至被告所舉上開被告之備忘錄，雖記載「...說明：...對於合

  約內載明，本工程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業主範圍

  ），對於外管線解讀如下⑴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之管路⑵須繳

  交事業單位外管路費用如自來水、電力公司、電信局、汙水、

  瓦斯等內管須接至水溝外（下）50CM是屬外管線。...」（見

  本院卷二第221-223頁），然該備忘錄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

  且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

  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則

  上開備忘錄記載：「...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管路...」，

  是否有據，已非無疑。上開備忘錄為被告所製作，其單方面、

  片面就系爭契約所為解讀，即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被告又辯稱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之最終目的，係使建物得

  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諸系爭契約所載前言自明。惟系爭契約

  已經明白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

  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

  、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已如前所述，則被告

  抗辯得使建物正常使用水電之設施均應屬系爭契約約定範圍，

  自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⑹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之扣款128萬元，為無理由。　

⒉附表1編號2：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扣款4萬元，此有第14期工程款

  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並未清查

  、封管連結AB棟間之預留管，導致颱風來襲，泥水經由上開管

  路漫淹至地下室，原告應負擔附表1編號2之清潔費，並舉備忘

  錄、影像照片及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5-229頁），

  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

  張系爭契約範圍並未包含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B棟預留管。查：

⑴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從

  而原告主張AB棟預留管不在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作

  範圍，堪以採信。　

⑵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係接手其他廠商繼續施作工程，故施工現

  場留有部分施作完成、尚未完成之工作物，為免施作範圍、工

  項產生疑義，故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明定原告有接續前後

  工程之義務，而AB棟預留管即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

  告承攬範圍，惟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

  已如前所述，被告所指稱之AB棟預留管既然並未列入價目單總

  表之施工地點，於價目單總表亦無數量、單價之記載，被告抗

  辯AB棟預留管屬系爭契約約定之系爭工程範圍，實難認有據。

⑶而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係約定：「工程圖說：...本工程乙方

  （即原告）須切實依照設計圖、審核合格施工圖、施工範圍、

  甲方（即被告）業主所訂施工說明書及甲方監工人員之指示施

  工，且務必至現場實地丈量確定施工細節，配合前、後工程接

  續，如有不明之處應與甲方監工人員確認，並於圖面簽認後再

  行施工，否則應負一切責任」（見調字卷第35頁），可見系爭

  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係針對工程圖說所為，依上開約定，至

  多僅可認倘因接續前工程繼續施工而有施工範圍不明之情，原

  告須與被告監工人員確認圖面後再為施工，並無從據而擴張解

  釋，系爭施工範圍以外之前手廠商所施作之工程，原告亦有維

  護、檢查、保固、修繕等義務。

⑷至被告所舉備忘錄雖記載：「...說明：本案為接續工程，貴

  公司須負責地下室及周邊原有廠商施作之管路清查及連結相關

  工作。詳工料合約第17條第2項。...」，然此為被告單方面、

  片面解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

⑸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2之扣款4萬元，為無理由。　

⒊附表1編號3、4：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被告給付防水管塞費用而扣

  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

  告指稱：原告迄未處理結構體預留過牆管，每遇下雨雨水即會

  流至地下室，被告只得先行代購防水塞，原告於會議中明確同

  意負擔半數款項，並提出備忘錄、發票、104年9月1日會議記

  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31-23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3、4之

  「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指CD

  棟，而被告所指稱之防水栓塞施作範圍為AB棟，並非系爭契約

  約定施工範圍，且結構體預留管為土建包商工作範圍，依據工

  程慣例，在水電包商使用預留管施作前，應由土建包商負責清

  潔與處理防水管塞。查：

⑴依上開104年8月19日備忘錄所載：「...主旨：有關『北北區配

  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過牆管防水塞代購事宜，...。

  說明：有關結構體預留過牆管，因每逢下雨由工地北側過牆

  管流水至地下室，...。本工務所先行代購14"×16組、6"12組

  ，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231頁），又104年9

  月1日會議紀錄記載：「...⒉土木雜項內之機電工程內，防水

  栓塞費用由瑞助、大同各自分攤1/2...」（見本院卷二第234

  頁）。　

⑵是以，上開備忘錄所載之代購防水塞並自工程款扣除，與上開

  會議紀錄所載兩造各自分攤1/2防水栓塞費，均未特定為ABCD

  棟，對照上開備忘錄、會議紀錄所載，堪認被告先以上開備忘

  錄告知原告，將代購栓塞並如數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後兩造

  於上開會議就被告代購並扣款之栓塞費用，合意各自分攤1/2

  費用。而依發票所載（見本院卷二第233頁），防水栓塞6"之

  費用計4200元、14"之費用計11萬2000元，半數為2100元、5萬

  6000元，含稅為2205元、5萬8800元，是被告為附表2編號3、4

  之扣款，應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為被告單方面主張，並非兩造同

  意之會議紀錄，且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

  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而原告於上開會議紀錄同意之分

  攤半數栓塞費用是指CD棟。惟上開會議紀錄載明「...結論同

  意...」，並由與會人員簽名（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堪認上

  開會議紀錄所載應屬經由與會人員同意之結論。又被證6照片

  為被告104年10月1日備忘錄之附件照片即淹水照片（見本院卷

  二第225-227頁），而被告以被證8備忘錄扣款，則是發生在前

  即104年8月間，原告主張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

  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等語，即乏所據。原告上開

  主張，均難認有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3、4之扣款，為有理由。　　

⒋附表1編號5、6：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水塔費用而扣款，此

  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

  ：原告依約應設置不銹鋼水塔卻怠於履約，被告因此代購水塔

  ，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且兩造亦達成協議，上開工項為原告所

  應施作範圍，並舉C、D、E棟消防圖、被告104年3月5日函文、

  統一發票、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下稱第114

  號案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35-243頁、卷三第1

  47頁），其餘理由理由如附表1編號5、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

  」所載。原告主張：依被告所交付之圖說，水塔部分為RC方形

  水塔，應為土建包商施工範圍，而非原告施工範圍。查：

⑴被告之104年3月5日函文記載：「...說明：...㈠消防補助水箱

  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已明確記錄施

  作材質及須負責廠商（11.臨時動議第6項C、D兩棟屋頂層消防

  補助水箱由貴公司施作FRP材質水塔）...」（見本院卷二第24

  1頁），是以被告抗辯兩造已達成協議，由原告施作水塔，應

  屬有據。被告並據此抗辯，原告並未施作水塔，被告因此代為

  施作，支付費用附表1編號5、6所示費用即2萬4675元、2萬656

  5元，得自原告之估驗請款中予以扣款，並提出發票為證（見

  本院卷二第243頁），亦屬有據。　　

⑵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5、6之扣款，為有理由。　

⒌附表1編號7：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燈孔修改費用而扣款

  4萬5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99

  頁）。被告指稱：因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有誤，CD棟燈孔

  與風管位置衝突，需移位，被告因此支付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其餘理由如附

  表1編號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並未舉

  證上開施工係可歸責於原告之瑕疵所致，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

  ，被告不得扣款。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並不足以推認原告施工有上開被告所

  指稱之繪製燈具位置圖之錯誤。是被告上開抗辯，難認有據，

  其就附表1編號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⒍附表1編號8：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支付105年2-9月份清垃圾清

  運費用，扣款9萬2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

  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垃圾清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並舉協調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247-251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

  」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之扣款為105年2-9月份之營建廢棄物

  扣款，然被告所舉上開發票為106年1月1日所開立，不足為證

  等語。查：

⑴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

  之後兩造開會協議，約定就營建廢棄物均係由被告先行負擔清

  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固據其提出協調會

  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頁），然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

  估驗請款扣款，記載為105年2-9月營建廢棄物清運，然其所舉

  上開發票日期為106年1月1日（見本院卷二第251頁），從而該

  上開發票雖然記載稅後金額為9萬2000元，然該筆金額能否與

  第18期估驗請款所載之105年2月至9月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

  互為勾稽?並非無疑。故而被告是否確實先行支付原告於105年

  2月至9月間應負擔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9萬2000元，即非無

  疑。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250頁），亦僅

  為廢棄物之影像，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上開抗辯之認定。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8之扣款，為無理由。　

⒎附表1編號9、10、11：

　被告就原告之18期估驗請款，以CD棟明架天花板修復、暗架天

  花板修復為由扣款，此有第18期工程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

  第101頁）。被告指稱：原告於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經

  施作完畢之天花板，應負擔修復費用，並舉被告函文、影像照

  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53-283頁），理由如附表1

  編號9、10、1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上開

  被告函文所載內容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

  破壞天花板之情，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原告修繕等語。查：

⑴被告之105年5月4日函文雖記載「...說明：......然因本工程

  現場之暗架天花板目前均已施作完成，因貴公司於施工時，在

  未通知本所之情況下即逕行天花板拆板施工，進而造成已施作

  完成之天花板毀損破壞，...」（見本院卷二第253頁），然此

  為被告所為函文，所載上開內容僅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尚難

  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亦不足遽認原

  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擅自破壞被告已完工之明

  架、暗架天花板之情。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

  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共計40萬0450元（含稅），亦不足證原告

  有被告所指上開事由，該發票所載共計40萬0450元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9、10、11之扣款，為無理由。　

⒏附表1編號12：

　被告就原告之19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

  面修正費為由扣款10萬5000元，此有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

  （見本院卷一第10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

  7項約定，原告有套繪、統籌消防圖說之義務，系爭工程之消

  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原告亦未如期補正，被告只得自行委

  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審圖作業，被告因此所支付之費用應由原

  告負擔，並舉備忘錄、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

  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85-289頁、

  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

  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據被告所提供之圖說進行套繪，原告

  並無義務修正消防圖說等語。查：

⑴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固然記載：「水電、消防及空調套圖

  及協調由乙方統籌」（見調字卷第21頁），然該約定僅指出原

  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之「套圖」及協調，是否及於圖說

  送審，並非無疑。而參以系爭契約第3條臚列系爭工程包含電

  氣設備工程等工程，並載明「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

  之圖面及規範施作」（見調字卷第21頁），系爭契約第17條並

  載明「工程圖說：「本工程以甲方業主審核通過之圖樣為依據

  。所有本工程之圖樣、甲方與甲方業主所有合約規範，乙方應

  完全明瞭，切實遵照」（見調字卷第35頁），堪認系爭契約第

  3條第7項約定之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工程等之套圖，

  與該等工程之圖說送審，並非相同。被告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7

  項約定，據而指稱原告依約亦有圖說送審之義務，難認有據。

⑵而依據上開系爭契約第3條、第17條約定，再參以系爭契約之價

  目單總表所載（見調字卷第63-67頁），該總表所臚列之各項

  計價工項，其中並無有關原告應完成水電、消防、空調工程圖

  說送審通過之費用計價，從而，原告主張水電工程等施工圖說

  係由被告所提供，修改設計圖說、通過送審並非原告責任，原

  告僅負責依圖說進行套繪，應較為可採。

⑶至被告另抗辯，依原告與其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本院1

  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原告已以本件扣款，就佺進公司

  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主張抵銷，可見原告亦認該筆款項本就屬原

  告應負責支付之費用。惟原告於另案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原因

  多端，況且，被告確實已為上開扣款，在原告於本件已經主張

  被告之上開扣款不當、但尚未獲勝訴確定判決之前，原告就本

  件扣款列為其得向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債權，於另案訴訟主張

  抵銷，難認有被告所辯稱之原告亦認本件扣款為原告應負擔費

  用之情。是以被告上開所辯，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1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⒐附表1編號13：　

　被告就原告之20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修復費用為由扣款1

  萬2000元扣款，此有第2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

  10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支付平推鎖損壞之修繕費用，並

  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1-292頁），理

  由如附表1編號1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

  告否認瑕疵、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修繕等語。

  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並無從證明有被告所指稱之上

  開情事，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有支付該發

  票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

  1編號1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⒑附表1編號14-17：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新建工程建築圖、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

  請款明細、派工單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

  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

  如附表1編號14-1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

  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新建工

  程建築圖（見本院卷二第295頁），不足以證明原告施作系爭

  工程有附表1編號14「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之瑕疵。而被告

  所舉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及派工單至多僅可

  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第114號案件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

  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

  4-1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⒒附表1編號18-25：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備忘錄、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05-309

  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8-2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

⑴被告之107年7月19日備忘錄記載：「...說明：貴公司所承包

  本工程之CD棟（含地下室）機電、消防、空調部分，包含所有

  預留孔未封版或填塞、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所

  有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完全、天花板蓋板拆除後未復原、管路與

  天花板衝突處修改等未即時修繕，造成業主初驗前缺失，經通

  知後一直未能確實針對缺失改善，經與大同現場負責人協調，

  由本公司派員進場施作，所衍生之工程費用再由貴公司工程款

  扣除。...」，並以手寫方式註記「依比例分攤。黃瑞昌7/19

  」（見本院卷二第305頁），原告自承該名黃瑞昌為其員工（

  見本院卷三第131頁）。

⑵由上開備忘錄所載內容，以及原告員工黃瑞昌之註記「按比例

  分攤」，堪認原告並不爭執其施作系爭工程有上開備忘錄所載

  缺失，及原告就上開缺失並未確實改善，與同意被告派員進場

  施作改善並由原告之工程款中扣款。是以被告為附表1編號18-

  25之扣款，應為有理由。

⑶至黃瑞昌雖於上開備忘錄註記「依比例分攤」，然原告並未舉

  證被告亦同意按照比例分攤，且原告所指比例如何?依據為何?

  原告亦未敘明並舉證，即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上開扣款，為有理由。　

⒓附表1編號26-39：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

  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

  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26-3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

  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

  統一發票、報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

  ，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所為抵

  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

  告就附表1編號26-3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⒔附表1編號40-42：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統一發票、備忘錄、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23-330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40-4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

  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

  開統一發票、估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

  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備忘錄（見本院

  卷二第327-328頁），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被告亦未舉證

  證明該份備忘錄所載缺失與事實相符，是其所載內容即不足據

  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0-42之扣款

  ，為無理由。

⒕附表1編號43-55：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31-

  34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3-5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

  。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

  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不足證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

  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

  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

  被告就附表1編號43-5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⒖附表1編號56-58：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消防工

  程經主管機關檢查有缺失，原告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後經兩造

  協議，原告委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改善工程，被告自得就改

  善費用扣款，並提出106年3月2日消防現勘修繕會議記錄、備

  忘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1-356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56-5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

  ：主管機關檢查之消防缺失，原告均已完成改善，而被告據以

  扣款之防火填塞，上開修繕會議並無防火填塞缺失之紀錄等語

  。查：

⑴106年3月2日會議紀錄記載：「⒈消防局已於106.2.23至台電北

  北區進行消檢現勘。現勘缺失單及圖面已於106.2.24交與大同

  進行缺失改善。...⒊106.3.8大同缺失改善最後期限。...」（

  見本院卷二第351頁），原告人員黃瑞昌並於「結論同意」欄

  位簽名；對照被告之106年3月17日備忘錄所載：「主旨：關於

  『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之消防局現勘缺失材料

  代購事項，...。說明：106年2月23日消防局現勘，所列消防

  器材缺失：...、防火填塞、...，至目前現場仍見施作。因

  貴司材料採購流程冗長，無法應付現場缺失改善時程，且106.

  03.02會議紀錄明定修繕最後期限為106.03.08，因此以上所列

  應貴司工地主任要求由本公司代購，費用由貴司工程款扣之」

  （見本院卷二第351-353頁），被告據而抗辯其因原告遲未遵

  期改善106年3月2日會議所指消防設備缺失，被告乃以上開備

  忘錄表示就代購防火填塞等器材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應屬

  有據。

⑵被告復抗辯其代購防火填塞，共計支出19萬8000元（稅前分別

  為D棟4萬1000元、C棟3萬8571元、地下室10萬9000元，計18萬

  8571元，加計5%稅則為19萬8000元），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

  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5-356頁），亦屬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56-58扣款，為有理由。　

⒗附表1編號59：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統一發票為證（卷二第35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9

  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

  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5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⒘附表1編號60-65：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

  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

  疵，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59-362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60-6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

  張：被告所指上開費用為加裝電動風門所需費用，而系爭工程

  就D棟3樓之契約範圍為回風百葉，並非電動風門，此有竣工圖

  可證【即原證10，圖面圖號AC-4-010-03即通風空調設備規格

  表㈠】，被告額外加裝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

  範圍，不應扣款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附表1編號60-65之費用為裝設電動風門之費用，且非

  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乙節，被告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6頁

  ）。

⑵被告雖抗辯兩造既已於會議中達成協議，原告自應遵循，不得

  異議，然108年3月15日會議紀錄固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

  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

  如下：...③D棟3F高架地板區空調回封口安裝防火百葉（自動

  風門）共6扇（控制由大同負責）。...」（見本院卷二第360

  頁）；又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亦記載「主旨：針對『北北

  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

  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

  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

  （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

  然上開會議紀錄亦載明「...⒉以上各項由工程款中扣除。依合

  約處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

  函文所載由被告代出料代調工並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者

  ，係針對原告依系爭契約所應施作之工程之施工缺失工項。原

  告並據此主張上開扣款係就系爭契約範圍內之原告施工缺失事

  項，兩造方合意於被告代為出料代為雇工之後，自原告之工程

  款予以扣除，然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

  之工項，被告應先舉證兩造已經合意變更將回風百葉變更為電

  動風門等語，即非無據。

⑶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兩造已經合意將回風百葉工項變更為電動

  風門，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安裝自動風門，被告代為施作，

  此部分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難認有據。被告

  就附表1編號60-6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⒙附表1編號66-68：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66-68，此有第30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

  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工程復驗紀錄、統一發票及

  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4），理由如附表1

  編號66-6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無權

  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

  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

  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

  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

  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

  ），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

  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

  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補磁磚。...④消防箱四周打矽

  利康。⑤小便斗四周打矽利康。...」（見本院卷二第360頁）

  。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矽利康費用分別為6300元、1

  萬1700元、500元，加計5%稅後依序為6615元、1萬2285元、52

  5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

  。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66-68之扣款，為有理由。　

⒚附表1編號69-73：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代原告支付必要費用為由，扣

  款如附表編號69-73所示，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

  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履行系爭契約第3條第

  7項約定義務，並舉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95

  -39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9-7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

  。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

  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

  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

  告就附表1編號69-7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⒛附表1編號74：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4，此有第30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

  所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

  （卷二第359-360頁、第397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

  編號7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

  指之施工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

  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

  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

  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

  」（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

  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

  工，臚列如下：...⑩緊急照明燈全棟電壓與器具不符，全部55

  4具更換。...」（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

  告支付上開554具LED燈（單價360元）共計19萬9440元，加計5

  %稅為20萬9412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為證，應為可採。準此

  ，被告為附表1編號7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75-79：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5-79，此有第30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359-360頁、第363-391頁、第399-40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

  75-7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

  扣款等語。查：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104項記載「C棟及D棟B1F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冰水側均未見加藥系統，請補設置」（見

  本院卷二第390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

  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

  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

  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

  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

  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

  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①

  空調主機加藥機，...冷卻水塔加藥系統及控制。...」（見本

  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冰水系統、

  冷卻水系統、設備與藥劑6萬9000元、2萬5200元、5萬2000元

  、10萬4752元、3萬元，共計28萬0952元，加計5%稅為29萬500

  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

  告為附表1編號75-79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0：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0，此有第31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

  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

  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1頁），原告則

  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

  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

  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0之扣款，

  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1-8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不慎碰撞之門扇

  ，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1-84，此

  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

  稱：其代原告支付修繕門扇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

  以扣除，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3-40

  5頁），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指門扇凹損並非被告所造成，被

  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無從證明

　影像照片所呈現之凹損，為原告所造成，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

  ，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1-84之扣款，為無理由

  。　

附表1編號85-86：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5-86，此有第32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本院109年度建字

  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

  3-391頁、第407-408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5

  -8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

  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22項記載「FM200防護區內火警連動空調、

  通風、電動風門及FM200測試均未能動作，請全面改善」（見

  本院卷二第388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

  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

  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

  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

  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

  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

  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

  .⑪FM200電腦主機當機重灌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60頁）

  。

⑵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FM200自動滅火系統改善工程計9

  萬元，加計5%稅為9萬45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

  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5-86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7：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7，此有第32期

  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

  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

  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客戶對帳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9-

  41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

  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

  舉上開統一發票、對帳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

  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

  號87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8-9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8-94，此有第32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第114號事件重疊

  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1-

  412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8-94之「代雇工扣

  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46項、第56項、第59項、第74項記載「C棟

  12F機房風機出口側帆布接頭破損，請改善」、「C棟7F空調機

  房風機帆布接頭空間不足，請改善」、「C棟2F空調機房帆布

  接頭有漏氣情形，請改善」、「D棟3F D32/SF風機吊架與風管

  接觸，影響帆布接頭，請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9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

  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

  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

  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

  ）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

  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

  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⑵...風機帆布接頭

  破損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

  支付上開消防排煙防振帆布更換工程費用（含稅）7萬1820元

  、1萬5750元、2萬3520元、1萬5750元、2萬6250元、2100元、

  3150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

  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8-9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95-99：

　被告就原告之33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95-99，此有第33

  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

  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

  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

  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

  91頁、第413-41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5-99之「代雇工扣

  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原始圖說設置面盆，並

  無任何缺失，但被告原始設計圖說沒有考慮應設計殘障廁所扶

  手欄杆，導致被告施作後需移位，此為被告設計疏失，並非原

  告之責任等語。經查：

⑴工程驗收紀錄第43項記載：「C棟13F男廁洗手台遭裁切，尚有

  其他間廁所亦有相同問題，請全面檢視」（見本院卷二第388

  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

  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

  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

  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

  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

  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

  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

  0㎝者共5只（C棟2、3、6、11、13樓）...補磁磚。...」（見

  本院卷二第359-360頁），是上開工程紀錄第43項所載，與上

  開會議記錄所載，是否為同一工項?並非無疑。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95-99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0：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疏漏設置消音箱，由被告

  支付費用、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0，

  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3頁）。被告

  指稱：原告疏於按圖施作、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法定

  標準，雖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只得自行施作噪

  音改善工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

  並舉北北配電中心地下層風機噪音量測值、工程驗收紀錄、統

  一發票、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5-442頁），理由如附

  表1編號100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

  照被告之設計圖，施作CD棟之消音箱系統，即各處一組消音箱

  （原證11：圖面圖號AC-011-1、AC-011-01），後續台電公司

  主張其對被告之發包設計圖為各處兩組消音箱（原證12：圖面

  圖號AC-3-011-1、AC-4-011-01），因此被告經台電公司認定

  缺失，然此應屬被告發包予原告之設計錯誤，屬定作人指示錯

  誤，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

⑴被告所舉工程驗收紀錄記載：「供地下層之排風機...均未於室

  內側設置消音箱，雖設置符合竣工圖，卻與初步細部設計圖分

  類圖號AC-4-011-01及AC-3-011-01風機進出口風管均設有消音

  箱不符，請澄清」（見本院卷二第439頁），則依上開驗收紀

  錄，驗收機關既然指稱設置符合竣工圖，亦稱請澄清，則原告

  施作本件工項，是否有被告所指上開瑕疵，並非無疑。

⑵而被告所舉噪音量測值，依其內容僅係客觀測試噪音量，而噪

  音量超過法定標準，原因多端，是否即據而推認為原告施工疏

  失所致，亦非無疑。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價目單，至多僅可

  證明被告支付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證原告施作此項工項，有

  被告所指上開疏失。是以，被告所舉上開證據，均不足以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0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1-109：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1-109，此有第

  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

  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

  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

  舉會議記錄、統一發票、報價單為證（卷二第443-445頁），

  理由如附表1編號101-10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

  張：第102項、第103項扣款並非在被告所舉上開會議紀錄範圍

  ，且為第95-99項之重複扣款，第106項則為新增工項，並非原

  告施工缺失，而第108項已經原告自行修繕完畢，被告不得再

  予以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108年5月15日會議紀錄記載「

  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由瑞助代調工處

  理，以利修繕時程完畢，事項臚列如下：...以上諸項皆為正

  驗缺失，澄清事項，皆需於台電規定日期內完成消案，因此瑞

  助代調工處理。...」（見本院卷二第443頁），與被告所舉報

  價單相互勾稽，報價單所載「項次1、B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

  座...小計1萬7500元」、「項次6、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

  路...小計5000元」、「項次7、D棟2F新增施布盆打鑿配管及

  安裝...小計7500元」、「項次8、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小

  計5000元」、「項次9、全區蹲變兩段式沖水器更換...小計2

  萬元」，應屬上開會議記錄所載之由被告代調工處理之補修事

  項，即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加計5%稅依序為

  1萬8375元、5250元、7875元、5250元、2萬1000元。是被告就

  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項扣款為有理由，其餘附

  表編號102、103、104、109項扣款為無理由。　

編號110-112：　

　被告就原告之36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

  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10-112，此有第

  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被告指稱：

  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

  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

  二第447-45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10-112之「代雇工扣款

  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原告否認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

  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

  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

  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10-112之扣款，為無理由。　

㈣以上，被告所為附表1之扣款，其中編號3-6、18-25、56-58、6

  6-68、74-79、85-86、88-94、101、105-108，扣款有理由，

  金額共計167萬1247元，其餘即編號1-2、7-17、26-55、59-65

  、69-73、80-84、87、95-100、102-104、109-112扣款為無理

  由，無理由之扣款金額計623萬1422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

  -167萬1247元=623萬1422元）。

㈤原告並主張被告就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連結送水口修

  飾百鐵箱」扣款6萬1906元（未稅），然該工項並非系爭契約

  約定施作項目；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設備設計-

  圖審送審」扣款10萬元（未稅）與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相同；第26期工程款簽

  認書之之「D棟2-5F明架天花板工程等4項扣款計15萬2220元（

  未稅）與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D棟天花板修復」相同

  ，均屬重複扣款；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緩降梯」扣款

  8萬7600元，然此並非系爭契約範圍，而為提送消防竣工圖十

  ，應消防局要求所增設，屬變更追加工程款，被告扣款無理由

  ；以上金額共計40萬1725元（計算式：6萬1906元+10萬元+15

  萬2220元+8萬7600元=40萬1725元），加計5%營業稅後為42萬1

  811元（計算式：40萬1725元×1.05％=42萬1811元）。惟兩造就

  工程款簽認書所載工項、工程款既已逐期確認，並於工程款簽

  認書上註記兩造有爭議款項，從而上開款項既然並非工程款簽

  認書所載之爭議款項，原告再為上開爭執，難認可採。　

㈥綜上，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

  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對給付326萬4901元

  並無異議，且原告對其中被告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亦無爭執

  。扣除上開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後餘款832萬4480元（

  計算式：2258萬0787元-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832萬448

  0元），原告主張其中790萬2669元為不當扣款、另42萬1811元

  為重複扣款、非契約範圍之扣款，連同被告無異議但尚未給付

  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

  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而被

  告無理由、不當扣款金額共計623萬1422元，原告就此部分請

  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工程款，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原告就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計42萬1811元部分之

  請求亦無理由。是以，原告前開請求，應以其中949萬6323元

  （計算式：無爭議但尚未給付款項326萬4901元+被告不當扣款

  623萬1422元=949萬6323元），為有理由。　

原告並主張其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依被告指示，施作如附表2

  所示變更、追加工程，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被

  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

  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如數給付，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

  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

  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

  雙方另行協議」（見調字卷第29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

  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

  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

㈡原告主張附表2所示工項均為其依被告指示所施作完工之變更、

  追加工程，事由詳如附表2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欄位所

  載，附表2所示工項皆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原告

  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就附表2所示款項給付變更、追加工程

  款計1747萬1016元。查：　

⒈本院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鑑定機關）鑑定：①附表

  2工項是否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②倘若為系爭契約、

  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③追加工程款若

  干?該公會就上開事項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書，依鑑定報告

  書所載：

⑴113年10月21日第1次會議，鑑定機關鑑定技師王木聰、陳憲雄

  （下合稱鑑定技師）請兩造就附表2工項表示意見、提供工地

  管理組織架構表、確認系爭工程設計圖是否由被告提供、原告

　是否畫施工圖後再施作等，並決議下次會議將逐項討論附表2

  之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2-4頁）。

⑵113年11月18日第2次會議，經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工

  項，認附表2所列第1-19項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

  項。然本次會議討論是針對附表2工項之施作內容，並未涉及

  金額，因施作內容部分為系爭契約已載明單價之工項，部分為

  系爭契約並未記載單價之新增工項，故針對金額部分將另行開

  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

⑶113年12月3日第3次會議，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所列

  第20-47項工項，認上開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見鑑定報告書第8-13頁）。

⑷114年1月6日第4次會議，上開3次會議討論，確認附表2編號1-4

  7工項確認為追加工項，鑑定技師並請兩造就追加工項施作明

  細進行討論，原告表示系爭工程驗收係由台電公司主辦，兩造

  一起面對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驗收工程之後，原告再依驗收內

  容、數量向被告請款，新增部分之數量、單價由兩造協議，被

  告則表示兩造先把工項區分後再開會討論如何分別計價。該次

  會議並做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請原告依追加工

  項施作項目與台電合約項目比對，並註明屬系爭契約約定施作

  工項或新增工項，依此原則分開計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3-15

  頁)。

⑸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鑑定技師請兩造分別提出：①被告提

  出與台電公司間承攬契約之機電工程預算書（含總表及詳細價

  目表）。②原告提出各期計價之被告給付款折數證明（已提供

  第12期計價明細及統一發票影本），確認每期計價×0.8895。③

  請原告提供變更追加工項其中有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預算單

  價者（下稱有合約單價），註明合約單價及項次（已提供電子

  檔）；附表2工項，有合約單價者依工程慣例以合約單價計價

  ，無合約單價者由兩造合意決定，如附表3；附表3有合約單價

  部分，原告請求給付金額為589萬3128元，少於被告與台電公

  司間計價金額（計算式：台電公司合約金額752萬1132元×0.88

  95=669萬0047元，589萬3128元小於669萬0047元），是以有合

  約單價部分之工項，原告請求給付金額小於合約計價金額，鑑

  定機關認為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合理。附表3所示其餘無合約單

  價之新增追加工項，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為1074萬5935元，而

  依原告所提，相對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計價金額為11

  16萬5244元。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

  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

  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

  15-16頁）。

⑹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㈠...工項是否屬系

  爭契約、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⒋從附件二原告提供

  之外放證據2冊顯示，附件一47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變更

  施作之內容全部屬於不包括在原工程範圍內，內容含依原設計

  圖在現場無法施作或與他項工程衝突或不合法規而必須變更路

  徑施作，經甲方（即被告）監造工程師同意，得確認為追加工

  項。經兩造前3次鑑定會議逐項討論47工項，確認這些工項確

  實為系爭工程完成後，再由業主（台電）及權責單位（消防主

  管單位）驗收通過核准使用，所必須修正的追加工項。⒌故確

  認附件一所示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為系爭工程、系爭契

  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

⑺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㈡倘若屬系爭工程

  、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⒉經摘錄外

  證1-47各工項變更、追加施作明細詳如附件E所示，...⒊請原

  告...依附件E所示工項比對瑞助與台電合約相同工項之單價並

  註明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詳如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

  表。而施工數量則詳如附件F所示。㈢...工程款若干?⒈承前項

  ，施工數量詳如附件F。...⒌...⑶根據第5次鑑定會議結論...

  ，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

  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

  方式處理核算，即1074萬5935元×88.95%=955萬8509元。⑷原告

  大同之變更追加合理請求金額建議如下：...1622萬4219元...

  」【見鑑定報告書第17-19頁，上開得出1622萬4219元之計算

  式為：（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1+營業稅5%）=1622

  萬4219元（含稅）】。　

⒉由上，可知鑑定技師會同兩造於第1次、第2次、第3次會議逐項

  討論附表2之47項工項是否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

  加工項，經逐項討論，兩造確認附表2之47項工項均為系爭工

  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4頁、第17

  頁）。是以原告主張附表2之47項工項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

  之變更、追加工項，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再給付追加工

  程款，應屬有據。　　

⒊又依上開第5次會議紀錄，兩造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就附表

  2之47項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即5

  89萬3128元為據（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第19頁），是以原告

  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⒋至無合約單價即新增工項部分，依據鑑定報告書所載，兩造亦

  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核價（見鑑定報

  告書第16頁），又系爭契約第9條亦約定：「甲方（即被告）

  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

  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

  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

  ：「...㈢...⒊經查兩造工程合約書第5條承攬金額僅列出價目

  單總表，但實際上並未另行訂立工程明細表，故無單價可作為

  變更追加計算之依據：⑴經查詢原告於施工期間每期工程款如

  何計價時，原告表示每期計價是以被告瑞助與台電之合約單價

  為依據，計算後向瑞助提出計價，瑞助依議約折數88.95%給付

  大同工程款。⑵為確認兩造每期計價與施作單價，請兩造分別

  提供下列資料：...確認大同之合約施作單價是瑞助對台電合

  約預算書合約單價的88.95%。...」（見鑑定報告書第18頁）

  。故而鑑定機關就無單價之新增工項，係參照系爭契約第9條

  約定，並依循上開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每期工程款之計價方式，

  以被告對於台電公司之合約計價1116萬5244元按照88.95%計價

  ，為955萬8509元，核屬妥適，應為可採。955萬8509元加計上

  開有合約單價之工程款589萬3128元再加計5%營業稅，堪認原

  告得請求給付之變更、追加工程款共計1622萬4219元【計算式

  ：（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營業稅5%=1622萬4219元（

  含稅），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原告雖主張：就原告請求給付之新增工項工程款1116萬5244原

  ，鑑定報告書漏未注意此部分不在兩造原先合意之以被告對業

  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作為被告給付原告款項之契約範圍

  內，而仍將原告請求給付之上開金額1116萬5244元以88.95%計

  價為955萬8509元，鑑定報告書對此部分認定應有違誤，仍應

  以原告主張數額為據。惟系爭契約第9條已約定：「甲方（即

  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

  ，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

  。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上開114年2

  月25日第5次會議之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

  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

  ），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

  告書第15-16頁），堪認兩造就附表2所示新增工項價金已協議

  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即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計

  算。是原告上開主張，即非可取。

㈣至被告抗辯：被告雖已不爭執附表2之47工項均為系爭契約、系

  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鑑定技師據以核算追加款之工項

  數量即原告所提出之附件F，為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並非被

  告與業主台電公司間所簽立之任何文件，故而附件F所載施作

  數量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實難查核，且鑑定過程中，被告一

  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

  故鑑定過程中無從合意依鑑定機關所建議之計算方式得出被告

  所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等語。原告則主張附件F所示內容已經

  鑑定機關查核。查：

⒈原告就附表2所列47項追加工項，已提出函文等為證（見外放之

  證據冊第1冊、第2冊），為本院囑託鑑定機關函文之附件二，

  亦為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見鑑定報告書第2頁）。上開外放證

  據第1冊、第2冊及附件E，均已詳細記載上開追加47項工項之

  施作數量（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

  。　

⒉再依鑑定報告書所載，第3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為：「A.本次會

  議依據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一所示47個工項進行逐項討論，各工

  項內容詳參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二之外部證冊（共二冊），摘錄

  各工項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外證1-47（於附件E內），討論結果

  詳如下表所示。B本次討論原告大同請求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

  ，但未涉及請求金額，因施作內容有屬於合約單價之工項及無

  合約單價之新增工項，...，故請求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

  」（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第4次討論會議過程為：「A.本

  次會議繼續討論法院囑託鑑定事項附件一第20-47項之施作內

  容，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9-13頁），而

  上開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所指討論結果之「下表」

  ，該2次會議結論即表列47項工項，載明「討論結果：...3.施

  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即與該工項編號相對應之編號，

  諸如編號1工項，即為外證1）..（摘錄於附件E內）」（見鑑

  定報告書第5-8頁、第9-13頁）。　

⒊由上開第⒈點、第⒉點所述，可知原告就其所主張之47項追加工

  項之施作內容、數量等，均已提出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

  且為鑑定報告書引為附件E；而鑑定機關所召集之第2次、第3

  次討論會議，除金額部分需另行召集會議討論以外，堪認兩造

  、鑑定技師已經逐項討論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方於鑑定報

  告書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紀錄之「討論結果」欄位為「施作

  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摘錄於附件E」之記載。又依鑑定報告

  書所載，鑑定技師係要求原告就附表E所示工項，分列並註記

  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即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施

  工數量如附件F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所載）。　

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雖另於第4次討論會議指稱應由兩造

  核對工項、數量、單價先行核對，方有利於澄清事實等，該次

  會議並據此作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之初步結論（

  見鑑定報告書第15頁）。然綜觀鑑定報告書所載，並無被告就

  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附件F所載工項之

  數量，質疑且為具體敘明、舉證之記載。從而被告於原告提出

  上開證據，並據而計算工項數量，鑑定機關認定原告所施作之

  工項數量，如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F

  所載數量，並據而出具鑑定報告書之後，方抗辯其無從查核施

  工數量，指摘鑑定機關並未核實附表2之47項工項之數量，顯

  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至被告抗辯其已於鑑定過程中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

  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等。惟原告已具體主張47項工項

  之施工數量若干，且鑑定技師所召集之第1次討論會議決議即

  為「A.下次會議將對原告大同所提47變更追加工項逐項討論，

  請兩造提出書面補充說明。B.下次會議請瑞助機電監造人員參

  加開會，以利釐清爭議事項」（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則被

  告徒以出席會議人員無權決定等情為由，即據而指稱原告所主

  張之47項工項施工數量不可採，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況且，第2次、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除被告訴訟代理人出

  席以外，亦有被告機電監造蔡茂興工程師出席（見鑑定報告書

  第4頁、第9頁、第14頁），被告機電監造工程師自可就其認有

  疑義之施工數量表達專業意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各次討論

  會議紀錄，難認被告於出席該次會議之前，不知悉該次會議討

  論事項，從而被告既已派員出席鑑定機關所召集之討論會議，

  復稱出席人員無權決定等語，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施作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為

  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程，應屬有據，原告依系

  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622萬421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

  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已依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施作完

  工系爭工程，其間並依被告指示，施作完工變更、追加工程，

  然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且被告未給付變更、追加

  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共計2906萬0397元，被告應依系

  爭契約第6條第3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

  如數給付，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程款949萬6323元、

  變更、追加工程款1622萬4219元，共計2572萬0542元（計算式

  ：949萬6323元+1622萬4219元=2572萬0542元），及自調解聲

  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1年4月2日，見調字卷第91頁、本院卷

  三第25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就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

  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附表1　　　　　　　　　　　　　　　　　　　

編號 爭議扣款項目 被告代雇工扣款理由 期別 證據 未稅金額/ 含稅金額 本院認定 1 10/31台電外管路銜接工程 @1,219,048-永興 於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色線範圍）外50公分範圍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未超出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稱「外管線工程」。況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污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提出異議，顯見原告明確知悉其施作範圍並非如其所稱僅侷限於建築物內，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最終目的之一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系爭合約前言，即「...乙方同意承攬其中水電、消防、空調工程...」等語自明，故原告負有施作本項工程之義務。然原告卻遲未施作此部分工程，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由原告之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2 被證4 被證5 1,219,048/ 1,280,000 被告扣款1,280,000元無理由。 2 AB棟地下室清潔4000M2-10/3-龍山 因本工程曾由其他廠商承攬，後因故雙方終止承攬契約，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已施作完成或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為免原告施作時就施作範圍及工項產生疑義，系爭合約特於第17條第2項載明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A、B棟預留弱電地下管路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然原告於施作完地下管路埋設工作後竟未施作防水或封管處理，導致颱風來襲時泥漿水自上開管路流進地下室，嚴重污染地下室環境，被告雖多次催告，原告皆未進行清潔作業，被告僅得自行雇工清潔，並自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4 被證6 被證7 38,095/ 40,000 被告扣款40,000元無理由。 3 防水管塞6"*6只@350-7/20-永睿 本工程現場留有部分施作至一半未封閉之管線，導致雨水藉由此些管線進入地下室，進而污染地下室環境甚有毀損其他工作物、施工器械之虞，故被告曾數次催促原告應儘速封閉管線，惟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於104年9月1日下午2時召開北北區機電週會會議協商此事，原告於會議中已明確表示同意負擔防水栓塞費用之一半。  被證8 被證9  2,100/ 2,205 被告扣款有理由。 4 防水管塞14"*8只@7000-7/20-永睿    56,000/ 58,800  5 12/29水塔 1座　@23,500-中興 系爭契約第3條明載原告承攬範圍包含「消防設備工程」，而被告提供之消防圖中顯有設置不鏽鋼水塔之設計，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3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消防設備必須配置水箱，再者，兩造亦曾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達成共識，即C、D棟屋頂消防補助水箱為原告應施作工項，原告負有自行購買不鏽鋼水塔並完成裝設之義務，惟原告於施作時竟告知被告其無法採購不鏽鋼水塔，被告為不影響後續工進僅能代為採購，並由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其與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第114號事件），原告就本筆扣款向佺進公司主張抵銷，並指稱「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原告自承本件扣款屬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並由被告代為執行扣款。  被證10  被證11  被證12  被證81 23,500/ 24,6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 12/29水塔 1座　@25,300-中興    25,300/ 26,565  7 燈孔修改@2500*18工-烽緒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規定，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繪製燈具位置圖時並未套繪風管圖，導致被告依據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施作開孔作業時，始發現燈具與風管位置相互衝突，因而無法安裝燈具。又因原告不具施作天花板相關工程之能力，故委由被告施作相關工程，並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18 被證13 45,000/ 47,250 被告扣款47,250元無理由。 8 廢棄物清運40台-福爾摩砂 施工所生之廢棄物本應由各施工廠商自行處理，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亦載明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後被告於會議中亦與各施工廠商達成協議，往後營建廢棄物均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被證14 被證15 被證16 87,619/ 92,000 被告扣款92,000元無理由。 9 C棟明架天花板修復723M2-烽緒 原告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經被告多次催告，原告仍未修繕，被告先行修繕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  被證17 被證18  180,750/ 189,788 被告扣款189,788元無理由。 10 C棟暗架天花板修復780M2-烽緒    99,060/ 104,013 被告扣款104,013元無理由。 11 D棟暗架天花板修復276.76M2-烽緒    101,571/ 106,650 被告扣款106,650元無理由。 12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竣鑫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義務套繪及統籌消防圖，而建物消防圖依法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送交消防單位審查，故原告因此負有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之義務。系爭工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經被告多次催告未果，為免拖延工進遭業主開罰，被告僅得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圖審作業並先行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予以扣除。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筆款項為「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義務。 19 被證19 被證20 被證81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13 防火門鎖－平推式.水平把手-廣錩 原告於施工期間進出及操作自走車不慎，造成平推鎖毀損，原告遲未修繕，被告僅得自行修繕並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20 被證21 被證22 11,429/ 12,000 被告扣款12,000元，並無理由。 14 輕隔間工程1式@540000-鉅霖 於原設計圖中，辦公室天花板及走道淨高須分別達270公分、240公分，惟仍須視各圖面套繪結果方得確定各管線施作空間是否足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套繪圖面之義務應由原告承擔。然於被告施作C棟天花板時，原告遲遲未能提供套繪圖說，亦未告知被告天花版高程可能不足以施作後續管線，故被告僅得依照原設計施作天花板，於被告施作期間，原告方套繪完畢並向被告表示天花板高程不足需修改相關設計，否則無法繼續施作後續管線，造成被告施作至一半之輕鋼架工項必須配合原告之需求進行修改，而相關材料均已送達施工現場，部分材料甚已安裝完畢，故無法將材料再行退回予供應商，被告僅能拆除已裝設之材料並重新採購，代墊費用，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況重新採購費用既全數由原告負擔，故被告亦已將原材料交由原告所屬之工務所處理。 27 被證23 被證24 540,000/ 567,000 被告扣款567,000元無理由。 15 高空作業車-缺失改善用1台@11200-全聖 原告施作本工程其他工項時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D棟天花板，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惟因D棟地下一樓及一樓均為挑高設計，淨高達5米多，原告因而向被告表示其無能力修繕，請求被告代為修繕後，費用再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5 11,200/ 11,760 被告扣款11,760元無理由。 16 107年6月份點工35工@1400-長門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被告曾通知原告應於期限內改善，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 此部分屬「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被告代為施作，墊付費用後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6 被證81 49,000/ 51,450 被告扣款51,450元無理由。 17 機電大同-19@2500核決書N0270 7/25-鼎壁 因原告施作之D棟排煙室通風開口有瑕疵，經被告數次催告仍未見原告改善，被告甚且於105年1月6日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改善，然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修復，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另C、D棟樓梯間及C棟茶水間之磁磚於施作完畢後又遭人毀損，因當時出入工地現場之包商眾多，實無法確認係何包商造成毀損，被告遂與當時曾出入現場之包商協商分擔修復費用，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27 47,500/ 49,875 被告扣款49,875元無理由。 18 土建L0011-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工資)-鉅霖 因原告施作工項存有瑕疵，如預留孔未封板、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全、天花板拆蓋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等，於初驗程序前即遭被告發現並通知原告應儘速改善，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為免於初驗時上開瑕疵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遂與原告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即由被告完成修繕，相關費用則自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8 83,300/ 87,46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9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工資)-鉅霖    1,000/ 1,050  20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工資)-鉅霖    1,500/ 1,575  21 土建L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工資)-鉅霖    14,500/ 15,225  22 土建M0008-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材料)鉅霖    333,200/ 349,860  23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材料)-鉅霖    4,000/ 4,200  24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材料)-鉅霖    6,000/ 6,300  25 土建M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材料)-鉅霖    58,000/ 60,900  26 D棟2F男女廁所地板未設排水切補磁磚-達峰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原告經被告通知仍未如期改善，被告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9 18,000/ 18,900 被告扣款18,900元無理由。 27 D棟地下室電氣、空調設備基座切補-達峰    16,000/ 16,800 被告扣款16,800元無理由。 28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29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門門縫填塞-達峰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並無理由。 30 C棟14樓西側陽台廁所排氣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31 D棟2樓男女廁所地板打鑿配排水管2處-心成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無理由。 32 五金另料(含和成地板落水頭)1批-心成    1,500/ 1,575 被告扣款1,575元無理由。 33 D棟更換無熔絲開關及電磁開關結線25工-心成 被告提供予原告設計圖中D棟3樓、C棟6樓空調主機安裝處僅設計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原告本應依設計圖所示之需求採購設備，惟原告竟無視設計圖需求而自行採購需要兩組控制器及電源方能運作之空調主機，且於採購前均未通知被告或業主，而係於施作完畢後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始發現因欠缺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導致空調設備無法正常啟動，此當屬可歸責原告事由，而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0），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30 62,500/ 65,625 被告扣款65,625元無理由。 34 五金另料1批-心成    4,350/ 4,568 被告扣款4,568元，並無理由。 35 消防FM200管路過長修改至天花板齊4處-心成 施作天花板工項前必須於天花板之上先行預留管線路徑，即先行施作供管路通過之鐵管後，再施作天花板工程，一般工程習慣會將該鐵管預留一段長度突出天花板，待後續工程施作完成後再行切除，惟原告並未完成切除作業，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1 被證81 14,000/ 14,700 被告扣款14,700元無理由。 36 安裝灑水頭修飾蓋板148處-心成 消防灑水頭及預留套管處應有蓋板修飾，惟原告漏未施作部分蓋板，另有部分施作品質不佳，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此部分瑕疵，原告經被告催告卻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改善，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2 被證81 17,760/ 18,648 被告扣款18,648元無理由。 37 B2.B3穿梁套管填補工資16工-心成    40,000/ 42,000 被告扣款42,000元無理由。 38 五金另料1批-心成    2,682/ 2,816 被告扣款2,816元無理由。 39 檢測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14工-心成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末段及第17條約定，原告負有依業主規範施工之義務，故被告於本工程開工前業已提供統包工程合約及業主所訂之施工規範予原告參酌，合先敘明。業主於統包工程規範中明確要求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應達一定數值，且驗收時應自行提供檢測報告予查驗單位，惟原告遲遲未提供此部分數據，被告僅得自行檢測，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33 35,000/ 36,750 被告扣款36,750元無理由。 40 107年9月點工(缺失改善)12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28 被證34 16,800/ 17,640 被告扣款17,640元無理由。 41 107年10月點工(缺失改善)45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5 63,000/ 66,150 被告扣款66,150元無理由。 42 防煙垂壁工程1式@308760-好事多 因天花板上方尚有風管、電路、防煙垂壁、消防管路等工項必須施作，故原告套繪各項圖說時，本應注意天花板高程是否足以施作上開工項，原告竟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固定式防煙垂壁安裝完畢後，下方剩餘空間不足以通行，如要重新施作天花板及其上之所有管路，將耗損鉅額費用及時間，實無可能重新施作，故被告僅得請原告更換防煙垂壁設備，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代為更換，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6 被證37 308,760/ 324,198 被告扣款324,198元無理由。 43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材料)-瑋倢 因泡沫混凝土材質較為脆弱，如有重物於其上拖行易造成毀損，故被告於施作屋頂泡沫混凝土工程前曾告知原告：周邊工程應儘速施作完畢，如混凝土工程施作完畢後，於其上搬運器材均需鋪板防護。然被告下包商吊料及搬運物品過程中並未遵循被告指示鋪板保護，導致C棟屋頂泡沫混凝土表面損害及排水溝龜裂（詳見被證38），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修繕，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9），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29 被證38 被證39 51,667/ 54,250 被告扣款54,250元無理由。 44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材料)-瑋倢    11,666/ 12,249 被告扣款12,249元無理由。 45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材料)-瑋倢    8,334/ 8,751 被告扣款8,751元無理由。 46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材料)-瑋倢    78,333/ 82,250 被告扣款82,250元無理由。 47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工資)-瑋倢    22,143/ 23,250 被告扣款23,250元並無理由。 48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工資)-瑋倢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49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工資)-瑋倢    3,572/ 3,751 被告扣款3,751元無理由。 50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工資)-瑋倢    33,571/ 35,250 被告扣款35,250元無理由。。 51 泥作點工26工@2500-鼎壁 原告施工期間因搬運材料、施工機具進出不慎，造成已施作完畢工項有多處損毀。又因原告施作進度遲延，必須於已施作完畢之地板開鑿，方能埋設相關管線及插座。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0 被證41 65,000/ 68,250 被告扣款68,250元無理由。 52 雜項點工40工@2500-寶成 因原告下包商於颱風來臨前未完善防護措施，導致颱風來臨期間其施作至一半之吊掛材料遭強風吹拂而撞擊屋頂鋁板，鋁板因而受損而需更換，原告應負責修復，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又被告僅以鋁板毀損面積計算比例請原告負擔，其餘費用由被告自行吸收，故扣款與請款單數額並非相同。  被證42 被證43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53 107年11.12月點工28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4  39,200/ 41,160 被告扣款41,160元無理由。 54 車庫上方矽酸鈣修改(連工代料)1式-鋒豫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5  6,000/ 6,300 被告扣款6,300元無理由。 55 107年12月點工27工@1400-長門 因原告下包商施工時損壞及污染工務所地磚，應由原告負責修繕及清潔，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代墊費用由工程款扣款。  被證46 37,800/ 39,690 被告扣款39,690元無理由。 56 防火填塞工程-D棟6.30700000000-凱祥 原設計圖中即有防火填塞之設計，依系爭契約第3條原告有按圖施作之義務，然原告漏未施作，經消防檢查單位於106年2月23日至現場進行勘查後針對缺失事項曾開立相關缺失單，限期於106年3月8日前完成改善。故被告於106年2月24日將缺失單轉交予原告，請原告依缺失單內容進行改善工程，被告再於106年3月2日召開北北區消防現勘修繕會議，於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完成改善工程，原告竟置之不理，經被告現場人員數次口頭催促後，原告之工地主任方表示因原告內部採購流程過於緩慢，無法按期完成改善工程，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被告為免改善工程逾期而遭相關單位開罰方同意原告之要求，被告亦曾就上開情事於106年3月17日以瑞北機（106）備字第0302號工務備忘錄告知原告本件情事，被告代為採購之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7 被證48 被證49 41,000/ 43,0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57 防火填塞工程-C棟5.9300000000-凱祥    38,571/ 40,500  58 防火填塞工程-地下室16.700000000-凱祥    109,000/ 114,450  59 雜項點工5工@0000-000年1.2月-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30 被證50 7,000/ 7,350 被告扣款7,350元無理由。 60 電動風門1800mm*400mm-6只@11000-瑞元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既係受原告委託代為施作此部分原屬其應施作之工項，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1 被證52 66,000/ 69,300 被告扣款69,300元無理由。 61 牆面開口修補工料1式@36000-瑞元    36,000/ 37,800 被告扣款37,800元無理由。 62 鋁製烤漆格柵1800mm*400mm-6只@4000-瑞元    24,000/ 25,200 被告扣款25,200元無理由。 63 電動風門及格柵安裝工資1式@10800-瑞元    10,800/ 11,340 被告扣款11,340元無理由。 64 五金另料1式@2257-瑞元    2,257/ 2,370 被告扣款2,370元無理由。 65 運費1式@3800-瑞元    3,800/ 3,990 被告扣款3,990元無理由。 66 矽利康-消防箱42座@150-華光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4 6,300/ 6,61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7 矽利康-小便斗117座@100-華光    11,700/ 12,285  68 矽利康-洗手檯面5座@100-華光    500/ 525  69 電動風門500mm*350mm-2只@9800-瑞元 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明文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D棟3F機房(UPS室)進排氣風管未裝設電動風門，如發生火災時將無法遮斷其他空間的氣體，可能導致火災繼續蔓延，顯屬消防工程之重大缺失，相關改善工程應由原告負責施作，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5 19,600/ 20,580 被告扣款20,580元無理由。 70 風管修改工料1式@7162-瑞元    7,162/ 7,520 被告扣款7,520元無理由。 71 電動風門安裝工資1式@10000-瑞元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72 五金另料1式@5000-瑞元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73 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被告扣款3,150元無理由。 74 消防工程-緊急照明燈554台@360-萬泰 被告現場人員於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導致緊急照明燈無法正常啟動，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就所生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51 被證56 被證81 199,440/ 209,412 被告扣款有理由。 75 冰水密閉式加藥桶2只@34500-樂城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  31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7 69,000/ 72,4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76 冰水防鏽劑(二年用量)100000000-樂城    25,200/ 26,460  77 冰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52000-樂城    52,000/ 54,600  78 冷卻水加藥自動控制器1式@104752-樂城    104,752/ 109,990  79 冷卻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30000-樂城    30,000/ 31,500  80 108年4月-雜項點工11工@1400-長門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8 15,400/ 16,170 被告扣款16,170元無理由。 81 CD6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被證59所示影像可見門扇上有藍色刮痕，此為原告搬運自來水管時不慎碰撞門扇，導致自來水管管身上之藍色顏料沾染該門扇，自應由原告負責修復，被告數次催告原告修復卻不見成效，被告自行施作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2 被證59 被證60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2 DD12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3 不銹鋼門檻1支@700-盛倡    700/ 735 被告扣款735元並無理由。 84 貨運費用1程@1000-盛倡    1,000/ 1,050 被告扣款1,050元無理由。 85 FM200系統R型主機程式編輯設定@57525-佺進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1 被證81  57,525/ 60,401 被告扣款有理由。 86 主機CPU卡維修1式@32475-佺進    32,475/ 34,099  87 開關箱工程-鍍鋅平板1式@14500-佑晟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被證62上記載「開關箱工程」係因該廠商專業為開關箱工程，惟被告係請其於原告施作之破損、缺漏處封上鐵板，詳如被證62第2頁之明細。  被證62 14,500/ 15,225 被告扣款15,225元無理由。  88 防火耐溫帆布180才@380-瑞元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另因接頭處帆布有破損，故必須將原有帆布拆除後重新施作，而接頭亦須一併更換，故報價單中方有接頭工料之數額。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部分屬 「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3 被證81 68,400/ 71,820 被告扣款有理由。 89 舊帆布拆除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0 鍍鋅鐵製法蘭接頭工料8只@2800-瑞元    22,400/ 23,520  91 帆布及法蘭製作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2 安裝工資1式@25000-瑞元    25,000/ 26,250  93 五金另料1式@2000-瑞元    2,000/ 2,100  94 運雜清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95 檯面式臉盆-檯面5只@1100-和佑昌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詳見被證51第2頁第2點），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3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4 5,500/ 5,775 被告扣款5,775元無理由。 96 泥作-3月13拆除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7 泥作-3月21修補廁所磁磚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8 泥作-沙包7包@80-達峰    560/ 588 被告扣款588元無理由。 99 泥作-水泥4包@230-達峰    920/ 966 被告扣款966元無理由。 100 進排氣風機噪音改善工程1式-瑞元 本工程地處商業區，屬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中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設有音量標準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建築物所生之噪音數值必須介於55-65間。然原告施作此部分工項時未按圖施作，疏漏未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越前開法定標準，並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5 被證65 被證66 被證67  1,809,524/ 1,900,000 被告扣款1,900,000元無理由。 101 B1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7工@2500-心成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於108年5月15日召開台電北北區機電正驗缺失改善會議，且於會議中與原告達成共識，被告代為施作所生費用應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68 被證69 17,500/ 18,3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2 C棟2.3.6.11.13樓面盆更換6工@2500-心成    15,000/ 15,750 被告扣款15,750元無理由。 103 C棟2.3.6.11.13樓小便斗移設4工@2500-心成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104 D棟1F小便斗拆除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105 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6 D棟2F拖布盆鑿配管及安裝3工@2500-心成    7,500/ 7,875  107 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108 全區蹲便兩段式沖水器更換100處@200-心成    20,000/ 21,000  109 五金另料1式@7680-心成    7,680/ 8,064 被告扣款8,064元無理由。 110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工程22工@2500-鉅霖 因原告於修繕缺失時不慎破壞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及輕隔間工項，被告因催告原告修復未果，自行施作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6 被證70 55,000/ 57,750 被告扣款57,750元無理由。 111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材料1式@36661-鉅霖    36,661/ 38,494 被告扣款38,494元無理由。 112 火警連動空調等缺失改善-心成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71 85,714/ 90,000 被告扣款90,000元無理由。 合計 　 　 　 　 7,526,351/ 7,902,669  



　　　　　　　　　

　　　　　

附表2　　　　　　　　　

項次 工項內容 變更、追加工程事由 原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金額(元) 1 D棟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施工時已經拉到最高但是落地窗還是無法安裝，故必須更改匯流排。 125,969 2 C、D棟地下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被告要求更改施工路徑，故增加大量材料及工資。 3,835,062 3 SCR火警跳脫裝置增設工程 設計時不完整無法運作，需增設點位模組。  419,773 4 消防D棟6樓撒水系統追加 消防局要求增加。  378,730 5 (1)C棟9樓中繼泵浦管路變及增設逆止閥、閘閥。 (2)C棟3~10樓增設8組緩降機。 消防局要求增加。  792,511 6 C、D棟自然排煙系統增設消防連棟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415,000 7 全區增設火警偵煙感知器 消防局要求增加。  268,000 8 C、D棟增設緊急照明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926,567 9 地下室增設防火鐵捲門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154,308 10 D棟消防機房增設放水型馬達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78,217 11 C、D棟雨排水管及地下三樓排水管堵塞之修復工程 地面雨排水雙方已經議價打折為51萬多，B3F排水阻塞另議。  990,007 12 地下一樓發電機油箱移位 兩只油箱同一室内違反消防法規，依甲方指示辦理。 354,603 13 C棟增設二線式照明控制設備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3,836 14 恆溫恆濕冷氣機增設配管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138,850 15 D棟2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7,416 16 D棟3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7 D棟4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8 C棟14-15樓外牆燈移位工程 已完成外牆燈，依甲方(瑞助）指示配合移位。 30,151 19 C棟增設通信預留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通訊空管到屋頂備用。  70,938 20 D棟增設天溝排水工程 以責任分界點區分，前面在建築圖上，屬土建施作，後面接到排水系統則是原告水電負責施作。 479,200 21 C棟甲乙梯配合修改工程 配合修改C楝電燈管線開關出口。  88,000 22 C、D棟增設車道燈 依被告指示增設。 276,240 23 C棟2F露臺貨梯屋頂增設照明及排水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照明增加2只排水一處。  53,400 24 C.D棟增設花圃排水系統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35,890 25 D棟屋突貳(東西側)空調膨脹水箱水源配管及相關基礎座移動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61,951 26 D棟1樓增設EL1DB-RY盤安裝配線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61,200 27 D棟南北側屋頂加裝排水管至1F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31,290 28 發電機房增設風管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191,070 29 發電機房增設牆面封版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75,500 30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改排入第八陰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16,405 31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第二次變更至第九陰井即採樣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25,000 32 C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1,201,476 33 D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273,602 34 C棟11樓北側增設熱水器電源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39,839 35 D棟3樓(D330-331室)照明燈具拆裝工程 室内裝高架地板配合調高天花板拆除燈具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5,488 36 既設自來水制水閥修復工程 制水閥漏水修理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39,930 37 D棟2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1,678 38 D棟3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拆除管線後再新配置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37,025 39 地板插座磁磚開孔 地板揷座位置不對，重新開孔後再配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6,250 40 C棟1樓36KW熱水器增設電源 依被告要求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1,810 41 增設無障礙小便斗扶手工程 原契約沒有小便斗扶手，新增設備，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04,400 42 D棟增設五樓籃球場排水落水頭 排水漏水頭20個原土建工項，依被告指示安裝配管。　 85,720 43 增設電信外管路 原契約無此項目，屬新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419,473 44 高壓比流器及高壓變壓器毀損更新工程 結構有縫大雨後漏水致高壓設備損毁，更新設備，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62,400 45 增設不銹鋼止滑踏板 空調冷媒管放置地面上，增設護蓋不鏽鋼止滑踏板，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79,252 46 噴灌控制器移位 依使用者需求，改至守衛室，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9,416 47 C棟15樓天花板提高風管變更 使用空間需要提升天花板高度，致己完成風管需重作，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755,188  合計(1~47項)  16,639,063  營業稅5%  831,953  總計  17,471,016 

 

 

 　　　　　　　　　

附表3　　　　　　

 (鑑定報告書第16頁附表)

 原告請求金額(元) 原告提出此部分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單價計價金額(元)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 5,893,128 7,521,132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無合約單價部分 10,745,935 11,165,244 小計 16,639,063 18,686,376 營業稅 831,953 934,319 合計 17,471,016 19,620,6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華  
訴訟代理人  江佩欣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人    黃筱涵律師
            齊偉蓁律師
被      告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四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柒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變更為張榮華，據其具狀聲明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1-273頁之原告之民國114年10月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第281-292頁之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關係聲請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3155萬9750元及利息（見本院111年度北司調字第389號卷第7-11頁之民事聲請調解狀，下稱調字卷），嗣因調解不成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932萬6595元利息（見調字卷第135-141頁），復主張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906萬0379元（見本院卷二第132頁），後主張誤繕被告已經給付之工程款，請求被告給付之正確金額應為2906萬0397元，故聲明：被告給付原告2906萬0397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60-261頁），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原告主張：伊承攬相對人所得標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下稱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伊即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後竣工驗收，然被告僅給付部分價金2億7341萬9213元，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就餘款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
　：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而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並無理由（即伊對扣款1099萬1406元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是以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158萬9381元】；又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因被告提供圖說變更、配合現場環境指示變更等諸多因素，而變更、追加施作多項工項，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被告應再給付伊工程款計2906萬0397元（計算式：1158萬9381元+1747萬1016元=2906萬0397元）等語。聲明：㈠同上所述。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辯稱：兩造於每期工程款結算時均會簽署工程款簽認書，供兩造核對給付金額、扣款等，工程款簽認書已記載：「就乙方（即原告）本期如下列明細表所領金額，經乙方核算後，均屬正確無誤，爾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即被告）主張任何權利及提出異議」，故除於該期簽認書標示爭議扣款項次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簽認書所載扣款。又伊對本件鑑定機關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書）所載之附件2所示工項皆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並無意見，然鑑定報告書所計算之施工數量、工程款數額，均未經專業人士嚴謹計算，不足作為裁判基礎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將其所得標之台電公司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即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原告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已竣工驗收；被告就系爭工程已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為證（見調字卷第17-7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三第255頁）。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而被告雖指稱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然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且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即附表1所示扣款計790萬2669元，以及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之扣款計42萬1811元，共計832萬4480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42萬1811元=832萬4480元）亦無理由（即原告對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故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無爭議之未給付工程款326萬4901元+附表1扣款790萬2669元+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42萬1811元=1158萬9381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如數給付，被告就應給付326萬4901元部分並無爭議，然就其餘款項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保留款：保留款待工程完竣、整修清潔完成，經甲方（即被告）及甲方之業主（即台電公司）複驗無誤且甲方之業主核撥甲方之保留款後，乙方（即原告）繳交保固切結書即銀行保證函，經書面簽認後結算付清」（見調字卷第25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經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並完工驗收，且被告就系爭工程亦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是以，就被告不爭執其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自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就附表1所示款項被告所墊付，自原告得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予以扣除，故原告不得再為請求，而扣款明細、理由即如附表1所示。查：　
⒈附表1編號1：
　被告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此有第1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69頁）。被告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然原告未依照送審通過之圖面施作基地內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原告只得自行雇工施作，支出費用計128萬元，故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含稅），並舉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223頁），其餘理由則詳如附表1編號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備註所載：「以上報價不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備註2記載：「景觀噴灑工程（含水電）含於本件報價範圍」，而被告所指A棟建物並非系爭契約範圍，故A棟建物至涵洞之電力配管銜接工程自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內，原告並無施作義務，被告不得為上開扣款。查：
⑴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所載，兩造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見調字卷第63-65頁）。又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⒉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含於本報價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是以，原告主張A棟建物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且除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外，其餘建物外之管線設備亦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堪以採信。準此，原告據而主張：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亦不在系爭契約範圍以內，即非原告依約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範圍以內，應較為可採。
⑵至被告雖抗辯，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已載明於送審通過之圖面，而依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線範圍」外50公分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然並未超越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指稱之「外管線」工程，並舉被證4即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頁）。然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工程慣例，而被告對此亦未舉證，從而被告上開所辯即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被告並辯稱，系爭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之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異議，顯見原告明知其施工範圍並非如其所言，侷限於建築物內，故上開配銜接工程應屬原告施作範圍，並舉被告之工務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惟縱使如被告所言，上開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工程確實為原告所施作，然原告施作之原因為何?是否如被告所言，僅係因上開工程位於「建築物外、基地內」所致?仍有未明。被告徒以原告施作上開工程，即據而指稱原告施作上開工程係因上開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工範圍所致，並繼而推認A棟至涵洞之配管工程亦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原告亦應依約施作，顯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⑷至被告所舉上開被告之備忘錄，雖記載「...說明：...對於合約內載明，本工程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業主範圍），對於外管線解讀如下⑴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之管路⑵須繳交事業單位外管路費用如自來水、電力公司、電信局、汙水、瓦斯等內管須接至水溝外（下）50CM是屬外管線。...」（見本院卷二第221-223頁），然該備忘錄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則上開備忘錄記載：「...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管路...」，是否有據，已非無疑。上開備忘錄為被告所製作，其單方面、片面就系爭契約所為解讀，即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被告又辯稱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之最終目的，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諸系爭契約所載前言自明。惟系爭契約已經明白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已如前所述，則被告抗辯得使建物正常使用水電之設施均應屬系爭契約約定範圍，自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⑹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之扣款128萬元，為無理由。　
⒉附表1編號2：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扣款4萬元，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並未清查、封管連結AB棟間之預留管，導致颱風來襲，泥水經由上開管路漫淹至地下室，原告應負擔附表1編號2之清潔費，並舉備忘錄、影像照片及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5-229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系爭契約範圍並未包含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B棟預留管。查：
⑴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從而原告主張AB棟預留管不在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堪以採信。　
⑵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係接手其他廠商繼續施作工程，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施作完成、尚未完成之工作物，為免施作範圍、工項產生疑義，故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明定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而AB棟預留管即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惟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被告所指稱之AB棟預留管既然並未列入價目單總表之施工地點，於價目單總表亦無數量、單價之記載，被告抗辯AB棟預留管屬系爭契約約定之系爭工程範圍，實難認有據。
⑶而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係約定：「工程圖說：...本工程乙方（即原告）須切實依照設計圖、審核合格施工圖、施工範圍、甲方（即被告）業主所訂施工說明書及甲方監工人員之指示施工，且務必至現場實地丈量確定施工細節，配合前、後工程接續，如有不明之處應與甲方監工人員確認，並於圖面簽認後再行施工，否則應負一切責任」（見調字卷第35頁），可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係針對工程圖說所為，依上開約定，至多僅可認倘因接續前工程繼續施工而有施工範圍不明之情，原告須與被告監工人員確認圖面後再為施工，並無從據而擴張解釋，系爭施工範圍以外之前手廠商所施作之工程，原告亦有維護、檢查、保固、修繕等義務。
⑷至被告所舉備忘錄雖記載：「...說明：本案為接續工程，貴公司須負責地下室及周邊原有廠商施作之管路清查及連結相關工作。詳工料合約第17條第2項。...」，然此為被告單方面、片面解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2之扣款4萬元，為無理由。　
⒊附表1編號3、4：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被告給付防水管塞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迄未處理結構體預留過牆管，每遇下雨雨水即會流至地下室，被告只得先行代購防水塞，原告於會議中明確同意負擔半數款項，並提出備忘錄、發票、104年9月1日會議記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31-23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3、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指CD棟，而被告所指稱之防水栓塞施作範圍為AB棟，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且結構體預留管為土建包商工作範圍，依據工程慣例，在水電包商使用預留管施作前，應由土建包商負責清潔與處理防水管塞。查：
⑴依上開104年8月19日備忘錄所載：「...主旨：有關『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過牆管防水塞代購事宜，...。說明：有關結構體預留過牆管，因每逢下雨由工地北側過牆管流水至地下室，...。本工務所先行代購14"×16組、6"12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231頁），又104年9月1日會議紀錄記載：「...⒉土木雜項內之機電工程內，防水栓塞費用由瑞助、大同各自分攤1/2...」（見本院卷二第234頁）。　
⑵是以，上開備忘錄所載之代購防水塞並自工程款扣除，與上開會議紀錄所載兩造各自分攤1/2防水栓塞費，均未特定為ABCD棟，對照上開備忘錄、會議紀錄所載，堪認被告先以上開備忘錄告知原告，將代購栓塞並如數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後兩造於上開會議就被告代購並扣款之栓塞費用，合意各自分攤1/2費用。而依發票所載（見本院卷二第233頁），防水栓塞6"之費用計4200元、14"之費用計11萬2000元，半數為2100元、5萬6000元，含稅為2205元、5萬8800元，是被告為附表2編號3、4之扣款，應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為被告單方面主張，並非兩造同意之會議紀錄，且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而原告於上開會議紀錄同意之分攤半數栓塞費用是指CD棟。惟上開會議紀錄載明「...結論同意...」，並由與會人員簽名（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所載應屬經由與會人員同意之結論。又被證6照片為被告104年10月1日備忘錄之附件照片即淹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5-227頁），而被告以被證8備忘錄扣款，則是發生在前即104年8月間，原告主張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等語，即乏所據。原告上開主張，均難認有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3、4之扣款，為有理由。　　
⒋附表1編號5、6：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水塔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約應設置不銹鋼水塔卻怠於履約，被告因此代購水塔，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且兩造亦達成協議，上開工項為原告所應施作範圍，並舉C、D、E棟消防圖、被告104年3月5日函文、統一發票、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下稱第114號案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35-243頁、卷三第147頁），其餘理由理由如附表1編號5、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被告所交付之圖說，水塔部分為RC方形水塔，應為土建包商施工範圍，而非原告施工範圍。查：
⑴被告之104年3月5日函文記載：「...說明：...㈠消防補助水箱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已明確記錄施作材質及須負責廠商（11.臨時動議第6項C、D兩棟屋頂層消防補助水箱由貴公司施作FRP材質水塔）...」（見本院卷二第241頁），是以被告抗辯兩造已達成協議，由原告施作水塔，應屬有據。被告並據此抗辯，原告並未施作水塔，被告因此代為施作，支付費用附表1編號5、6所示費用即2萬4675元、2萬6565元，得自原告之估驗請款中予以扣款，並提出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亦屬有據。　　
⑵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5、6之扣款，為有理由。　
⒌附表1編號7：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燈孔修改費用而扣款4萬5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指稱：因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有誤，CD棟燈孔與風管位置衝突，需移位，被告因此支付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並未舉證上開施工係可歸責於原告之瑕疵所致，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被告不得扣款。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並不足以推認原告施工有上開被告所指稱之繪製燈具位置圖之錯誤。是被告上開抗辯，難認有據，其就附表1編號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⒍附表1編號8：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支付105年2-9月份清垃圾清運費用，扣款9萬2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垃圾清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協調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251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之扣款為105年2-9月份之營建廢棄物扣款，然被告所舉上開發票為106年1月1日所開立，不足為證等語。查：
⑴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之後兩造開會協議，約定就營建廢棄物均係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固據其提出協調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頁），然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扣款，記載為105年2-9月營建廢棄物清運，然其所舉上開發票日期為106年1月1日（見本院卷二第251頁），從而該上開發票雖然記載稅後金額為9萬2000元，然該筆金額能否與第18期估驗請款所載之105年2月至9月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互為勾稽?並非無疑。故而被告是否確實先行支付原告於105年2月至9月間應負擔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9萬2000元，即非無疑。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250頁），亦僅為廢棄物之影像，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上開抗辯之認定。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8之扣款，為無理由。　
⒎附表1編號9、10、11：
　被告就原告之18期估驗請款，以CD棟明架天花板修復、暗架天花板修復為由扣款，此有第18期工程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原告於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經施作完畢之天花板，應負擔修復費用，並舉被告函文、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53-283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10、1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函文所載內容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破壞天花板之情，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原告修繕等語。查：
⑴被告之105年5月4日函文雖記載「...說明：......然因本工程現場之暗架天花板目前均已施作完成，因貴公司於施工時，在未通知本所之情況下即逕行天花板拆板施工，進而造成已施作完成之天花板毀損破壞，...」（見本院卷二第253頁），然此為被告所為函文，所載上開內容僅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尚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亦不足遽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擅自破壞被告已完工之明架、暗架天花板之情。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共計40萬0450元（含稅），亦不足證原告有被告所指上開事由，該發票所載共計40萬0450元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9、10、11之扣款，為無理由。　
⒏附表1編號12：
　被告就原告之19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費為由扣款10萬5000元，此有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套繪、統籌消防圖說之義務，系爭工程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原告亦未如期補正，被告只得自行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審圖作業，被告因此所支付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備忘錄、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85-289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據被告所提供之圖說進行套繪，原告並無義務修正消防圖說等語。查：
⑴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固然記載：「水電、消防及空調套圖及協調由乙方統籌」（見調字卷第21頁），然該約定僅指出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之「套圖」及協調，是否及於圖說送審，並非無疑。而參以系爭契約第3條臚列系爭工程包含電氣設備工程等工程，並載明「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見調字卷第21頁），系爭契約第17條並載明「工程圖說：「本工程以甲方業主審核通過之圖樣為依據。所有本工程之圖樣、甲方與甲方業主所有合約規範，乙方應完全明瞭，切實遵照」（見調字卷第35頁），堪認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之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工程等之套圖，與該等工程之圖說送審，並非相同。被告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據而指稱原告依約亦有圖說送審之義務，難認有據。
⑵而依據上開系爭契約第3條、第17條約定，再參以系爭契約之價目單總表所載（見調字卷第63-67頁），該總表所臚列之各項計價工項，其中並無有關原告應完成水電、消防、空調工程圖說送審通過之費用計價，從而，原告主張水電工程等施工圖說係由被告所提供，修改設計圖說、通過送審並非原告責任，原告僅負責依圖說進行套繪，應較為可採。
⑶至被告另抗辯，依原告與其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原告已以本件扣款，就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主張抵銷，可見原告亦認該筆款項本就屬原告應負責支付之費用。惟原告於另案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原因多端，況且，被告確實已為上開扣款，在原告於本件已經主張被告之上開扣款不當、但尚未獲勝訴確定判決之前，原告就本件扣款列為其得向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債權，於另案訴訟主張抵銷，難認有被告所辯稱之原告亦認本件扣款為原告應負擔費用之情。是以被告上開所辯，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1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⒐附表1編號13：　
　被告就原告之20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修復費用為由扣款1萬2000元扣款，此有第2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支付平推鎖損壞之修繕費用，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1-29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否認瑕疵、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修繕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並無從證明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情事，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有支付該發票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⒑附表1編號14-17：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新建工程建築圖、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派工單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4-1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新建工程建築圖（見本院卷二第295頁），不足以證明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附表1編號14「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及派工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第114號案件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4-1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⒒附表1編號18-25：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備忘錄、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05-30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8-2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
⑴被告之107年7月19日備忘錄記載：「...說明：貴公司所承包本工程之CD棟（含地下室）機電、消防、空調部分，包含所有預留孔未封版或填塞、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所有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完全、天花板蓋板拆除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處修改等未即時修繕，造成業主初驗前缺失，經通知後一直未能確實針對缺失改善，經與大同現場負責人協調，由本公司派員進場施作，所衍生之工程費用再由貴公司工程款扣除。...」，並以手寫方式註記「依比例分攤。黃瑞昌7/19」（見本院卷二第305頁），原告自承該名黃瑞昌為其員工（見本院卷三第131頁）。
⑵由上開備忘錄所載內容，以及原告員工黃瑞昌之註記「按比例分攤」，堪認原告並不爭執其施作系爭工程有上開備忘錄所載缺失，及原告就上開缺失並未確實改善，與同意被告派員進場施作改善並由原告之工程款中扣款。是以被告為附表1編號18-25之扣款，應為有理由。
⑶至黃瑞昌雖於上開備忘錄註記「依比例分攤」，然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亦同意按照比例分攤，且原告所指比例如何?依據為何?原告亦未敘明並舉證，即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上開扣款，為有理由。　
⒓附表1編號26-39：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26-3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26-3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⒔附表1編號40-42：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備忘錄、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23-33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0-4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備忘錄（見本院卷二第327-328頁），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份備忘錄所載缺失與事實相符，是其所載內容即不足據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0-4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⒕附表1編號43-55：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31-34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3-5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不足證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3-5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⒖附表1編號56-58：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消防工程經主管機關檢查有缺失，原告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後經兩造協議，原告委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改善工程，被告自得就改善費用扣款，並提出106年3月2日消防現勘修繕會議記錄、備忘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1-35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6-5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主管機關檢查之消防缺失，原告均已完成改善，而被告據以扣款之防火填塞，上開修繕會議並無防火填塞缺失之紀錄等語。查：
⑴106年3月2日會議紀錄記載：「⒈消防局已於106.2.23至台電北北區進行消檢現勘。現勘缺失單及圖面已於106.2.24交與大同進行缺失改善。...⒊106.3.8大同缺失改善最後期限。...」（見本院卷二第351頁），原告人員黃瑞昌並於「結論同意」欄位簽名；對照被告之106年3月17日備忘錄所載：「主旨：關於『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之消防局現勘缺失材料代購事項，...。說明：106年2月23日消防局現勘，所列消防器材缺失：...、防火填塞、...，至目前現場仍見施作。因貴司材料採購流程冗長，無法應付現場缺失改善時程，且106.03.02會議紀錄明定修繕最後期限為106.03.08，因此以上所列應貴司工地主任要求由本公司代購，費用由貴司工程款扣之」（見本院卷二第351-353頁），被告據而抗辯其因原告遲未遵期改善106年3月2日會議所指消防設備缺失，被告乃以上開備忘錄表示就代購防火填塞等器材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應屬有據。
⑵被告復抗辯其代購防火填塞，共計支出19萬8000元（稅前分別為D棟4萬1000元、C棟3萬8571元、地下室10萬9000元，計18萬8571元，加計5%稅則為19萬8000元），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5-356頁），亦屬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56-58扣款，為有理由。　
⒗附表1編號59：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為證（卷二第35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5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⒘附表1編號60-65：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59-36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0-6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所指上開費用為加裝電動風門所需費用，而系爭工程就D棟3樓之契約範圍為回風百葉，並非電動風門，此有竣工圖可證【即原證10，圖面圖號AC-4-010-03即通風空調設備規格表㈠】，被告額外加裝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不應扣款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附表1編號60-65之費用為裝設電動風門之費用，且非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乙節，被告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6頁）。
⑵被告雖抗辯兩造既已於會議中達成協議，原告自應遵循，不得異議，然108年3月15日會議紀錄固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③D棟3F高架地板區空調回封口安裝防火百葉（自動風門）共6扇（控制由大同負責）。...」（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亦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然上開會議紀錄亦載明「...⒉以上各項由工程款中扣除。依合約處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函文所載由被告代出料代調工並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者，係針對原告依系爭契約所應施作之工程之施工缺失工項。原告並據此主張上開扣款係就系爭契約範圍內之原告施工缺失事項，兩造方合意於被告代為出料代為雇工之後，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然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項，被告應先舉證兩造已經合意變更將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等語，即非無據。
⑶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兩造已經合意將回風百葉工項變更為電動風門，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安裝自動風門，被告代為施作，此部分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難認有據。被告就附表1編號60-6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⒙附表1編號66-68：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66-68，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工程復驗紀錄、統一發票及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4），理由如附表1編號66-6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補磁磚。...④消防箱四周打矽利康。⑤小便斗四周打矽利康。...」（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矽利康費用分別為6300元、1萬1700元、500元，加計5%稅後依序為6615元、1萬2285元、525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66-68之扣款，為有理由。　
⒚附表1編號69-73：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代原告支付必要費用為由，扣款如附表編號69-73所示，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履行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義務，並舉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95-39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9-7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69-7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⒛附表1編號74：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4，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97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之施工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⑩緊急照明燈全棟電壓與器具不符，全部554具更換。...」（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554具LED燈（單價360元）共計19萬9440元，加計5%稅為20萬9412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75-79：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5-79，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399-40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5-7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104項記載「C棟及D棟B1F空調系統冰水主機，冰水側均未見加藥系統，請補設置」（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①空調主機加藥機，...冷卻水塔加藥系統及控制。...」（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冰水系統、冷卻水系統、設備與藥劑6萬9000元、2萬5200元、5萬2000元、10萬4752元、3萬元，共計28萬0952元，加計5%稅為29萬50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5-79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0：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0，此有第31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1頁），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1-8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不慎碰撞之門扇，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1-8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繕門扇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3-405頁），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指門扇凹損並非被告所造成，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無從證明
　影像照片所呈現之凹損，為原告所造成，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1-84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5-86：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5-86，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07-408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5-8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22項記載「FM200防護區內火警連動空調、通風、電動風門及FM200測試均未能動作，請全面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8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⑪FM200電腦主機當機重灌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60頁）。
⑵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FM200自動滅火系統改善工程計9萬元，加計5%稅為9萬45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5-86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7：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7，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客戶對帳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9-41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對帳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7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8-9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8-9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1-412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8-9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46項、第56項、第59項、第74項記載「C棟12F機房風機出口側帆布接頭破損，請改善」、「C棟7F空調機房風機帆布接頭空間不足，請改善」、「C棟2F空調機房帆布接頭有漏氣情形，請改善」、「D棟3F D32/SF風機吊架與風管接觸，影響帆布接頭，請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9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⑵...風機帆布接頭破損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消防排煙防振帆布更換工程費用（含稅）7萬1820元、1萬5750元、2萬3520元、1萬5750元、2萬6250元、2100元、3150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8-9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95-99：
　被告就原告之33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95-99，此有第33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3-41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5-9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原始圖說設置面盆，並無任何缺失，但被告原始設計圖說沒有考慮應設計殘障廁所扶手欄杆，導致被告施作後需移位，此為被告設計疏失，並非原告之責任等語。經查：
⑴工程驗收紀錄第43項記載：「C棟13F男廁洗手台遭裁切，尚有其他間廁所亦有相同問題，請全面檢視」（見本院卷二第388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C棟2、3、6、11、13樓）...補磁磚。...」（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是上開工程紀錄第43項所載，與上開會議記錄所載，是否為同一工項?並非無疑。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95-99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0：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疏漏設置消音箱，由被告支付費用、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0，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3頁）。被告指稱：原告疏於按圖施作、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法定標準，雖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只得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北北配電中心地下層風機噪音量測值、工程驗收紀錄、統一發票、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5-44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0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被告之設計圖，施作CD棟之消音箱系統，即各處一組消音箱（原證11：圖面圖號AC-011-1、AC-011-01），後續台電公司主張其對被告之發包設計圖為各處兩組消音箱（原證12：圖面圖號AC-3-011-1、AC-4-011-01），因此被告經台電公司認定缺失，然此應屬被告發包予原告之設計錯誤，屬定作人指示錯誤，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
⑴被告所舉工程驗收紀錄記載：「供地下層之排風機...均未於室內側設置消音箱，雖設置符合竣工圖，卻與初步細部設計圖分類圖號AC-4-011-01及AC-3-011-01風機進出口風管均設有消音箱不符，請澄清」（見本院卷二第439頁），則依上開驗收紀錄，驗收機關既然指稱設置符合竣工圖，亦稱請澄清，則原告施作本件工項，是否有被告所指上開瑕疵，並非無疑。
⑵而被告所舉噪音量測值，依其內容僅係客觀測試噪音量，而噪音量超過法定標準，原因多端，是否即據而推認為原告施工疏失所致，亦非無疑。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價目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證原告施作此項工項，有被告所指上開疏失。是以，被告所舉上開證據，均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0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1-109：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1-109，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會議記錄、統一發票、報價單為證（卷二第443-445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1-10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第102項、第103項扣款並非在被告所舉上開會議紀錄範圍，且為第95-99項之重複扣款，第106項則為新增工項，並非原告施工缺失，而第108項已經原告自行修繕完畢，被告不得再予以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108年5月15日會議紀錄記載「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由瑞助代調工處理，以利修繕時程完畢，事項臚列如下：...以上諸項皆為正驗缺失，澄清事項，皆需於台電規定日期內完成消案，因此瑞助代調工處理。...」（見本院卷二第443頁），與被告所舉報價單相互勾稽，報價單所載「項次1、B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小計1萬7500元」、「項次6、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小計5000元」、「項次7、D棟2F新增施布盆打鑿配管及安裝...小計7500元」、「項次8、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小計5000元」、「項次9、全區蹲變兩段式沖水器更換...小計2萬元」，應屬上開會議記錄所載之由被告代調工處理之補修事項，即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加計5%稅依序為1萬8375元、5250元、7875元、5250元、2萬1000元。是被告就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項扣款為有理由，其餘附表編號102、103、104、109項扣款為無理由。　
編號110-112：　
　被告就原告之36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10-112，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47-45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10-1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原告否認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10-112之扣款，為無理由。　
㈣以上，被告所為附表1之扣款，其中編號3-6、18-25、56-58、66-68、74-79、85-86、88-94、101、105-108，扣款有理由，金額共計167萬1247元，其餘即編號1-2、7-17、26-55、59-65、69-73、80-84、87、95-100、102-104、109-112扣款為無理由，無理由之扣款金額計623萬1422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167萬1247元=623萬1422元）。
㈤原告並主張被告就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連結送水口修飾百鐵箱」扣款6萬1906元（未稅），然該工項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作項目；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設備設計-圖審送審」扣款10萬元（未稅）與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相同；第26期工程款簽認書之之「D棟2-5F明架天花板工程等4項扣款計15萬2220元（未稅）與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D棟天花板修復」相同，均屬重複扣款；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緩降梯」扣款8萬7600元，然此並非系爭契約範圍，而為提送消防竣工圖十，應消防局要求所增設，屬變更追加工程款，被告扣款無理由；以上金額共計40萬1725元（計算式：6萬1906元+10萬元+15萬2220元+8萬7600元=40萬1725元），加計5%營業稅後為42萬1811元（計算式：40萬1725元×1.05％=42萬1811元）。惟兩造就工程款簽認書所載工項、工程款既已逐期確認，並於工程款簽認書上註記兩造有爭議款項，從而上開款項既然並非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爭議款項，原告再為上開爭執，難認可採。　
㈥綜上，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對給付326萬4901元並無異議，且原告對其中被告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亦無爭執。扣除上開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後餘款832萬4480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832萬4480元），原告主張其中790萬2669元為不當扣款、另42萬1811元為重複扣款、非契約範圍之扣款，連同被告無異議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而被告無理由、不當扣款金額共計623萬1422元，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工程款，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原告就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計42萬1811元部分之請求亦無理由。是以，原告前開請求，應以其中949萬6323元（計算式：無爭議但尚未給付款項326萬4901元+被告不當扣款623萬1422元=949萬6323元），為有理由。　
原告並主張其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依被告指示，施作如附表2所示變更、追加工程，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如數給付，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見調字卷第29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附表2所示工項均為其依被告指示所施作完工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詳如附表2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欄位所載，附表2所示工項皆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就附表2所示款項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查：　
⒈本院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鑑定機關）鑑定：①附表2工項是否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②倘若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③追加工程款若干?該公會就上開事項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書，依鑑定報告書所載：
⑴113年10月21日第1次會議，鑑定機關鑑定技師王木聰、陳憲雄（下合稱鑑定技師）請兩造就附表2工項表示意見、提供工地管理組織架構表、確認系爭工程設計圖是否由被告提供、原告
　是否畫施工圖後再施作等，並決議下次會議將逐項討論附表2之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2-4頁）。
⑵113年11月18日第2次會議，經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工項，認附表2所列第1-19項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本次會議討論是針對附表2工項之施作內容，並未涉及金額，因施作內容部分為系爭契約已載明單價之工項，部分為系爭契約並未記載單價之新增工項，故針對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
⑶113年12月3日第3次會議，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所列第20-47項工項，認上開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8-13頁）。
⑷114年1月6日第4次會議，上開3次會議討論，確認附表2編號1-47工項確認為追加工項，鑑定技師並請兩造就追加工項施作明細進行討論，原告表示系爭工程驗收係由台電公司主辦，兩造一起面對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驗收工程之後，原告再依驗收內容、數量向被告請款，新增部分之數量、單價由兩造協議，被告則表示兩造先把工項區分後再開會討論如何分別計價。該次會議並做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請原告依追加工項施作項目與台電合約項目比對，並註明屬系爭契約約定施作工項或新增工項，依此原則分開計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3-15頁)。
⑸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鑑定技師請兩造分別提出：①被告提出與台電公司間承攬契約之機電工程預算書（含總表及詳細價目表）。②原告提出各期計價之被告給付款折數證明（已提供第12期計價明細及統一發票影本），確認每期計價×0.8895。③請原告提供變更追加工項其中有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預算單價者（下稱有合約單價），註明合約單價及項次（已提供電子檔）；附表2工項，有合約單價者依工程慣例以合約單價計價，無合約單價者由兩造合意決定，如附表3；附表3有合約單價部分，原告請求給付金額為589萬3128元，少於被告與台電公司間計價金額（計算式：台電公司合約金額752萬1132元×0.8895=669萬0047元，589萬3128元小於669萬0047元），是以有合約單價部分之工項，原告請求給付金額小於合約計價金額，鑑定機關認為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合理。附表3所示其餘無合約單價之新增追加工項，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為1074萬5935元，而依原告所提，相對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計價金額為1116萬5244元。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
⑹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㈠...工項是否屬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⒋從附件二原告提供之外放證據2冊顯示，附件一47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變更施作之內容全部屬於不包括在原工程範圍內，內容含依原設計圖在現場無法施作或與他項工程衝突或不合法規而必須變更路徑施作，經甲方（即被告）監造工程師同意，得確認為追加工項。經兩造前3次鑑定會議逐項討論47工項，確認這些工項確實為系爭工程完成後，再由業主（台電）及權責單位（消防主管單位）驗收通過核准使用，所必須修正的追加工項。⒌故確認附件一所示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
⑺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㈡倘若屬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⒉經摘錄外證1-47各工項變更、追加施作明細詳如附件E所示，...⒊請原告...依附件E所示工項比對瑞助與台電合約相同工項之單價並註明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詳如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而施工數量則詳如附件F所示。㈢...工程款若干?⒈承前項，施工數量詳如附件F。...⒌...⑶根據第5次鑑定會議結論...，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即1074萬5935元×88.95%=955萬8509元。⑷原告大同之變更追加合理請求金額建議如下：...1622萬4219元...」【見鑑定報告書第17-19頁，上開得出1622萬4219元之計算式為：（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1+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　
⒉由上，可知鑑定技師會同兩造於第1次、第2次、第3次會議逐項討論附表2之47項工項是否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經逐項討論，兩造確認附表2之47項工項均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4頁、第17頁）。是以原告主張附表2之47項工項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再給付追加工程款，應屬有據。　　
⒊又依上開第5次會議紀錄，兩造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就附表2之47項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即589萬3128元為據（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第1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⒋至無合約單價即新增工項部分，依據鑑定報告書所載，兩造亦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核價（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又系爭契約第9條亦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㈢...⒊經查兩造工程合約書第5條承攬金額僅列出價目單總表，但實際上並未另行訂立工程明細表，故無單價可作為變更追加計算之依據：⑴經查詢原告於施工期間每期工程款如何計價時，原告表示每期計價是以被告瑞助與台電之合約單價為依據，計算後向瑞助提出計價，瑞助依議約折數88.95%給付大同工程款。⑵為確認兩造每期計價與施作單價，請兩造分別提供下列資料：...確認大同之合約施作單價是瑞助對台電合約預算書合約單價的88.95%。...」（見鑑定報告書第18頁）。故而鑑定機關就無單價之新增工項，係參照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並依循上開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每期工程款之計價方式，以被告對於台電公司之合約計價1116萬5244元按照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核屬妥適，應為可採。955萬8509元加計上開有合約單價之工程款589萬3128元再加計5%營業稅，堪認原告得請求給付之變更、追加工程款共計1622萬4219元【計算式：（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原告雖主張：就原告請求給付之新增工項工程款1116萬5244原，鑑定報告書漏未注意此部分不在兩造原先合意之以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作為被告給付原告款項之契約範圍內，而仍將原告請求給付之上開金額1116萬5244元以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鑑定報告書對此部分認定應有違誤，仍應以原告主張數額為據。惟系爭契約第9條已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上開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之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堪認兩造就附表2所示新增工項價金已協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即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計算。是原告上開主張，即非可取。
㈣至被告抗辯：被告雖已不爭執附表2之47工項均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鑑定技師據以核算追加款之工項數量即原告所提出之附件F，為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並非被告與業主台電公司間所簽立之任何文件，故而附件F所載施作數量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實難查核，且鑑定過程中，被告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故鑑定過程中無從合意依鑑定機關所建議之計算方式得出被告所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等語。原告則主張附件F所示內容已經鑑定機關查核。查：
⒈原告就附表2所列47項追加工項，已提出函文等為證（見外放之證據冊第1冊、第2冊），為本院囑託鑑定機關函文之附件二，亦為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見鑑定報告書第2頁）。上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及附件E，均已詳細記載上開追加47項工項之施作數量（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　
⒉再依鑑定報告書所載，第3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為：「A.本次會議依據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一所示47個工項進行逐項討論，各工項內容詳參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二之外部證冊（共二冊），摘錄各工項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外證1-47（於附件E內），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B本次討論原告大同請求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但未涉及請求金額，因施作內容有屬於合約單價之工項及無合約單價之新增工項，...，故請求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第4次討論會議過程為：「A.本次會議繼續討論法院囑託鑑定事項附件一第20-47項之施作內容，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9-13頁），而上開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所指討論結果之「下表」，該2次會議結論即表列47項工項，載明「討論結果：...3.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即與該工項編號相對應之編號，諸如編號1工項，即為外證1）..（摘錄於附件E內）」（見鑑定報告書第5-8頁、第9-13頁）。　
⒊由上開第⒈點、第⒉點所述，可知原告就其所主張之47項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數量等，均已提出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且為鑑定報告書引為附件E；而鑑定機關所召集之第2次、第3次討論會議，除金額部分需另行召集會議討論以外，堪認兩造、鑑定技師已經逐項討論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方於鑑定報告書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紀錄之「討論結果」欄位為「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摘錄於附件E」之記載。又依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技師係要求原告就附表E所示工項，分列並註記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即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施工數量如附件F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所載）。　
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雖另於第4次討論會議指稱應由兩造核對工項、數量、單價先行核對，方有利於澄清事實等，該次會議並據此作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之初步結論（見鑑定報告書第15頁）。然綜觀鑑定報告書所載，並無被告就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附件F所載工項之數量，質疑且為具體敘明、舉證之記載。從而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證據，並據而計算工項數量，鑑定機關認定原告所施作之工項數量，如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F所載數量，並據而出具鑑定報告書之後，方抗辯其無從查核施工數量，指摘鑑定機關並未核實附表2之47項工項之數量，顯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至被告抗辯其已於鑑定過程中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等。惟原告已具體主張47項工項之施工數量若干，且鑑定技師所召集之第1次討論會議決議即為「A.下次會議將對原告大同所提47變更追加工項逐項討論，請兩造提出書面補充說明。B.下次會議請瑞助機電監造人員參加開會，以利釐清爭議事項」（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則被告徒以出席會議人員無權決定等情為由，即據而指稱原告所主張之47項工項施工數量不可採，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第2次、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除被告訴訟代理人出席以外，亦有被告機電監造蔡茂興工程師出席（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第9頁、第14頁），被告機電監造工程師自可就其認有疑義之施工數量表達專業意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各次討論會議紀錄，難認被告於出席該次會議之前，不知悉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從而被告既已派員出席鑑定機關所召集之討論會議，復稱出席人員無權決定等語，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施作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程，應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622萬421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已依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施作完工系爭工程，其間並依被告指示，施作完工變更、追加工程，然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且被告未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共計2906萬0397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如數給付，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程款949萬6323元、變更、追加工程款1622萬4219元，共計2572萬0542元（計算式：949萬6323元+1622萬4219元=2572萬0542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1年4月2日，見調字卷第91頁、本院卷三第25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附表1　　　　　　　　　　　　　　　　　　　
		編號

		爭議扣款項目

		被告代雇工扣款理由

		期別

		證據

		未稅金額/
含稅金額

		本院認定



		1

		10/31台電外管路銜接工程 @1,219,048-永興

		於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色線範圍）外50公分範圍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未超出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稱「外管線工程」。況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污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提出異議，顯見原告明確知悉其施作範圍並非如其所稱僅侷限於建築物內，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最終目的之一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系爭合約前言，即「...乙方同意承攬其中水電、消防、空調工程...」等語自明，故原告負有施作本項工程之義務。然原告卻遲未施作此部分工程，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由原告之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2

		被證4
被證5

		1,219,048/
1,280,000

		被告扣款1,280,000元無理由。



		2

		AB棟地下室清潔4000M2-10/3-龍山

		因本工程曾由其他廠商承攬，後因故雙方終止承攬契約，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已施作完成或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為免原告施作時就施作範圍及工項產生疑義，系爭合約特於第17條第2項載明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A、B棟預留弱電地下管路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然原告於施作完地下管路埋設工作後竟未施作防水或封管處理，導致颱風來襲時泥漿水自上開管路流進地下室，嚴重污染地下室環境，被告雖多次催告，原告皆未進行清潔作業，被告僅得自行雇工清潔，並自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4

		被證6
被證7

		38,095/
40,000

		被告扣款40,000元無理由。



		3

		防水管塞6"*6只@350-7/20-永睿

		本工程現場留有部分施作至一半未封閉之管線，導致雨水藉由此些管線進入地下室，進而污染地下室環境甚有毀損其他工作物、施工器械之虞，故被告曾數次催促原告應儘速封閉管線，惟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於104年9月1日下午2時召開北北區機電週會會議協商此事，原告於會議中已明確表示同意負擔防水栓塞費用之一半。

		


		被證8
被證9



		2,100/
2,205

		被告扣款有理由。



		4

		防水管塞14"*8只@7000-7/20-永睿

		


		


		


		56,000/
58,800

		




		5

		12/29水塔 1座　@23,500-中興

		系爭契約第3條明載原告承攬範圍包含「消防設備工程」，而被告提供之消防圖中顯有設置不鏽鋼水塔之設計，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3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消防設備必須配置水箱，再者，兩造亦曾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達成共識，即C、D棟屋頂消防補助水箱為原告應施作工項，原告負有自行購買不鏽鋼水塔並完成裝設之義務，惟原告於施作時竟告知被告其無法採購不鏽鋼水塔，被告為不影響後續工進僅能代為採購，並由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其與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第114號事件），原告就本筆扣款向佺進公司主張抵銷，並指稱「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原告自承本件扣款屬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並由被告代為執行扣款。

		


		被證10 
被證11 
被證12 
被證81

		23,500/
24,6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

		12/29水塔 1座　@25,300-中興

		


		


		


		25,300/
26,565

		




		7

		燈孔修改@2500*18工-烽緒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規定，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繪製燈具位置圖時並未套繪風管圖，導致被告依據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施作開孔作業時，始發現燈具與風管位置相互衝突，因而無法安裝燈具。又因原告不具施作天花板相關工程之能力，故委由被告施作相關工程，並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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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證13

		45,000/
47,250

		被告扣款47,250元無理由。



		8

		廢棄物清運40台-福爾摩砂

		施工所生之廢棄物本應由各施工廠商自行處理，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亦載明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後被告於會議中亦與各施工廠商達成協議，往後營建廢棄物均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被證14
被證15
被證16

		87,619/
92,000

		被告扣款92,000元無理由。



		9

		C棟明架天花板修復723M2-烽緒

		原告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經被告多次催告，原告仍未修繕，被告先行修繕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

		


		被證17
被證18



		180,750/
189,788

		被告扣款189,788元無理由。



		10

		C棟暗架天花板修復780M2-烽緒

		


		


		


		99,060/
104,013

		被告扣款104,013元無理由。



		11

		D棟暗架天花板修復276.76M2-烽緒

		


		


		


		101,571/
106,650

		被告扣款106,650元無理由。



		12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竣鑫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義務套繪及統籌消防圖，而建物消防圖依法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送交消防單位審查，故原告因此負有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之義務。系爭工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經被告多次催告未果，為免拖延工進遭業主開罰，被告僅得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圖審作業並先行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予以扣除。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筆款項為「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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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證19
被證20
被證81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13

		防火門鎖－平推式.水平把手-廣錩

		原告於施工期間進出及操作自走車不慎，造成平推鎖毀損，原告遲未修繕，被告僅得自行修繕並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20

		被證21
被證22

		11,429/
12,000

		被告扣款12,000元，並無理由。



		14

		輕隔間工程1式@540000-鉅霖

		於原設計圖中，辦公室天花板及走道淨高須分別達270公分、240公分，惟仍須視各圖面套繪結果方得確定各管線施作空間是否足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套繪圖面之義務應由原告承擔。然於被告施作C棟天花板時，原告遲遲未能提供套繪圖說，亦未告知被告天花版高程可能不足以施作後續管線，故被告僅得依照原設計施作天花板，於被告施作期間，原告方套繪完畢並向被告表示天花板高程不足需修改相關設計，否則無法繼續施作後續管線，造成被告施作至一半之輕鋼架工項必須配合原告之需求進行修改，而相關材料均已送達施工現場，部分材料甚已安裝完畢，故無法將材料再行退回予供應商，被告僅能拆除已裝設之材料並重新採購，代墊費用，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況重新採購費用既全數由原告負擔，故被告亦已將原材料交由原告所屬之工務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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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證23
被證24

		540,000/
567,000

		被告扣款567,000元無理由。



		15

		高空作業車-缺失改善用1台@11200-全聖

		原告施作本工程其他工項時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D棟天花板，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惟因D棟地下一樓及一樓均為挑高設計，淨高達5米多，原告因而向被告表示其無能力修繕，請求被告代為修繕後，費用再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5

		11,200/
11,760

		被告扣款11,760元無理由。



		16

		107年6月份點工35工@1400-長門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被告曾通知原告應於期限內改善，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
此部分屬「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被告代為施作，墊付費用後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6
被證81

		49,000/
51,450

		被告扣款51,450元無理由。



		17

		機電大同-19@2500核決書N0270 7/25-鼎壁

		因原告施作之D棟排煙室通風開口有瑕疵，經被告數次催告仍未見原告改善，被告甚且於105年1月6日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改善，然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修復，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另C、D棟樓梯間及C棟茶水間之磁磚於施作完畢後又遭人毀損，因當時出入工地現場之包商眾多，實無法確認係何包商造成毀損，被告遂與當時曾出入現場之包商協商分擔修復費用，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27

		47,500/
49,875

		被告扣款49,875元無理由。



		18

		土建L0011-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工資)-鉅霖

		因原告施作工項存有瑕疵，如預留孔未封板、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全、天花板拆蓋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等，於初驗程序前即遭被告發現並通知原告應儘速改善，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為免於初驗時上開瑕疵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遂與原告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即由被告完成修繕，相關費用則自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8

		83,300/
87,46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9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工資)-鉅霖

		


		


		


		1,000/
1,050

		




		20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工資)-鉅霖

		


		


		


		1,500/
1,575

		




		21

		土建L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工資)-鉅霖

		


		


		


		14,500/
15,225

		




		22

		土建M0008-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材料)鉅霖

		


		


		


		333,200/
349,860

		




		23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材料)-鉅霖

		


		


		


		4,000/
4,200

		




		24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材料)-鉅霖

		


		


		


		6,000/
6,300

		




		25

		土建M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材料)-鉅霖

		


		


		


		58,000/
60,900

		




		26

		D棟2F男女廁所地板未設排水切補磁磚-達峰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原告經被告通知仍未如期改善，被告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9

		18,000/
18,900

		被告扣款18,900元無理由。



		27

		D棟地下室電氣、空調設備基座切補-達峰

		


		


		


		16,000/
16,800

		被告扣款16,800元無理由。



		28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29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門門縫填塞-達峰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並無理由。



		30

		C棟14樓西側陽台廁所排氣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31

		D棟2樓男女廁所地板打鑿配排水管2處-心成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無理由。



		32

		五金另料(含和成地板落水頭)1批-心成

		


		


		


		1,500/
1,575

		被告扣款1,575元無理由。



		33

		D棟更換無熔絲開關及電磁開關結線25工-心成

		被告提供予原告設計圖中D棟3樓、C棟6樓空調主機安裝處僅設計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原告本應依設計圖所示之需求採購設備，惟原告竟無視設計圖需求而自行採購需要兩組控制器及電源方能運作之空調主機，且於採購前均未通知被告或業主，而係於施作完畢後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始發現因欠缺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導致空調設備無法正常啟動，此當屬可歸責原告事由，而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0），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30

		62,500/
65,625

		被告扣款65,625元無理由。



		34

		五金另料1批-心成

		


		


		


		4,350/
4,568

		被告扣款4,568元，並無理由。



		35

		消防FM200管路過長修改至天花板齊4處-心成

		施作天花板工項前必須於天花板之上先行預留管線路徑，即先行施作供管路通過之鐵管後，再施作天花板工程，一般工程習慣會將該鐵管預留一段長度突出天花板，待後續工程施作完成後再行切除，惟原告並未完成切除作業，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1
被證81

		14,000/
14,700

		被告扣款14,700元無理由。



		36

		安裝灑水頭修飾蓋板148處-心成

		消防灑水頭及預留套管處應有蓋板修飾，惟原告漏未施作部分蓋板，另有部分施作品質不佳，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此部分瑕疵，原告經被告催告卻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改善，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2
被證81

		17,760/
18,648

		被告扣款18,648元無理由。



		37

		B2.B3穿梁套管填補工資16工-心成

		


		


		


		40,000/
42,000

		被告扣款42,000元無理由。



		38

		五金另料1批-心成

		


		


		


		2,682/
2,816

		被告扣款2,816元無理由。



		39

		檢測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14工-心成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末段及第17條約定，原告負有依業主規範施工之義務，故被告於本工程開工前業已提供統包工程合約及業主所訂之施工規範予原告參酌，合先敘明。業主於統包工程規範中明確要求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應達一定數值，且驗收時應自行提供檢測報告予查驗單位，惟原告遲遲未提供此部分數據，被告僅得自行檢測，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33

		35,000/
36,750

		被告扣款36,750元無理由。



		40

		107年9月點工(缺失改善)12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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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證34

		16,800/
17,640

		被告扣款17,640元無理由。



		41

		107年10月點工(缺失改善)45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5

		63,000/
66,150

		被告扣款66,150元無理由。



		42

		防煙垂壁工程1式@308760-好事多

		因天花板上方尚有風管、電路、防煙垂壁、消防管路等工項必須施作，故原告套繪各項圖說時，本應注意天花板高程是否足以施作上開工項，原告竟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固定式防煙垂壁安裝完畢後，下方剩餘空間不足以通行，如要重新施作天花板及其上之所有管路，將耗損鉅額費用及時間，實無可能重新施作，故被告僅得請原告更換防煙垂壁設備，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代為更換，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6
被證37

		308,760/
324,198

		被告扣款324,198元無理由。



		43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材料)-瑋倢

		因泡沫混凝土材質較為脆弱，如有重物於其上拖行易造成毀損，故被告於施作屋頂泡沫混凝土工程前曾告知原告：周邊工程應儘速施作完畢，如混凝土工程施作完畢後，於其上搬運器材均需鋪板防護。然被告下包商吊料及搬運物品過程中並未遵循被告指示鋪板保護，導致C棟屋頂泡沫混凝土表面損害及排水溝龜裂（詳見被證38），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修繕，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9），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29

		被證38
被證39

		51,667/
54,250

		被告扣款54,250元無理由。



		44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材料)-瑋倢

		


		


		


		11,666/
12,249

		被告扣款12,249元無理由。



		45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材料)-瑋倢

		


		


		


		8,334/
8,751

		被告扣款8,751元無理由。



		46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材料)-瑋倢

		


		


		


		78,333/
82,250

		被告扣款82,250元無理由。



		47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工資)-瑋倢

		


		


		


		22,143/
23,250

		被告扣款23,250元並無理由。



		48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工資)-瑋倢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49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工資)-瑋倢

		


		


		


		3,572/
3,751

		被告扣款3,751元無理由。



		50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工資)-瑋倢

		


		


		


		33,571/
35,250

		被告扣款35,250元無理由。。



		51

		泥作點工26工@2500-鼎壁

		原告施工期間因搬運材料、施工機具進出不慎，造成已施作完畢工項有多處損毀。又因原告施作進度遲延，必須於已施作完畢之地板開鑿，方能埋設相關管線及插座。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0 被證41

		65,000/
68,250

		被告扣款68,250元無理由。



		52

		雜項點工40工@2500-寶成

		因原告下包商於颱風來臨前未完善防護措施，導致颱風來臨期間其施作至一半之吊掛材料遭強風吹拂而撞擊屋頂鋁板，鋁板因而受損而需更換，原告應負責修復，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又被告僅以鋁板毀損面積計算比例請原告負擔，其餘費用由被告自行吸收，故扣款與請款單數額並非相同。

		


		被證42
被證43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53

		107年11.12月點工28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4



		39,200/
41,160

		被告扣款41,160元無理由。



		54

		車庫上方矽酸鈣修改(連工代料)1式-鋒豫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5



		6,000/
6,300

		被告扣款6,300元無理由。



		55

		107年12月點工27工@1400-長門

		因原告下包商施工時損壞及污染工務所地磚，應由原告負責修繕及清潔，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代墊費用由工程款扣款。

		


		被證46

		37,800/
39,690

		被告扣款39,690元無理由。



		56

		防火填塞工程-D棟6.30700000000-凱祥

		原設計圖中即有防火填塞之設計，依系爭契約第3條原告有按圖施作之義務，然原告漏未施作，經消防檢查單位於106年2月23日至現場進行勘查後針對缺失事項曾開立相關缺失單，限期於106年3月8日前完成改善。故被告於106年2月24日將缺失單轉交予原告，請原告依缺失單內容進行改善工程，被告再於106年3月2日召開北北區消防現勘修繕會議，於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完成改善工程，原告竟置之不理，經被告現場人員數次口頭催促後，原告之工地主任方表示因原告內部採購流程過於緩慢，無法按期完成改善工程，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被告為免改善工程逾期而遭相關單位開罰方同意原告之要求，被告亦曾就上開情事於106年3月17日以瑞北機（106）備字第0302號工務備忘錄告知原告本件情事，被告代為採購之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7
被證48
被證49

		41,000/
43,0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57

		防火填塞工程-C棟5.9300000000-凱祥

		


		


		


		38,571/
40,500

		




		58

		防火填塞工程-地下室16.700000000-凱祥

		


		


		


		109,000/
114,450

		




		59

		雜項點工5工@0000-000年1.2月-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30

		被證50

		7,000/
7,350

		被告扣款7,350元無理由。



		60

		電動風門1800mm*400mm-6只@11000-瑞元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既係受原告委託代為施作此部分原屬其應施作之工項，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1
被證52

		66,000/
69,300

		被告扣款69,300元無理由。



		61

		牆面開口修補工料1式@36000-瑞元

		


		


		


		36,000/
37,800

		被告扣款37,800元無理由。



		62

		鋁製烤漆格柵1800mm*400mm-6只@4000-瑞元

		


		


		


		24,000/
25,200

		被告扣款25,200元無理由。



		63

		電動風門及格柵安裝工資1式@10800-瑞元

		


		


		


		10,800/
11,340

		被告扣款11,340元無理由。



		64

		五金另料1式@2257-瑞元

		


		


		


		2,257/
2,370

		被告扣款2,370元無理由。



		65

		運費1式@3800-瑞元

		


		


		


		3,800/
3,990

		被告扣款3,990元無理由。



		66

		矽利康-消防箱42座@150-華光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4

		6,300/
6,61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7

		矽利康-小便斗117座@100-華光

		


		


		


		11,700/
12,285

		




		68

		矽利康-洗手檯面5座@100-華光

		


		


		


		500/
525

		




		69

		電動風門500mm*350mm-2只@9800-瑞元

		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明文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D棟3F機房(UPS室)進排氣風管未裝設電動風門，如發生火災時將無法遮斷其他空間的氣體，可能導致火災繼續蔓延，顯屬消防工程之重大缺失，相關改善工程應由原告負責施作，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5

		19,600/
20,580

		被告扣款20,580元無理由。



		70

		風管修改工料1式@7162-瑞元

		


		


		


		7,162/
7,520

		被告扣款7,520元無理由。



		71

		電動風門安裝工資1式@10000-瑞元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72

		五金另料1式@5000-瑞元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73

		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被告扣款3,150元無理由。



		74

		消防工程-緊急照明燈554台@360-萬泰

		被告現場人員於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導致緊急照明燈無法正常啟動，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就所生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51
被證56
被證81

		199,440/
209,412

		被告扣款有理由。



		75

		冰水密閉式加藥桶2只@34500-樂城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



		31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7

		69,000/
72,4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76

		冰水防鏽劑(二年用量)100000000-樂城

		


		


		


		25,200/
26,460

		




		77

		冰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52000-樂城

		


		


		


		52,000/
54,600

		




		78

		冷卻水加藥自動控制器1式@104752-樂城

		


		


		


		104,752/
109,990

		




		79

		冷卻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30000-樂城

		


		


		


		30,000/
31,500

		




		80

		108年4月-雜項點工11工@1400-長門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8

		15,400/
16,170

		被告扣款16,170元無理由。



		81

		CD6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被證59所示影像可見門扇上有藍色刮痕，此為原告搬運自來水管時不慎碰撞門扇，導致自來水管管身上之藍色顏料沾染該門扇，自應由原告負責修復，被告數次催告原告修復卻不見成效，被告自行施作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2

		被證59
被證60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2

		DD12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3

		不銹鋼門檻1支@700-盛倡

		


		


		


		700/
735

		被告扣款735元並無理由。



		84

		貨運費用1程@1000-盛倡

		


		


		


		1,000/
1,050

		被告扣款1,050元無理由。



		85

		FM200系統R型主機程式編輯設定@57525-佺進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1
被證81



		57,525/
60,401

		被告扣款有理由。



		86

		主機CPU卡維修1式@32475-佺進

		


		


		


		32,475/
34,099

		




		87

		開關箱工程-鍍鋅平板1式@14500-佑晟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被證62上記載「開關箱工程」係因該廠商專業為開關箱工程，惟被告係請其於原告施作之破損、缺漏處封上鐵板，詳如被證62第2頁之明細。

		


		被證62

		14,500/
15,225

		被告扣款15,225元無理由。





		88

		防火耐溫帆布180才@380-瑞元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另因接頭處帆布有破損，故必須將原有帆布拆除後重新施作，而接頭亦須一併更換，故報價單中方有接頭工料之數額。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部分屬
「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3
被證81

		68,400/
71,820

		被告扣款有理由。



		89

		舊帆布拆除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0

		鍍鋅鐵製法蘭接頭工料8只@2800-瑞元

		


		


		


		22,400/
23,520

		




		91

		帆布及法蘭製作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2

		安裝工資1式@25000-瑞元

		


		


		


		25,000/
26,250

		




		93

		五金另料1式@2000-瑞元

		


		


		


		2,000/
2,100

		




		94

		運雜清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95

		檯面式臉盆-檯面5只@1100-和佑昌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詳見被證51第2頁第2點），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3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4

		5,500/
5,775

		被告扣款5,775元無理由。



		96

		泥作-3月13拆除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7

		泥作-3月21修補廁所磁磚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8

		泥作-沙包7包@80-達峰

		


		


		


		560/
588

		被告扣款588元無理由。



		99

		泥作-水泥4包@230-達峰

		


		


		


		920/
966

		被告扣款966元無理由。



		100

		進排氣風機噪音改善工程1式-瑞元

		本工程地處商業區，屬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中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設有音量標準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建築物所生之噪音數值必須介於55-65間。然原告施作此部分工項時未按圖施作，疏漏未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越前開法定標準，並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5

		被證65
被證66
被證67



		1,809,524/
1,900,000

		被告扣款1,900,000元無理由。



		101

		B1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7工@2500-心成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於108年5月15日召開台電北北區機電正驗缺失改善會議，且於會議中與原告達成共識，被告代為施作所生費用應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68
被證69

		17,500/
18,3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2

		C棟2.3.6.11.13樓面盆更換6工@2500-心成

		


		


		


		15,000/
15,750

		被告扣款15,750元無理由。



		103

		C棟2.3.6.11.13樓小便斗移設4工@2500-心成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104

		D棟1F小便斗拆除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105

		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6

		D棟2F拖布盆鑿配管及安裝3工@2500-心成

		


		


		


		7,500/
7,875

		




		107

		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108

		全區蹲便兩段式沖水器更換100處@200-心成

		


		


		


		20,000/
21,000

		




		109

		五金另料1式@7680-心成

		


		


		


		7,680/
8,064

		被告扣款8,064元無理由。



		110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工程22工@2500-鉅霖

		因原告於修繕缺失時不慎破壞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及輕隔間工項，被告因催告原告修復未果，自行施作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6

		被證70

		55,000/
57,750

		被告扣款57,750元無理由。



		111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材料1式@36661-鉅霖

		


		


		


		36,661/
38,494

		被告扣款38,494元無理由。



		112

		火警連動空調等缺失改善-心成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71

		85,714/
90,000

		被告扣款90,000元無理由。



		合計

		　

		　

		　

		　

		7,526,351/
7,902,669

		










　　　　　　　　　
　　　　　
附表2　　　　　　　　　
		項次

		工項內容

		變更、追加工程事由

		原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金額(元)



		1

		D棟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施工時已經拉到最高但是落地窗還是無法安裝，故必須更改匯流排。

		125,969



		2

		C、D棟地下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被告要求更改施工路徑，故增加大量材料及工資。

		3,835,062



		3

		SCR火警跳脫裝置增設工程

		設計時不完整無法運作，需增設點位模組。



		419,773



		4

		消防D棟6樓撒水系統追加

		消防局要求增加。



		378,730



		5

		(1)C棟9樓中繼泵浦管路變及增設逆止閥、閘閥。
(2)C棟3~10樓增設8組緩降機。

		消防局要求增加。



		792,511



		6

		C、D棟自然排煙系統增設消防連棟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415,000



		7

		全區增設火警偵煙感知器

		消防局要求增加。



		268,000



		8

		C、D棟增設緊急照明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926,567



		9

		地下室增設防火鐵捲門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154,308



		10

		D棟消防機房增設放水型馬達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78,217



		11

		C、D棟雨排水管及地下三樓排水管堵塞之修復工程

		地面雨排水雙方已經議價打折為51萬多，B3F排水阻塞另議。



		990,007



		12

		地下一樓發電機油箱移位

		兩只油箱同一室内違反消防法規，依甲方指示辦理。

		354,603



		13

		C棟增設二線式照明控制設備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3,836



		14

		恆溫恆濕冷氣機增設配管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138,850



		15

		D棟2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7,416



		16

		D棟3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7

		D棟4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8

		C棟14-15樓外牆燈移位工程

		已完成外牆燈，依甲方(瑞助）指示配合移位。

		30,151



		19

		C棟增設通信預留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通訊空管到屋頂備用。



		70,938



		20

		D棟增設天溝排水工程

		以責任分界點區分，前面在建築圖上，屬土建施作，後面接到排水系統則是原告水電負責施作。

		479,200



		21

		C棟甲乙梯配合修改工程

		配合修改C楝電燈管線開關出口。



		88,000



		22

		C、D棟增設車道燈

		依被告指示增設。

		276,240



		23

		C棟2F露臺貨梯屋頂增設照明及排水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照明增加2只排水一處。



		53,400



		24

		C.D棟增設花圃排水系統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35,890



		25

		D棟屋突貳(東西側)空調膨脹水箱水源配管及相關基礎座移動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61,951



		26

		D棟1樓增設EL1DB-RY盤安裝配線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61,200



		27

		D棟南北側屋頂加裝排水管至1F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31,290



		28

		發電機房增設風管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191,070



		29

		發電機房增設牆面封版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75,500



		30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改排入第八陰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16,405



		31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第二次變更至第九陰井即採樣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25,000



		32

		C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1,201,476



		33

		D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273,602



		34

		C棟11樓北側增設熱水器電源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39,839



		35

		D棟3樓(D330-331室)照明燈具拆裝工程

		室内裝高架地板配合調高天花板拆除燈具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5,488



		36

		既設自來水制水閥修復工程

		制水閥漏水修理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39,930



		37

		D棟2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1,678



		38

		D棟3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拆除管線後再新配置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37,025



		39

		地板插座磁磚開孔

		地板揷座位置不對，重新開孔後再配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6,250



		40

		C棟1樓36KW熱水器增設電源

		依被告要求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1,810



		41

		增設無障礙小便斗扶手工程

		原契約沒有小便斗扶手，新增設備，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04,400



		42

		D棟增設五樓籃球場排水落水頭

		排水漏水頭20個原土建工項，依被告指示安裝配管。　

		85,720



		43

		增設電信外管路

		原契約無此項目，屬新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419,473



		44

		高壓比流器及高壓變壓器毀損更新工程

		結構有縫大雨後漏水致高壓設備損毁，更新設備，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62,400



		45

		增設不銹鋼止滑踏板

		空調冷媒管放置地面上，增設護蓋不鏽鋼止滑踏板，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79,252



		46

		噴灌控制器移位

		依使用者需求，改至守衛室，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9,416



		47

		C棟15樓天花板提高風管變更

		使用空間需要提升天花板高度，致己完成風管需重作，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755,188



		


		合計(1~47項)

		


		16,639,063



		


		營業稅5%

		


		831,953



		


		總計

		


		17,471,016







 
 
 　　　　　　　　　
附表3　　　　　　
 (鑑定報告書第16頁附表)
		


		原告請求金額(元)

		原告提出此部分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單價計價金額(元)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

		5,893,128

		7,521,132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無合約單價部分

		10,745,935

		11,165,244



		小計

		16,639,063

		18,686,376



		營業稅

		831,953

		934,319



		合計

		17,471,016

		19,620,6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建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榮華  

訴訟代理人  江佩欣  

            張菀萱律師

複代理人    黃筱涵律師

            齊偉蓁律師

被      告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邵明斌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四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以新臺幣捌佰伍拾柒萬參仟伍佰壹拾肆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以新臺幣貳仟伍佰柒拾貳萬伍佰肆拾貳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變更為張榮華，據其具狀聲明承受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1-273頁之原告之民國114年10月3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第281-292頁之經濟部函文、公司變更登記表），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又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關係聲請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計新臺幣（下同）3155萬9750元及利息（見本院111年度北司調字第389號卷第7-11頁之民事聲請調解狀，下稱調字卷），嗣因調解不成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932萬6595元利息（見調字卷第135-141頁），復主張本件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906萬0379元（見本院卷二第132頁），後主張誤繕被告已經給付之工程款，請求被告給付之正確金額應為2906萬0397元，故聲明：被告給付原告2906萬0397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三第260-261頁），原告所為上開訴之聲明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亦應准許。

原告主張：伊承攬相對人所得標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下稱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下稱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伊即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後竣工驗收，然被告僅給付部分價金2億7341萬9213元，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就餘款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

　：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而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並無理由（即伊對扣款1099萬1406元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是以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158萬9381元】；又於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因被告提供圖說變更、配合現場環境指示變更等諸多因素，而變更、追加施作多項工項，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被告應再給付伊工程款計2906萬0397元（計算式：1158萬9381元+1747萬1016元=2906萬0397元）等語。聲明：㈠同上所述。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告辯稱：兩造於每期工程款結算時均會簽署工程款簽認書，供兩造核對給付金額、扣款等，工程款簽認書已記載：「就乙方（即原告）本期如下列明細表所領金額，經乙方核算後，均屬正確無誤，爾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即被告）主張任何權利及提出異議」，故除於該期簽認書標示爭議扣款項次以外，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簽認書所載扣款。又伊對本件鑑定機關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所出具之鑑定報告書（下稱鑑定報告書）所載之附件2所示工項皆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並無意見，然鑑定報告書所計算之施工數量、工程款數額，均未經專業人士嚴謹計算，不足作為裁判基礎等語，資為抗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將其所得標之台電公司新建工程其中水電、消防及空調等工程（即系爭工程）委由原告施作，兩造於103年3月10日簽訂工料合約（即系爭契約，包含價目單總表），原告依約於103年1月3日進場施工，已竣工驗收；被告就系爭工程已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契約、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為證（見調字卷第17-73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三第255頁）。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　　

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而被告雖指稱2258萬0787元其中1931萬5886元指稱應予扣除而不同意給付，然其餘326萬4901元被告亦迄未給付（計算式：2258萬0787元-1931萬5886元=326萬4901元），且被告上開1931萬5886元扣款其中832萬4480元扣款（即附表1所示扣款計790萬2669元，以及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之扣款計42萬1811元，共計832萬4480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42萬1811元=832萬4480元）亦無理由（即原告對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並無爭執，計算式：1931萬5886元-832萬4480元=1099萬1406元），故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計算式：無爭議之未給付工程款326萬4901元+附表1扣款790萬2669元+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42萬1811元=1158萬9381元）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179條規定如數給付，被告就應給付326萬4901元部分並無爭議，然就其餘款項則否認有給付義務，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保留款：保留款待工程完竣、整修清潔完成，經甲方（即被告）及甲方之業主（即台電公司）複驗無誤且甲方之業主核撥甲方之保留款後，乙方（即原告）繳交保固切結書即銀行保證函，經書面簽認後結算付清」（見調字卷第25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兩造均不爭執原告已經依約施作系爭工程並完工驗收，且被告就系爭工程亦經其業主台電公司驗收合格，並自台電工司領取全部保留款，是以，就被告不爭執其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原告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自屬有據。

㈢被告雖辯稱就附表1所示款項被告所墊付，自原告得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予以扣除，故原告不得再為請求，而扣款明細、理由即如附表1所示。查：　

⒈附表1編號1：

　被告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此有第1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69頁）。被告指稱：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款約定：「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然原告未依照送審通過之圖面施作基地內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原告只得自行雇工施作，支出費用計128萬元，故就原告之第12期估驗請款扣款128萬元（含稅），並舉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223頁），其餘理由則詳如附表1編號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備註所載：「以上報價不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備註2記載：「景觀噴灑工程（含水電）含於本件報價範圍」，而被告所指A棟建物並非系爭契約範圍，故A棟建物至涵洞之電力配管銜接工程自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內，原告並無施作義務，被告不得為上開扣款。查：

⑴依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所載，兩造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見調字卷第63-65頁）。又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⒉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含於本報價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是以，原告主張A棟建物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且除景觀噴灑工程（水電）外，其餘建物外之管線設備亦不在系爭契約施工範圍，堪以採信。準此，原告據而主張：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亦不在系爭契約範圍以內，即非原告依約所應施作之系爭工程範圍以內，應較為可採。

⑵至被告雖抗辯，A棟至涵洞電力配管銜接工程已載明於送審通過之圖面，而依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線範圍」外50公分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然並未超越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指稱之「外管線」工程，並舉被證4即台電公司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全區外管線平面配置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19頁）。然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工程慣例，而被告對此亦未舉證，從而被告上開所辯即難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被告並辯稱，系爭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之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異議，顯見原告明知其施工範圍並非如其所言，侷限於建築物內，故上開配銜接工程應屬原告施作範圍，並舉被告之工務備忘錄、統一發票及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1頁）。惟縱使如被告所言，上開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汙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工程確實為原告所施作，然原告施作之原因為何?是否如被告所言，僅係因上開工程位於「建築物外、基地內」所致?仍有未明。被告徒以原告施作上開工程，即據而指稱原告施作上開工程係因上開工程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工範圍所致，並繼而推認A棟至涵洞之配管工程亦屬「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而為系爭工程施工範圍，原告亦應依約施作，顯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⑷至被告所舉上開被告之備忘錄，雖記載「...說明：...對於合約內載明，本工程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業主範圍），對於外管線解讀如下⑴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之管路⑵須繳交事業單位外管路費用如自來水、電力公司、電信局、汙水、瓦斯等內管須接至水溝外（下）50CM是屬外管線。...」（見本院卷二第221-223頁），然該備忘錄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系爭契約價目單總表亦載明：「⒈以上報價不包含『建物』外管線及設備（屬客戶範圍）。...」（見調字卷第67頁），則上開備忘錄記載：「...所謂外管線是指『基地』外管路...」，是否有據，已非無疑。上開備忘錄為被告所製作，其單方面、片面就系爭契約所為解讀，即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被告又辯稱系爭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之最終目的，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諸系爭契約所載前言自明。惟系爭契約已經明白約定由原告所施作之系爭工程，係位於D棟（北北區配電中心暨區處辦公大樓）、C棟D棟地下室相連（部分完成）、E棟（守衛室、會客室，部分完成），已如前所述，則被告抗辯得使建物正常使用水電之設施均應屬系爭契約約定範圍，自乏所據，為本院所不採。　

⑹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之扣款128萬元，為無理由。　

⒉附表1編號2：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扣款4萬元，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並未清查、封管連結AB棟間之預留管，導致颱風來襲，泥水經由上開管路漫淹至地下室，原告應負擔附表1編號2之清潔費，並舉備忘錄、影像照片及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25-229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系爭契約範圍並未包含被告所指稱之上開AB棟預留管。查：

⑴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從而原告主張AB棟預留管不在系爭契約約定範圍、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堪以採信。　

⑵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係接手其他廠商繼續施作工程，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施作完成、尚未完成之工作物，為免施作範圍、工項產生疑義，故於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明定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而AB棟預留管即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惟兩造間於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系爭工程施作範圍已如前所述，被告所指稱之AB棟預留管既然並未列入價目單總表之施工地點，於價目單總表亦無數量、單價之記載，被告抗辯AB棟預留管屬系爭契約約定之系爭工程範圍，實難認有據。

⑶而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係約定：「工程圖說：...本工程乙方（即原告）須切實依照設計圖、審核合格施工圖、施工範圍、甲方（即被告）業主所訂施工說明書及甲方監工人員之指示施工，且務必至現場實地丈量確定施工細節，配合前、後工程接續，如有不明之處應與甲方監工人員確認，並於圖面簽認後再行施工，否則應負一切責任」（見調字卷第35頁），可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係針對工程圖說所為，依上開約定，至多僅可認倘因接續前工程繼續施工而有施工範圍不明之情，原告須與被告監工人員確認圖面後再為施工，並無從據而擴張解釋，系爭施工範圍以外之前手廠商所施作之工程，原告亦有維護、檢查、保固、修繕等義務。

⑷至被告所舉備忘錄雖記載：「...說明：本案為接續工程，貴公司須負責地下室及周邊原有廠商施作之管路清查及連結相關工作。詳工料合約第17條第2項。...」，然此為被告單方面、片面解釋系爭契約第17條第2項約定，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⑸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2之扣款4萬元，為無理由。　

⒊附表1編號3、4：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被告給付防水管塞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迄未處理結構體預留過牆管，每遇下雨雨水即會流至地下室，被告只得先行代購防水塞，原告於會議中明確同意負擔半數款項，並提出備忘錄、發票、104年9月1日會議記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31-23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3、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指CD棟，而被告所指稱之防水栓塞施作範圍為AB棟，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且結構體預留管為土建包商工作範圍，依據工程慣例，在水電包商使用預留管施作前，應由土建包商負責清潔與處理防水管塞。查：

⑴依上開104年8月19日備忘錄所載：「...主旨：有關『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過牆管防水塞代購事宜，...。說明：有關結構體預留過牆管，因每逢下雨由工地北側過牆管流水至地下室，...。本工務所先行代購14"×16組、6"12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231頁），又104年9月1日會議紀錄記載：「...⒉土木雜項內之機電工程內，防水栓塞費用由瑞助、大同各自分攤1/2...」（見本院卷二第234頁）。　

⑵是以，上開備忘錄所載之代購防水塞並自工程款扣除，與上開會議紀錄所載兩造各自分攤1/2防水栓塞費，均未特定為ABCD棟，對照上開備忘錄、會議紀錄所載，堪認被告先以上開備忘錄告知原告，將代購栓塞並如數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後兩造於上開會議就被告代購並扣款之栓塞費用，合意各自分攤1/2費用。而依發票所載（見本院卷二第233頁），防水栓塞6"之費用計4200元、14"之費用計11萬2000元，半數為2100元、5萬6000元，含稅為2205元、5萬8800元，是被告為附表2編號3、4之扣款，應屬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上開會議紀錄僅為被告單方面主張，並非兩造同意之會議紀錄，且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而原告於上開會議紀錄同意之分攤半數栓塞費用是指CD棟。惟上開會議紀錄載明「...結論同意...」，並由與會人員簽名（見本院卷二第234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所載應屬經由與會人員同意之結論。又被證6照片為被告104年10月1日備忘錄之附件照片即淹水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25-227頁），而被告以被證8備忘錄扣款，則是發生在前即104年8月間，原告主張自被證6照片延續至被證8函文，可以看出被告之上開扣款皆係針對AB棟等語，即乏所據。原告上開主張，均難認有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3、4之扣款，為有理由。　　

⒋附表1編號5、6：　

　被告就原告之第14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水塔費用而扣款，此有第14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約應設置不銹鋼水塔卻怠於履約，被告因此代購水塔，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且兩造亦達成協議，上開工項為原告所應施作範圍，並舉C、D、E棟消防圖、被告104年3月5日函文、統一發票、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下稱第114號案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35-243頁、卷三第147頁），其餘理由理由如附表1編號5、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依被告所交付之圖說，水塔部分為RC方形水塔，應為土建包商施工範圍，而非原告施工範圍。查：

⑴被告之104年3月5日函文記載：「...說明：...㈠消防補助水箱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已明確記錄施作材質及須負責廠商（11.臨時動議第6項C、D兩棟屋頂層消防補助水箱由貴公司施作FRP材質水塔）...」（見本院卷二第241頁），是以被告抗辯兩造已達成協議，由原告施作水塔，應屬有據。被告並據此抗辯，原告並未施作水塔，被告因此代為施作，支付費用附表1編號5、6所示費用即2萬4675元、2萬6565元，得自原告之估驗請款中予以扣款，並提出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3頁），亦屬有據。　　

⑵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5、6之扣款，為有理由。　

⒌附表1編號7：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其支付燈孔修改費用而扣款4萬5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99頁）。被告指稱：因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有誤，CD棟燈孔與風管位置衝突，需移位，被告因此支付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並未舉證上開施工係可歸責於原告之瑕疵所致，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被告不得扣款。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並不足以推認原告施工有上開被告所指稱之繪製燈具位置圖之錯誤。是被告上開抗辯，難認有據，其就附表1編號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⒍附表1編號8：

　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因支付105年2-9月份清垃圾清運費用，扣款9萬2000元，此有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垃圾清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協調會議記錄、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251頁），其餘理由如附表1編號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之扣款為105年2-9月份之營建廢棄物扣款，然被告所舉上開發票為106年1月1日所開立，不足為證等語。查：

⑴被告抗辯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之後兩造開會協議，約定就營建廢棄物均係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固據其提出協調會議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47頁），然被告就原告之第18期估驗請款扣款，記載為105年2-9月營建廢棄物清運，然其所舉上開發票日期為106年1月1日（見本院卷二第251頁），從而該上開發票雖然記載稅後金額為9萬2000元，然該筆金額能否與第18期估驗請款所載之105年2月至9月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互為勾稽?並非無疑。故而被告是否確實先行支付原告於105年2月至9月間應負擔之營建廢棄物清運費用9萬2000元，即非無疑。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見本院卷二第249-250頁），亦僅為廢棄物之影像，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上開抗辯之認定。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8之扣款，為無理由。　

⒎附表1編號9、10、11：

　被告就原告之18期估驗請款，以CD棟明架天花板修復、暗架天花板修復為由扣款，此有第18期工程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被告指稱：原告於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經施作完畢之天花板，應負擔修復費用，並舉被告函文、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53-283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10、11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上開被告函文所載內容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原告否認有被告所指破壞天花板之情，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原告修繕等語。查：

⑴被告之105年5月4日函文雖記載「...說明：......然因本工程現場之暗架天花板目前均已施作完成，因貴公司於施工時，在未通知本所之情況下即逕行天花板拆板施工，進而造成已施作完成之天花板毀損破壞，...」（見本院卷二第253頁），然此為被告所為函文，所載上開內容僅為被告單方面之認定，尚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影像照片，亦不足遽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擅自破壞被告已完工之明架、暗架天花板之情。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發票所載金額共計40萬0450元（含稅），亦不足證原告有被告所指上開事由，該發票所載共計40萬0450元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⑵因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9、10、11之扣款，為無理由。　

⒏附表1編號12：

　被告就原告之19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費為由扣款10萬5000元，此有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3頁）。被告指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套繪、統籌消防圖說之義務，系爭工程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原告亦未如期補正，被告只得自行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審圖作業，被告因此所支付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舉備忘錄、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85-289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據被告所提供之圖說進行套繪，原告並無義務修正消防圖說等語。查：

⑴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固然記載：「水電、消防及空調套圖及協調由乙方統籌」（見調字卷第21頁），然該約定僅指出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之「套圖」及協調，是否及於圖說送審，並非無疑。而參以系爭契約第3條臚列系爭工程包含電氣設備工程等工程，並載明「以上設備及所需機具依送審通過之圖面及規範施作」（見調字卷第21頁），系爭契約第17條並載明「工程圖說：「本工程以甲方業主審核通過之圖樣為依據。所有本工程之圖樣、甲方與甲方業主所有合約規範，乙方應完全明瞭，切實遵照」（見調字卷第35頁），堪認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之原告須負責水電、消防及空調工程等之套圖，與該等工程之圖說送審，並非相同。被告以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據而指稱原告依約亦有圖說送審之義務，難認有據。

⑵而依據上開系爭契約第3條、第17條約定，再參以系爭契約之價目單總表所載（見調字卷第63-67頁），該總表所臚列之各項計價工項，其中並無有關原告應完成水電、消防、空調工程圖說送審通過之費用計價，從而，原告主張水電工程等施工圖說係由被告所提供，修改設計圖說、通過送審並非原告責任，原告僅負責依圖說進行套繪，應較為可採。

⑶至被告另抗辯，依原告與其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原告已以本件扣款，就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工程款主張抵銷，可見原告亦認該筆款項本就屬原告應負責支付之費用。惟原告於另案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原因多端，況且，被告確實已為上開扣款，在原告於本件已經主張被告之上開扣款不當、但尚未獲勝訴確定判決之前，原告就本件扣款列為其得向佺進公司請求給付之債權，於另案訴訟主張抵銷，難認有被告所辯稱之原告亦認本件扣款為原告應負擔費用之情。是以被告上開所辯，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就附表1編號1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⒐附表1編號13：　

　被告就原告之20期估驗請款，以被告支付修復費用為由扣款1萬2000元扣款，此有第2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0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支付平推鎖損壞之修繕費用，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91-29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否認瑕疵、可歸責於原告，且被告亦未定期催告修繕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並無從證明有被告所指稱之上開情事，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有支付該發票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⒑附表1編號14-17：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新建工程建築圖、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派工單及本件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4-1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新建工程建築圖（見本院卷二第295頁），不足以證明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附表1編號14「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工程估驗請款單、請款明細及派工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第114號案件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4-17之扣款，為無理由。　

⒒附表1編號18-25：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備忘錄、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05-30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8-2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

⑴被告之107年7月19日備忘錄記載：「...說明：貴公司所承包本工程之CD棟（含地下室）機電、消防、空調部分，包含所有預留孔未封版或填塞、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所有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完全、天花板蓋板拆除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處修改等未即時修繕，造成業主初驗前缺失，經通知後一直未能確實針對缺失改善，經與大同現場負責人協調，由本公司派員進場施作，所衍生之工程費用再由貴公司工程款扣除。...」，並以手寫方式註記「依比例分攤。黃瑞昌7/19」（見本院卷二第305頁），原告自承該名黃瑞昌為其員工（見本院卷三第131頁）。

⑵由上開備忘錄所載內容，以及原告員工黃瑞昌之註記「按比例分攤」，堪認原告並不爭執其施作系爭工程有上開備忘錄所載缺失，及原告就上開缺失並未確實改善，與同意被告派員進場施作改善並由原告之工程款中扣款。是以被告為附表1編號18-25之扣款，應為有理由。

⑶至黃瑞昌雖於上開備忘錄註記「依比例分攤」，然原告並未舉證被告亦同意按照比例分攤，且原告所指比例如何?依據為何?原告亦未敘明並舉證，即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⑷準此，被告上開扣款，為有理由。　

⒓附表1編號26-39：　　

　被告就原告之27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7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5-117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與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295-303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26-3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抗辯原告於另案所為抵銷抗辯，理由同上，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26-3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⒔附表1編號40-42：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備忘錄、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23-33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0-4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所舉備忘錄（見本院卷二第327-328頁），為被告單方面所製作，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份備忘錄所載缺失與事實相符，是其所載內容即不足據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0-42之扣款，為無理由。

⒕附表1編號43-55：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31-349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43-5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不足證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估驗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43-5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⒖附表1編號56-58：

　被告就原告之28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28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9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消防工程經主管機關檢查有缺失，原告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後經兩造協議，原告委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改善工程，被告自得就改善費用扣款，並提出106年3月2日消防現勘修繕會議記錄、備忘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1-35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6-5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主管機關檢查之消防缺失，原告均已完成改善，而被告據以扣款之防火填塞，上開修繕會議並無防火填塞缺失之紀錄等語。查：

⑴106年3月2日會議紀錄記載：「⒈消防局已於106.2.23至台電北北區進行消檢現勘。現勘缺失單及圖面已於106.2.24交與大同進行缺失改善。...⒊106.3.8大同缺失改善最後期限。...」（見本院卷二第351頁），原告人員黃瑞昌並於「結論同意」欄位簽名；對照被告之106年3月17日備忘錄所載：「主旨：關於『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之消防局現勘缺失材料代購事項，...。說明：106年2月23日消防局現勘，所列消防器材缺失：...、防火填塞、...，至目前現場仍見施作。因貴司材料採購流程冗長，無法應付現場缺失改善時程，且106.03.02會議紀錄明定修繕最後期限為106.03.08，因此以上所列應貴司工地主任要求由本公司代購，費用由貴司工程款扣之」（見本院卷二第351-353頁），被告據而抗辯其因原告遲未遵期改善106年3月2日會議所指消防設備缺失，被告乃以上開備忘錄表示就代購防火填塞等器材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應屬有據。

⑵被告復抗辯其代購防火填塞，共計支出19萬8000元（稅前分別為D棟4萬1000元、C棟3萬8571元、地下室10萬9000元，計18萬8571元，加計5%稅則為19萬8000元），並提出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5-356頁），亦屬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56-58扣款，為有理由。　

⒗附表1編號59：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統一發票為證（卷二第35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5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未證明有其所指稱之瑕疵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59之扣款，為無理由。

⒘附表1編號60-65：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卷二第359-36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0-65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所指上開費用為加裝電動風門所需費用，而系爭工程就D棟3樓之契約範圍為回風百葉，並非電動風門，此有竣工圖可證【即原證10，圖面圖號AC-4-010-03即通風空調設備規格表㈠】，被告額外加裝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不應扣款等語。經查：

⑴原告主張附表1編號60-65之費用為裝設電動風門之費用，且非系爭契約施工範圍乙節，被告未予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6頁）。

⑵被告雖抗辯兩造既已於會議中達成協議，原告自應遵循，不得異議，然108年3月15日會議紀錄固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③D棟3F高架地板區空調回封口安裝防火百葉（自動風門）共6扇（控制由大同負責）。...」（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亦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然上開會議紀錄亦載明「...⒉以上各項由工程款中扣除。依合約處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堪認上開會議紀錄、函文所載由被告代出料代調工並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者，係針對原告依系爭契約所應施作之工程之施工缺失工項。原告並據此主張上開扣款係就系爭契約範圍內之原告施工缺失事項，兩造方合意於被告代為出料代為雇工之後，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然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並非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項，被告應先舉證兩造已經合意變更將回風百葉變更為電動風門等語，即非無據。

⑶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兩造已經合意將回風百葉工項變更為電動風門，從而被告抗辯原告並未安裝自動風門，被告代為施作，此部分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即難認有據。被告就附表1編號60-65之扣款，為無理由。　

⒙附表1編號66-68：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66-68，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並舉函文、工程復驗紀錄、統一發票及估價單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4），理由如附表1編號66-68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補磁磚。...④消防箱四周打矽利康。⑤小便斗四周打矽利康。...」（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矽利康費用分別為6300元、1萬1700元、500元，加計5%稅後依序為6615元、1萬2285元、525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66-68之扣款，為有理由。　

⒚附表1編號69-73：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代原告支付必要費用為由，扣款如附表編號69-73所示，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未履行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義務，並舉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95-396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69-73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稱之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69-73之扣款，為無理由。　　　

⒛附表1編號74：

　被告就原告之30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4，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5頁），被告指稱：原告所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統一發票及本件與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97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有被告所指之施工瑕疵，被告無權扣款等語。查：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⑩緊急照明燈全棟電壓與器具不符，全部554具更換。...」（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554具LED燈（單價360元）共計19萬9440元，加計5%稅為20萬9412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75-79：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75-79，此有第30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399-40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75-7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104項記載「C棟及D棟B1F空調系統冰水主機，冰水側均未見加藥系統，請補設置」（見本院卷二第390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①空調主機加藥機，...冷卻水塔加藥系統及控制。...」（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冰水系統、冷卻水系統、設備與藥劑6萬9000元、2萬5200元、5萬2000元、10萬4752元、3萬元，共計28萬0952元，加計5%稅為29萬50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75-79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0：　

　被告就原告之31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0，此有第31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1頁），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1-8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不慎碰撞之門扇，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1-8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繕門扇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影像照片、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3-405頁），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指門扇凹損並非被告所造成，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影像照片，無從證明

　影像照片所呈現之凹損，為原告所造成，而被告所舉統一發票，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1-84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5-86：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5-86，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本院109年度建字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07-408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5-8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22項記載「FM200防護區內火警連動空調、通風、電動風門及FM200測試均未能動作，請全面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8頁），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⑪FM200電腦主機當機重灌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60頁）。

⑵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FM200自動滅火系統改善工程計9萬元，加計5%稅為9萬4500元，此有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5-86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87：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7，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客戶對帳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09-41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7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被告並未舉證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對帳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87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88-94：　

　被告就原告之32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88-94，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29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及請款單、第114號事件重疊範圍整理資料為證（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1-412頁、卷三第147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88-94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否認被告有權扣款等語。查：

⑴上開工程複驗紀錄第46項、第56項、第59項、第74項記載「C棟12F機房風機出口側帆布接頭破損，請改善」、「C棟7F空調機房風機帆布接頭空間不足，請改善」、「C棟2F空調機房帆布接頭有漏氣情形，請改善」、「D棟3F D32/SF風機吊架與風管接觸，影響帆布接頭，請改善」（見本院卷二第389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⑵...風機帆布接頭破損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60頁）。又被告抗辯其代原告支付上開消防排煙防振帆布更換工程費用（含稅）7萬1820元、1萬5750元、2萬3520元、1萬5750元、2萬6250元、2100元、3150元，有被告所提出之上開統一發票、請款單為證，應為可採。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88-94之扣款，為有理由。　　

附表1編號95-99：

　被告就原告之33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95-99，此有第33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函文、工程複驗紀錄、統一發票（卷二第359-360頁、第363-391頁、第413-414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95-99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原始圖說設置面盆，並無任何缺失，但被告原始設計圖說沒有考慮應設計殘障廁所扶手欄杆，導致被告施作後需移位，此為被告設計疏失，並非原告之責任等語。經查：

⑴工程驗收紀錄第43項記載：「C棟13F男廁洗手台遭裁切，尚有其他間廁所亦有相同問題，請全面檢視」（見本院卷二第388頁）。　

⑵被告之108年3月22日函文記載：「主旨：針對『北北區配電中心暨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土建統包）』業主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瑞助代雇工及代出料事宜，詳如說明。說明：...大同工地主任表示多項需瑞助代出料、代調工部分（詳會議紀錄）由工程款中扣除」（見本院卷二第359頁），函文所指會議紀錄記載「⒈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多項須由瑞助代出料代調工，臚列如下：...②檯面式臉盆不足150㎝者共5只（C棟2、3、6、11、13樓）...補磁磚。...」（見本院卷二第359-360頁），是上開工程紀錄第43項所載，與上開會議記錄所載，是否為同一工項?並非無疑。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95-99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0：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疏漏設置消音箱，由被告支付費用、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0，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3頁）。被告指稱：原告疏於按圖施作、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法定標準，雖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只得自行施作噪音改善工程，費用應由原告負擔，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北北配電中心地下層風機噪音量測值、工程驗收紀錄、統一發票、價目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5-442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0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原告係依照被告之設計圖，施作CD棟之消音箱系統，即各處一組消音箱（原證11：圖面圖號AC-011-1、AC-011-01），後續台電公司主張其對被告之發包設計圖為各處兩組消音箱（原證12：圖面圖號AC-3-011-1、AC-4-011-01），因此被告經台電公司認定缺失，然此應屬被告發包予原告之設計錯誤，屬定作人指示錯誤，被告無權扣款等語。經查：

⑴被告所舉工程驗收紀錄記載：「供地下層之排風機...均未於室內側設置消音箱，雖設置符合竣工圖，卻與初步細部設計圖分類圖號AC-4-011-01及AC-3-011-01風機進出口風管均設有消音箱不符，請澄清」（見本院卷二第439頁），則依上開驗收紀錄，驗收機關既然指稱設置符合竣工圖，亦稱請澄清，則原告施作本件工項，是否有被告所指上開瑕疵，並非無疑。

⑵而被告所舉噪音量測值，依其內容僅係客觀測試噪音量，而噪音量超過法定標準，原因多端，是否即據而推認為原告施工疏失所致，亦非無疑。又被告所舉統一發票、價目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證原告施作此項工項，有被告所指上開疏失。是以，被告所舉上開證據，均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準此，被告為附表1編號100之扣款，為無理由。　

附表1編號101-109：　

　被告就原告之35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01-109，此有第35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被告指稱：原告就其所施作之工項經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請被告代為採購材料、代為雇工施作，再由原告之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並舉會議記錄、統一發票、報價單為證（卷二第443-445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01-106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主張：第102項、第103項扣款並非在被告所舉上開會議紀錄範圍，且為第95-99項之重複扣款，第106項則為新增工項，並非原告施工缺失，而第108項已經原告自行修繕完畢，被告不得再予以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108年5月15日會議紀錄記載「台電北北區正驗澄清事項及缺失補修事項，由瑞助代調工處理，以利修繕時程完畢，事項臚列如下：...以上諸項皆為正驗缺失，澄清事項，皆需於台電規定日期內完成消案，因此瑞助代調工處理。...」（見本院卷二第443頁），與被告所舉報價單相互勾稽，報價單所載「項次1、B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小計1萬7500元」、「項次6、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小計5000元」、「項次7、D棟2F新增施布盆打鑿配管及安裝...小計7500元」、「項次8、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小計5000元」、「項次9、全區蹲變兩段式沖水器更換...小計2萬元」，應屬上開會議記錄所載之由被告代調工處理之補修事項，即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加計5%稅依序為1萬8375元、5250元、7875元、5250元、2萬1000元。是被告就附表1編號101、105、106、107、108項扣款為有理由，其餘附表編號102、103、104、109項扣款為無理由。　

編號110-112：　

　被告就原告之36期估驗請款，以原告未修繕其施工瑕疵，由被告支付費用、代為修繕為由扣款如附表1編號110-112，此有第32期工程款簽認書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被告指稱：其代原告支付修補原告施工瑕疵之必要費用，應自原告之工程款予以扣除，並舉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47-450頁），理由如附表1編號110-112之「代雇工扣款理由」所載。原告則主張：原告否認瑕疵，無權扣款等語。經查：被告所舉上開統一發票、報價單、請款單，至多僅可證明被告支付上開單據所載金額，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被告就附表1編號110-112之扣款，為無理由。　

㈣以上，被告所為附表1之扣款，其中編號3-6、18-25、56-58、66-68、74-79、85-86、88-94、101、105-108，扣款有理由，金額共計167萬1247元，其餘即編號1-2、7-17、26-55、59-65、69-73、80-84、87、95-100、102-104、109-112扣款為無理由，無理由之扣款金額計623萬1422元（計算式：790萬2669元-167萬1247元=623萬1422元）。

㈤原告並主張被告就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連結送水口修飾百鐵箱」扣款6萬1906元（未稅），然該工項並非系爭契約約定施作項目；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設備設計-圖審送審」扣款10萬元（未稅）與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相同；第26期工程款簽認書之之「D棟2-5F明架天花板工程等4項扣款計15萬2220元（未稅）與第18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D棟天花板修復」相同，均屬重複扣款；第19期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緩降梯」扣款8萬7600元，然此並非系爭契約範圍，而為提送消防竣工圖十，應消防局要求所增設，屬變更追加工程款，被告扣款無理由；以上金額共計40萬1725元（計算式：6萬1906元+10萬元+15萬2220元+8萬7600元=40萬1725元），加計5%營業稅後為42萬1811元（計算式：40萬1725元×1.05％=42萬1811元）。惟兩造就工程款簽認書所載工項、工程款既已逐期確認，並於工程款簽認書上註記兩造有爭議款項，從而上開款項既然並非工程款簽認書所載之爭議款項，原告再為上開爭執，難認可採。　

㈥綜上，原告主張其所依約施作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然被告仍有餘款2258萬0787元尚未給付，被告對給付326萬4901元並無異議，且原告對其中被告扣款1099萬1406元部分亦無爭執。扣除上開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後餘款832萬4480元（計算式：2258萬0787元-326萬4901元-1099萬1406元=832萬4480元），原告主張其中790萬2669元為不當扣款、另42萬1811元為重複扣款、非契約範圍之扣款，連同被告無異議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326萬4901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給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而被告無理由、不當扣款金額共計623萬1422元，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工程款，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原告就非契約範圍、重複扣款計42萬1811元部分之請求亦無理由。是以，原告前開請求，應以其中949萬6323元（計算式：無爭議但尚未給付款項326萬4901元+被告不當扣款623萬1422元=949萬6323元），為有理由。　

原告並主張其於系爭工程施工期間，依被告指示，施作如附表2所示變更、追加工程，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491條、第505條、第227-2條第1項規定如數給付，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見調字卷第29頁）。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附表2所示工項均為其依被告指示所施作完工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詳如附表2之「變更、追加工程事由」欄位所載，附表2所示工項皆不在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施工範圍，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就附表2所示款項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查：　

⒈本院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鑑定機關）鑑定：①附表2工項是否為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②倘若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③追加工程款若干?該公會就上開事項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書，依鑑定報告書所載：

⑴113年10月21日第1次會議，鑑定機關鑑定技師王木聰、陳憲雄（下合稱鑑定技師）請兩造就附表2工項表示意見、提供工地管理組織架構表、確認系爭工程設計圖是否由被告提供、原告

　是否畫施工圖後再施作等，並決議下次會議將逐項討論附表2之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2-4頁）。

⑵113年11月18日第2次會議，經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工項，認附表2所列第1-19項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本次會議討論是針對附表2工項之施作內容，並未涉及金額，因施作內容部分為系爭契約已載明單價之工項，部分為系爭契約並未記載單價之新增工項，故針對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

⑶113年12月3日第3次會議，鑑定技師、兩造逐項討論附表2所列第20-47項工項，認上開工項均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8-13頁）。

⑷114年1月6日第4次會議，上開3次會議討論，確認附表2編號1-47工項確認為追加工項，鑑定技師並請兩造就追加工項施作明細進行討論，原告表示系爭工程驗收係由台電公司主辦，兩造一起面對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驗收工程之後，原告再依驗收內容、數量向被告請款，新增部分之數量、單價由兩造協議，被告則表示兩造先把工項區分後再開會討論如何分別計價。該次會議並做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請原告依追加工項施作項目與台電合約項目比對，並註明屬系爭契約約定施作工項或新增工項，依此原則分開計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3-15頁)。

⑸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鑑定技師請兩造分別提出：①被告提出與台電公司間承攬契約之機電工程預算書（含總表及詳細價目表）。②原告提出各期計價之被告給付款折數證明（已提供第12期計價明細及統一發票影本），確認每期計價×0.8895。③請原告提供變更追加工項其中有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預算單價者（下稱有合約單價），註明合約單價及項次（已提供電子檔）；附表2工項，有合約單價者依工程慣例以合約單價計價，無合約單價者由兩造合意決定，如附表3；附表3有合約單價部分，原告請求給付金額為589萬3128元，少於被告與台電公司間計價金額（計算式：台電公司合約金額752萬1132元×0.8895=669萬0047元，589萬3128元小於669萬0047元），是以有合約單價部分之工項，原告請求給付金額小於合約計價金額，鑑定機關認為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合理。附表3所示其餘無合約單價之新增追加工項，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為1074萬5935元，而依原告所提，相對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計價金額為1116萬5244元。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

⑹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㈠...工項是否屬系爭契約、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⒋從附件二原告提供之外放證據2冊顯示，附件一47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變更施作之內容全部屬於不包括在原工程範圍內，內容含依原設計圖在現場無法施作或與他項工程衝突或不合法規而必須變更路徑施作，經甲方（即被告）監造工程師同意，得確認為追加工項。經兩造前3次鑑定會議逐項討論47工項，確認這些工項確實為系爭工程完成後，再由業主（台電）及權責單位（消防主管單位）驗收通過核准使用，所必須修正的追加工項。⒌故確認附件一所示工項（即本判決之附表2）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

⑺承前第⑴點至第⑸點，鑑定報告書記載：「...㈡倘若屬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則施工數量若干?...⒉經摘錄外證1-47各工項變更、追加施作明細詳如附件E所示，...⒊請原告...依附件E所示工項比對瑞助與台電合約相同工項之單價並註明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詳如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而施工數量則詳如附件F所示。㈢...工程款若干?⒈承前項，施工數量詳如附件F。...⒌...⑶根據第5次鑑定會議結論...，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即1074萬5935元×88.95%=955萬8509元。⑷原告大同之變更追加合理請求金額建議如下：...1622萬4219元...」【見鑑定報告書第17-19頁，上開得出1622萬4219元之計算式為：（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1+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　

⒉由上，可知鑑定技師會同兩造於第1次、第2次、第3次會議逐項討論附表2之47項工項是否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經逐項討論，兩造確認附表2之47項工項均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見鑑定報告書第14頁、第17頁）。是以原告主張附表2之47項工項為系爭工程、系爭契約之變更、追加工項，原告已經施作完工，被告應再給付追加工程款，應屬有據。　　

⒊又依上開第5次會議紀錄，兩造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就附表2之47項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原告請求給付之金額即589萬3128元為據（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第19頁），是以原告此部分請求，為有理由。

⒋至無合約單價即新增工項部分，依據鑑定報告書所載，兩造亦合意接受鑑定技師建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核價（見鑑定報告書第16頁），又系爭契約第9條亦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㈢...⒊經查兩造工程合約書第5條承攬金額僅列出價目單總表，但實際上並未另行訂立工程明細表，故無單價可作為變更追加計算之依據：⑴經查詢原告於施工期間每期工程款如何計價時，原告表示每期計價是以被告瑞助與台電之合約單價為依據，計算後向瑞助提出計價，瑞助依議約折數88.95%給付大同工程款。⑵為確認兩造每期計價與施作單價，請兩造分別提供下列資料：...確認大同之合約施作單價是瑞助對台電合約預算書合約單價的88.95%。...」（見鑑定報告書第18頁）。故而鑑定機關就無單價之新增工項，係參照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並依循上開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每期工程款之計價方式，以被告對於台電公司之合約計價1116萬5244元按照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核屬妥適，應為可採。955萬8509元加計上開有合約單價之工程款589萬3128元再加計5%營業稅，堪認原告得請求給付之變更、追加工程款共計1622萬4219元【計算式：（589萬3128元+955萬8509元）×營業稅5%=1622萬4219元（含稅），元以下四捨五入】。　

㈢原告雖主張：就原告請求給付之新增工項工程款1116萬5244原，鑑定報告書漏未注意此部分不在兩造原先合意之以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作為被告給付原告款項之契約範圍內，而仍將原告請求給付之上開金額1116萬5244元以88.95%計價為955萬8509元，鑑定報告書對此部分認定應有違誤，仍應以原告主張數額為據。惟系爭契約第9條已約定：「甲方（即被告）因甲方業主變更或工程必要時得變更工程之設計及內容，其單價應按合約內之單價增減之，乙方（即原告）不得異議。惟如有新增工程項目時得由雙方另行協議」，而上開114年2月25日第5次會議之會議結論為：「經雙方合意接受鑑定單位建議，有合約單價部分以大同請求金額為主（即589萬3128元），新增工項部分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處理核算」（見鑑定報告書第15-16頁），堪認兩造就附表2所示新增工項價金已協議以兩造履約計價方式即被告對業主台電公司計價金額88.95%計算。是原告上開主張，即非可取。

㈣至被告抗辯：被告雖已不爭執附表2之47工項均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然鑑定技師據以核算追加款之工項數量即原告所提出之附件F，為原告自行製作之表格，並非被告與業主台電公司間所簽立之任何文件，故而附件F所載施作數量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實難查核，且鑑定過程中，被告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故鑑定過程中無從合意依鑑定機關所建議之計算方式得出被告所應給付之追加工程款等語。原告則主張附件F所示內容已經鑑定機關查核。查：

⒈原告就附表2所列47項追加工項，已提出函文等為證（見外放之證據冊第1冊、第2冊），為本院囑託鑑定機關函文之附件二，亦為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見鑑定報告書第2頁）。上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及附件E，均已詳細記載上開追加47項工項之施作數量（見外放證據第1冊、第2冊，鑑定報告書之附件E）。　

⒉再依鑑定報告書所載，第3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為：「A.本次會議依據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一所示47個工項進行逐項討論，各工項內容詳參法院囑託事項附件二之外部證冊（共二冊），摘錄各工項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外證1-47（於附件E內），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B本次討論原告大同請求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但未涉及請求金額，因施作內容有屬於合約單價之工項及無合約單價之新增工項，...，故請求金額部分將另行開會討論」（見鑑定報告書第4-8頁），第4次討論會議過程為：「A.本次會議繼續討論法院囑託鑑定事項附件一第20-47項之施作內容，討論結果詳如下表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9-13頁），而上開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討論過程所指討論結果之「下表」，該2次會議結論即表列47項工項，載明「討論結果：...3.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即與該工項編號相對應之編號，諸如編號1工項，即為外證1）..（摘錄於附件E內）」（見鑑定報告書第5-8頁、第9-13頁）。　

⒊由上開第⒈點、第⒉點所述，可知原告就其所主張之47項追加工項之施作內容、數量等，均已提出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且為鑑定報告書引為附件E；而鑑定機關所召集之第2次、第3次討論會議，除金額部分需另行召集會議討論以外，堪認兩造、鑑定技師已經逐項討論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方於鑑定報告書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紀錄之「討論結果」欄位為「施作明細及數量詳如外證、摘錄於附件E」之記載。又依鑑定報告書所載，鑑定技師係要求原告就附表E所示工項，分列並註記屬合約工項或新增工項，即附件F變更追加工程款明細表，施工數量如附件F所示（見鑑定報告書第17頁所載）。　

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雖另於第4次討論會議指稱應由兩造核對工項、數量、單價先行核對，方有利於澄清事實等，該次會議並據此作成請兩造詳細核對施作數量、單價之初步結論（見鑑定報告書第15頁）。然綜觀鑑定報告書所載，並無被告就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附件F所載工項之數量，質疑且為具體敘明、舉證之記載。從而被告於原告提出上開證據，並據而計算工項數量，鑑定機關認定原告所施作之工項數量，如原告所舉外放證據冊第1冊、第2冊、及附件E、F所載數量，並據而出具鑑定報告書之後，方抗辯其無從查核施工數量，指摘鑑定機關並未核實附表2之47項工項之數量，顯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至被告抗辯其已於鑑定過程中一再向鑑定機關表示所派人員並無權決定本件追加工程款若干等。惟原告已具體主張47項工項之施工數量若干，且鑑定技師所召集之第1次討論會議決議即為「A.下次會議將對原告大同所提47變更追加工項逐項討論，請兩造提出書面補充說明。B.下次會議請瑞助機電監造人員參加開會，以利釐清爭議事項」（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則被告徒以出席會議人員無權決定等情為由，即據而指稱原告所主張之47項工項施工數量不可採，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且，第2次、第3次、第4次討論會議除被告訴訟代理人出席以外，亦有被告機電監造蔡茂興工程師出席（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第9頁、第14頁），被告機電監造工程師自可就其認有疑義之施工數量表達專業意見。而依鑑定報告書所載各次討論會議紀錄，難認被告於出席該次會議之前，不知悉該次會議討論事項，從而被告既已派員出席鑑定機關所召集之討論會議，復稱出席人員無權決定等語，實不足以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施作附表2所示之47項工項，為系爭契約、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程，應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622萬4219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已依兩造間所簽訂之系爭契約，施作完工系爭工程，其間並依被告指示，施作完工變更、追加工程，然被告短付工程款計1158萬9381元，且被告未給付變更、追加工程款計1747萬1016元，以上共計2906萬0397元，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第9條約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如數給付，應以其中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程款949萬6323元、變更、追加工程款1622萬4219元，共計2572萬0542元（計算式：949萬6323元+1622萬4219元=2572萬0542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111年4月2日，見調字卷第91頁、本院卷三第25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免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准許之，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匡　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附表1　　　　　　　　　　　　　　　　　　　

編號 爭議扣款項目 被告代雇工扣款理由 期別 證據 未稅金額/ 含稅金額 本院認定 1 10/31台電外管路銜接工程 @1,219,048-永興 於工程慣例，外管線係指「基地建築線（即被證4所示藍色線範圍）外50公分範圍以外」之管線，本工程基地內A棟至涵洞之配管銜接工程（即被證4所示粉紅色線）顯未超出上開範圍，自非原告所稱「外管線工程」。況系爭工程之「建築物外、基地內之管線工程」尚有弱電管線、噴灌管線路、噴泉管線路、污廢水外管線、景觀路燈及步道燈、接地線等，原告於施作上開工項期間均未向被告提出異議，顯見原告明確知悉其施作範圍並非如其所稱僅侷限於建築物內，再原告施作系爭工程最終目的之一係使建物得以正常使用水電，此觀系爭合約前言，即「...乙方同意承攬其中水電、消防、空調工程...」等語自明，故原告負有施作本項工程之義務。然原告卻遲未施作此部分工程，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由原告之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2 被證4 被證5 1,219,048/ 1,280,000 被告扣款1,280,000元無理由。 2 AB棟地下室清潔4000M2-10/3-龍山 因本工程曾由其他廠商承攬，後因故雙方終止承攬契約，故施工現場留有部分已施作完成或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為免原告施作時就施作範圍及工項產生疑義，系爭合約特於第17條第2項載明原告有接續前後工程之義務。A、B棟預留弱電地下管路為施作至一半之工作物，且屬原告承攬範圍，然原告於施作完地下管路埋設工作後竟未施作防水或封管處理，導致颱風來襲時泥漿水自上開管路流進地下室，嚴重污染地下室環境，被告雖多次催告，原告皆未進行清潔作業，被告僅得自行雇工清潔，並自工程款扣除此部分費用。 14 被證6 被證7 38,095/ 40,000 被告扣款40,000元無理由。 3 防水管塞6"*6只@350-7/20-永睿 本工程現場留有部分施作至一半未封閉之管線，導致雨水藉由此些管線進入地下室，進而污染地下室環境甚有毀損其他工作物、施工器械之虞，故被告曾數次催促原告應儘速封閉管線，惟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施作，並於104年9月1日下午2時召開北北區機電週會會議協商此事，原告於會議中已明確表示同意負擔防水栓塞費用之一半。  被證8 被證9  2,100/ 2,205 被告扣款有理由。 4 防水管塞14"*8只@7000-7/20-永睿    56,000/ 58,800  5 12/29水塔 1座　@23,500-中興 系爭契約第3條明載原告承攬範圍包含「消防設備工程」，而被告提供之消防圖中顯有設置不鏽鋼水塔之設計，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3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消防設備必須配置水箱，再者，兩造亦曾於103年11月20日北北電機電分項工務會議中達成共識，即C、D棟屋頂消防補助水箱為原告應施作工項，原告負有自行購買不鏽鋼水塔並完成裝設之義務，惟原告於施作時竟告知被告其無法採購不鏽鋼水塔，被告為不影響後續工進僅能代為採購，並由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其與下包廠商佺進公司間訴訟（即第114號事件），原告就本筆扣款向佺進公司主張抵銷，並指稱「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原告自承本件扣款屬系爭契約約定施工範圍，並由被告代為執行扣款。  被證10  被證11  被證12  被證81 23,500/ 24,6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 12/29水塔 1座　@25,300-中興    25,300/ 26,565  7 燈孔修改@2500*18工-烽緒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規定，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繪製燈具位置圖時並未套繪風管圖，導致被告依據原告所繪製之燈具位置圖施作開孔作業時，始發現燈具與風管位置相互衝突，因而無法安裝燈具。又因原告不具施作天花板相關工程之能力，故委由被告施作相關工程，並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18 被證13 45,000/ 47,250 被告扣款47,250元無理由。 8 廢棄物清運40台-福爾摩砂 施工所生之廢棄物本應由各施工廠商自行處理，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亦載明原告應自行清理廢料，後被告於會議中亦與各施工廠商達成協議，往後營建廢棄物均由被告先行負擔清運費用，每月再行計算各廠商應分擔金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被證14 被證15 被證16 87,619/ 92,000 被告扣款92,000元無理由。 9 C棟明架天花板修復723M2-烽緒 原告施工過程中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經被告多次催告，原告仍未修繕，被告先行修繕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  被證17 被證18  180,750/ 189,788 被告扣款189,788元無理由。 10 C棟暗架天花板修復780M2-烽緒    99,060/ 104,013 被告扣款104,013元無理由。 11 D棟暗架天花板修復276.76M2-烽緒    101,571/ 106,650 被告扣款106,650元無理由。 12 消防變更設計審查圖面修正勞務費-竣鑫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原告有義務套繪及統籌消防圖，而建物消防圖依法應於主管機關指定期間送交消防單位審查，故原告因此負有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之義務。系爭工程消防圖說遲遲未通過審查，經被告多次催告未果，為免拖延工進遭業主開罰，被告僅得委由其他廠商處理後續圖審作業並先行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予以扣除。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筆款項為「瑞助代執行扣款」，可見使消防圖說通過審查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義務。 19 被證19 被證20 被證81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13 防火門鎖－平推式.水平把手-廣錩 原告於施工期間進出及操作自走車不慎，造成平推鎖毀損，原告遲未修繕，被告僅得自行修繕並墊付費用，再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20 被證21 被證22 11,429/ 12,000 被告扣款12,000元，並無理由。 14 輕隔間工程1式@540000-鉅霖 於原設計圖中，辦公室天花板及走道淨高須分別達270公分、240公分，惟仍須視各圖面套繪結果方得確定各管線施作空間是否足夠，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套繪圖面之義務應由原告承擔。然於被告施作C棟天花板時，原告遲遲未能提供套繪圖說，亦未告知被告天花版高程可能不足以施作後續管線，故被告僅得依照原設計施作天花板，於被告施作期間，原告方套繪完畢並向被告表示天花板高程不足需修改相關設計，否則無法繼續施作後續管線，造成被告施作至一半之輕鋼架工項必須配合原告之需求進行修改，而相關材料均已送達施工現場，部分材料甚已安裝完畢，故無法將材料再行退回予供應商，被告僅能拆除已裝設之材料並重新採購，代墊費用，並自工程款中予以扣款。況重新採購費用既全數由原告負擔，故被告亦已將原材料交由原告所屬之工務所處理。 27 被證23 被證24 540,000/ 567,000 被告扣款567,000元無理由。 15 高空作業車-缺失改善用1台@11200-全聖 原告施作本工程其他工項時擅自破壞被告已施作完畢之D棟天花板，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惟因D棟地下一樓及一樓均為挑高設計，淨高達5米多，原告因而向被告表示其無能力修繕，請求被告代為修繕後，費用再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5 11,200/ 11,760 被告扣款11,760元無理由。 16 107年6月份點工35工@1400-長門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被告曾通知原告應於期限內改善，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　再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 此部分屬「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被告代為施作，墊付費用後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6 被證81 49,000/ 51,450 被告扣款51,450元無理由。 17 機電大同-19@2500核決書N0270 7/25-鼎壁 因原告施作之D棟排煙室通風開口有瑕疵，經被告數次催告仍未見原告改善，被告甚且於105年1月6日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改善，然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得自行修復，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另C、D棟樓梯間及C棟茶水間之磁磚於施作完畢後又遭人毀損，因當時出入工地現場之包商眾多，實無法確認係何包商造成毀損，被告遂與當時曾出入現場之包商協商分擔修復費用，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27 47,500/ 49,875 被告扣款49,875元無理由。 18 土建L0011-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工資)-鉅霖 因原告施作工項存有瑕疵，如預留孔未封板、天花板預留螺桿及膨脹螺絲未切除、牆面打除後修復不全、天花板拆蓋後未復原、管路與天花板衝突等，於初驗程序前即遭被告發現並通知原告應儘速改善，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為免於初驗時上開瑕疵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遂與原告工地負責人達成協議，即由被告完成修繕，相關費用則自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28 83,300/ 87,46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9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工資)-鉅霖    1,000/ 1,050  20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工資)-鉅霖    1,500/ 1,575  21 土建L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工資)-鉅霖    14,500/ 15,225  22 土建M0008-64項現場破壞缺失修繕(材料)鉅霖    333,200/ 349,860  23 D棟3F通訊室機房UPS4二處需封板(材料)-鉅霖    4,000/ 4,200  24 D棟5F機房上方需拆除及封版到底(材料)-鉅霖    6,000/ 6,300  25 土建M0000-000年差額補償工資(材料)-鉅霖    58,000/ 60,900  26 D棟2F男女廁所地板未設排水切補磁磚-達峰 此部分為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明顯瑕疵，原告經被告通知仍未如期改善，被告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予以扣款。  被證29 18,000/ 18,900 被告扣款18,900元無理由。 27 D棟地下室電氣、空調設備基座切補-達峰    16,000/ 16,800 被告扣款16,800元無理由。 28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29 D棟地下室發電機旁空調機房門門縫填塞-達峰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並無理由。 30 C棟14樓西側陽台廁所排氣開孔裝百葉-達峰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31 D棟2樓男女廁所地板打鑿配排水管2處-心成    8,000/ 8,400 被告扣款8,400元無理由。 32 五金另料(含和成地板落水頭)1批-心成    1,500/ 1,575 被告扣款1,575元無理由。 33 D棟更換無熔絲開關及電磁開關結線25工-心成 被告提供予原告設計圖中D棟3樓、C棟6樓空調主機安裝處僅設計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原告本應依設計圖所示之需求採購設備，惟原告竟無視設計圖需求而自行採購需要兩組控制器及電源方能運作之空調主機，且於採購前均未通知被告或業主，而係於施作完畢後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始發現因欠缺一組控制器及電源導致空調設備無法正常啟動，此當屬可歸責原告事由，而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完成改善，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0），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被證30 62,500/ 65,625 被告扣款65,625元無理由。 34 五金另料1批-心成    4,350/ 4,568 被告扣款4,568元，並無理由。 35 消防FM200管路過長修改至天花板齊4處-心成 施作天花板工項前必須於天花板之上先行預留管線路徑，即先行施作供管路通過之鐵管後，再施作天花板工程，一般工程習慣會將該鐵管預留一段長度突出天花板，待後續工程施作完成後再行切除，惟原告並未完成切除作業，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1 被證81 14,000/ 14,700 被告扣款14,700元無理由。 36 安裝灑水頭修飾蓋板148處-心成 消防灑水頭及預留套管處應有蓋板修飾，惟原告漏未施作部分蓋板，另有部分施作品質不佳，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發現此部分瑕疵，原告經被告催告卻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改善，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32 被證81 17,760/ 18,648 被告扣款18,648元無理由。 37 B2.B3穿梁套管填補工資16工-心成    40,000/ 42,000 被告扣款42,000元無理由。 38 五金另料1批-心成    2,682/ 2,816 被告扣款2,816元無理由。 39 檢測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14工-心成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末段及第17條約定，原告負有依業主規範施工之義務，故被告於本工程開工前業已提供統包工程合約及業主所訂之施工規範予原告參酌，合先敘明。業主於統包工程規範中明確要求燈光流明及浴室排風機風量應達一定數值，且驗收時應自行提供檢測報告予查驗單位，惟原告遲遲未提供此部分數據，被告僅得自行檢測，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33 35,000/ 36,750 被告扣款36,750元無理由。 40 107年9月點工(缺失改善)12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28 被證34 16,800/ 17,640 被告扣款17,640元無理由。 41 107年10月點工(缺失改善)45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5 63,000/ 66,150 被告扣款66,150元無理由。 42 防煙垂壁工程1式@308760-好事多 因天花板上方尚有風管、電路、防煙垂壁、消防管路等工項必須施作，故原告套繪各項圖說時，本應注意天花板高程是否足以施作上開工項，原告竟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固定式防煙垂壁安裝完畢後，下方剩餘空間不足以通行，如要重新施作天花板及其上之所有管路，將耗損鉅額費用及時間，實無可能重新施作，故被告僅得請原告更換防煙垂壁設備，惟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代為更換，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36 被證37 308,760/ 324,198 被告扣款324,198元無理由。 43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材料)-瑋倢 因泡沫混凝土材質較為脆弱，如有重物於其上拖行易造成毀損，故被告於施作屋頂泡沫混凝土工程前曾告知原告：周邊工程應儘速施作完畢，如混凝土工程施作完畢後，於其上搬運器材均需鋪板防護。然被告下包商吊料及搬運物品過程中並未遵循被告指示鋪板保護，導致C棟屋頂泡沫混凝土表面損害及排水溝龜裂（詳見被證38），自應由原告負責修繕，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修繕，因此所生之費用當應由原告自行承擔（詳見被證39），被告就此部分進行扣款自屬合理。 29 被證38 被證39 51,667/ 54,250 被告扣款54,250元無理由。 44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材料)-瑋倢    11,666/ 12,249 被告扣款12,249元無理由。 45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材料)-瑋倢    8,334/ 8,751 被告扣款8,751元無理由。 46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材料)-瑋倢    78,333/ 82,250 被告扣款82,250元無理由。 47 C棟屋頂泡沫水泥全面修補(工資)-瑋倢    22,143/ 23,250 被告扣款23,250元並無理由。 48 C棟屋頂排水溝PU防水修補(工資)-瑋倢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49 C棟屋頂排水溝粉刷層打除清運(工資)-瑋倢    3,572/ 3,751 被告扣款3,751元無理由。 50 C棟屋頂排水溝打除重新打底粉刷(工資)-瑋倢    33,571/ 35,250 被告扣款35,250元無理由。。 51 泥作點工26工@2500-鼎壁 原告施工期間因搬運材料、施工機具進出不慎，造成已施作完畢工項有多處損毀。又因原告施作進度遲延，必須於已施作完畢之地板開鑿，方能埋設相關管線及插座。經被告催告，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代為修繕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0 被證41 65,000/ 68,250 被告扣款68,250元無理由。 52 雜項點工40工@2500-寶成 因原告下包商於颱風來臨前未完善防護措施，導致颱風來臨期間其施作至一半之吊掛材料遭強風吹拂而撞擊屋頂鋁板，鋁板因而受損而需更換，原告應負責修復，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墊付之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又被告僅以鋁板毀損面積計算比例請原告負擔，其餘費用由被告自行吸收，故扣款與請款單數額並非相同。  被證42 被證43 100,000/ 105,000 被告扣款105,000元無理由。 53 107年11.12月點工28工@1400-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4  39,200/ 41,160 被告扣款41,160元無理由。 54 車庫上方矽酸鈣修改(連工代料)1式-鋒豫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墊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45  6,000/ 6,300 被告扣款6,300元無理由。 55 107年12月點工27工@1400-長門 因原告下包商施工時損壞及污染工務所地磚，應由原告負責修繕及清潔，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代墊費用由工程款扣款。  被證46 37,800/ 39,690 被告扣款39,690元無理由。 56 防火填塞工程-D棟6.30700000000-凱祥 原設計圖中即有防火填塞之設計，依系爭契約第3條原告有按圖施作之義務，然原告漏未施作，經消防檢查單位於106年2月23日至現場進行勘查後針對缺失事項曾開立相關缺失單，限期於106年3月8日前完成改善。故被告於106年2月24日將缺失單轉交予原告，請原告依缺失單內容進行改善工程，被告再於106年3月2日召開北北區消防現勘修繕會議，於會議中再次催告原告應儘速完成改善工程，原告竟置之不理，經被告現場人員數次口頭催促後，原告之工地主任方表示因原告內部採購流程過於緩慢，無法按期完成改善工程，請被告代為採購並施作。被告為免改善工程逾期而遭相關單位開罰方同意原告之要求，被告亦曾就上開情事於106年3月17日以瑞北機（106）備字第0302號工務備忘錄告知原告本件情事，被告代為採購之費用自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47 被證48 被證49 41,000/ 43,0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57 防火填塞工程-C棟5.9300000000-凱祥    38,571/ 40,500  58 防火填塞工程-地下室16.700000000-凱祥    109,000/ 114,450  59 雜項點工5工@0000-000年1.2月-長門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30 被證50 7,000/ 7,350 被告扣款7,350元無理由。 60 電動風門1800mm*400mm-6只@11000-瑞元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既係受原告委託代為施作此部分原屬其應施作之工項，費用應由原告負擔並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1 被證52 66,000/ 69,300 被告扣款69,300元無理由。 61 牆面開口修補工料1式@36000-瑞元    36,000/ 37,800 被告扣款37,800元無理由。 62 鋁製烤漆格柵1800mm*400mm-6只@4000-瑞元    24,000/ 25,200 被告扣款25,200元無理由。 63 電動風門及格柵安裝工資1式@10800-瑞元    10,800/ 11,340 被告扣款11,340元無理由。 64 五金另料1式@2257-瑞元    2,257/ 2,370 被告扣款2,370元無理由。 65 運費1式@3800-瑞元    3,800/ 3,990 被告扣款3,990元無理由。 66 矽利康-消防箱42座@150-華光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4 6,300/ 6,615 被告扣款有理由。  67 矽利康-小便斗117座@100-華光    11,700/ 12,285  68 矽利康-洗手檯面5座@100-華光    500/ 525  69 電動風門500mm*350mm-2只@9800-瑞元 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明文原告負有套繪及協調水電圖、消防圖、空調圖之義務，然原告未善盡此項義務，導致D棟3F機房(UPS室)進排氣風管未裝設電動風門，如發生火災時將無法遮斷其他空間的氣體，可能導致火災繼續蔓延，顯屬消防工程之重大缺失，相關改善工程應由原告負責施作，然被告數次催告均遭原告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被證55 19,600/ 20,580 被告扣款20,580元無理由。 70 風管修改工料1式@7162-瑞元    7,162/ 7,520 被告扣款7,520元無理由。 71 電動風門安裝工資1式@10000-瑞元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72 五金另料1式@5000-瑞元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73 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被告扣款3,150元無理由。 74 消防工程-緊急照明燈554台@360-萬泰 被告現場人員於巡視時發現原告施作之緊急照明燈電壓與現場設施不符，導致緊急照明燈無法正常啟動，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被告就所生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明細」。  被證51 被證56 被證81 199,440/ 209,412 被告扣款有理由。 75 冰水密閉式加藥桶2只@34500-樂城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  31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57 69,000/ 72,4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76 冰水防鏽劑(二年用量)100000000-樂城    25,200/ 26,460  77 冰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52000-樂城    52,000/ 54,600  78 冷卻水加藥自動控制器1式@104752-樂城    104,752/ 109,990  79 冷卻水系統現場配置安裝施工1式@30000-樂城    30,000/ 31,500  80 108年4月-雜項點工11工@1400-長門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  被證58 15,400/ 16,170 被告扣款16,170元無理由。 81 CD6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被證59所示影像可見門扇上有藍色刮痕，此為原告搬運自來水管時不慎碰撞門扇，導致自來水管管身上之藍色顏料沾染該門扇，自應由原告負責修復，被告數次催告原告修復卻不見成效，被告自行施作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2 被證59 被證60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2 DD12不銹鋼防火門扇1扇@19000-盛倡    19,000/ 19,950 被告扣款19,950元無理由。 83 不銹鋼門檻1支@700-盛倡    700/ 735 被告扣款735元並無理由。 84 貨運費用1程@1000-盛倡    1,000/ 1,050 被告扣款1,050元無理由。 85 FM200系統R型主機程式編輯設定@57525-佺進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並自工程款扣款。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將此部分款項列為「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1 被證81  57,525/ 60,401 被告扣款有理由。 86 主機CPU卡維修1式@32475-佺進    32,475/ 34,099  87 開關箱工程-鍍鋅平板1式@14500-佑晟 原告施作之部分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自工程款扣除。又被證62上記載「開關箱工程」係因該廠商專業為開關箱工程，惟被告係請其於原告施作之破損、缺漏處封上鐵板，詳如被證62第2頁之明細。  被證62 14,500/ 15,225 被告扣款15,225元無理由。  88 防火耐溫帆布180才@380-瑞元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另因接頭處帆布有破損，故必須將原有帆布拆除後重新施作，而接頭亦須一併更換，故報價單中方有接頭工料之數額。又原告於第114號案件亦自承此部分屬 「瑞助代執行扣款」。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3 被證81 68,400/ 71,820 被告扣款有理由。 89 舊帆布拆除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0 鍍鋅鐵製法蘭接頭工料8只@2800-瑞元    22,400/ 23,520  91 帆布及法蘭製作工資1式@15000-瑞元    15,000/ 15,750  92 安裝工資1式@25000-瑞元    25,000/ 26,250  93 五金另料1式@2000-瑞元    2,000/ 2,100  94 運雜清運費1式@3000-瑞元    3,000/ 3,150  95 檯面式臉盆-檯面5只@1100-和佑昌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原告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做成會議紀錄，再於108年3月22日以（108）瑞字第0304號函告原告（詳見被證51第2頁第2點），就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3 被證53 被證51 被證64 5,500/ 5,775 被告扣款5,775元無理由。 96 泥作-3月13拆除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7 泥作-3月21修補廁所磁磚工資4工@2500-達峰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98 泥作-沙包7包@80-達峰    560/ 588 被告扣款588元無理由。 99 泥作-水泥4包@230-達峰    920/ 966 被告扣款966元無理由。 100 進排氣風機噪音改善工程1式-瑞元 本工程地處商業區，屬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中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設有音量標準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建築物所生之噪音數值必須介於55-65間。然原告施作此部分工項時未按圖施作，疏漏未設置消音箱，導致噪音測值逾越前開法定標準，並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原告經被告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僅能自行施作，所支付之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5 被證65 被證66 被證67  1,809,524/ 1,900,000 被告扣款1,900,000元無理由。 101 B1F中控室開關箱新增插座7工@2500-心成 原告施作之工項於查驗時遭查驗單位列為缺失之項目，自應由原告負責改善，然原告竟請求被告代為採購材料及施作，費用再由原應給付予原告之工程款中扣除，被告為免逾期未完成改善遭罰，方同意以上開方式進行並於108年5月15日召開台電北北區機電正驗缺失改善會議，且於會議中與原告達成共識，被告代為施作所生費用應由工程款中扣除。  被證68 被證69 17,500/ 18,375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2 C棟2.3.6.11.13樓面盆更換6工@2500-心成    15,000/ 15,750 被告扣款15,750元無理由。 103 C棟2.3.6.11.13樓小便斗移設4工@2500-心成    10,000/ 10,500 被告扣款10,500元無理由。 104 D棟1F小便斗拆除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5,250元無理由。 105 C棟冷氣電源修改至緊急迴路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被告扣款有理由。  106 D棟2F拖布盆鑿配管及安裝3工@2500-心成    7,500/ 7,875  107 警衛室冷氣電源修改2工@2500-心成    5,000/ 5,250  108 全區蹲便兩段式沖水器更換100處@200-心成    20,000/ 21,000  109 五金另料1式@7680-心成    7,680/ 8,064 被告扣款8,064元無理由。 110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工程22工@2500-鉅霖 因原告於修繕缺失時不慎破壞已施作完畢之天花板及輕隔間工項，被告因催告原告修復未果，自行施作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扣款。 36 被證70 55,000/ 57,750 被告扣款57,750元無理由。 111 輕隔間及天花板修繕材料1式@36661-鉅霖    36,661/ 38,494 被告扣款38,494元無理由。 112 火警連動空調等缺失改善-心成   原告未於期限內改善被告現場人員巡視時所發現之施作瑕疵，被告代為改善並支付費用，自工程款中扣款。   被證71 85,714/ 90,000 被告扣款90,000元無理由。 合計 　 　 　 　 7,526,351/ 7,902,669  



　　　　　　　　　

　　　　　

附表2　　　　　　　　　

項次 工項內容 變更、追加工程事由 原告請求給付之工程款金額(元) 1 D棟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施工時已經拉到最高但是落地窗還是無法安裝，故必須更改匯流排。 125,969 2 C、D棟地下一樓匯流銅排更改路徑 被告要求更改施工路徑，故增加大量材料及工資。 3,835,062 3 SCR火警跳脫裝置增設工程 設計時不完整無法運作，需增設點位模組。  419,773 4 消防D棟6樓撒水系統追加 消防局要求增加。  378,730 5 (1)C棟9樓中繼泵浦管路變及增設逆止閥、閘閥。 (2)C棟3~10樓增設8組緩降機。 消防局要求增加。  792,511 6 C、D棟自然排煙系統增設消防連棟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415,000 7 全區增設火警偵煙感知器 消防局要求增加。  268,000 8 C、D棟增設緊急照明工程 消防局要求增加。  926,567 9 地下室增設防火鐵捲門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154,308 10 D棟消防機房增設放水型馬達電源迴路 消防局要求增加。  78,217 11 C、D棟雨排水管及地下三樓排水管堵塞之修復工程 地面雨排水雙方已經議價打折為51萬多，B3F排水阻塞另議。  990,007 12 地下一樓發電機油箱移位 兩只油箱同一室内違反消防法規，依甲方指示辦理。 354,603 13 C棟增設二線式照明控制設備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3,836 14 恆溫恆濕冷氣機增設配管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138,850 15 D棟2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97,416 16 D棟3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7 D棟4樓追加樓梯間落水頭工程 合約缺項追加辦理。  60,516 18 C棟14-15樓外牆燈移位工程 已完成外牆燈，依甲方(瑞助）指示配合移位。 30,151 19 C棟增設通信預留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通訊空管到屋頂備用。  70,938 20 D棟增設天溝排水工程 以責任分界點區分，前面在建築圖上，屬土建施作，後面接到排水系統則是原告水電負責施作。 479,200 21 C棟甲乙梯配合修改工程 配合修改C楝電燈管線開關出口。  88,000 22 C、D棟增設車道燈 依被告指示增設。 276,240 23 C棟2F露臺貨梯屋頂增設照明及排水管工程 依被告指示照明增加2只排水一處。  53,400 24 C.D棟增設花圃排水系統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35,890 25 D棟屋突貳(東西側)空調膨脹水箱水源配管及相關基礎座移動工程 依被告指示增設。  61,951 26 D棟1樓增設EL1DB-RY盤安裝配線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61,200 27 D棟南北側屋頂加裝排水管至1F工程 合約缺漏，依被告要求施作。  31,290 28 發電機房增設風管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191,070 29 發電機房增設牆面封版工程 依被告要求施作。確認施作完成。  75,500 30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改排入第八陰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16,405 31 C、D棟汙廢水管變更排放工程（第二次變更至第九陰井即採樣井） 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25,000 32 C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1,201,476 33 D棟增設一次側高壓管線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273,602 34 C棟11樓北側增設熱水器電源工程 依被告要求增設。  39,839 35 D棟3樓(D330-331室)照明燈具拆裝工程 室内裝高架地板配合調高天花板拆除燈具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5,488 36 既設自來水制水閥修復工程 制水閥漏水修理後再裝回，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39,930 37 D棟2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1,678 38 D棟3樓36KW熱水器變更位置 配合熱水器變更位置，拆除管線後再新配置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37,025 39 地板插座磁磚開孔 地板揷座位置不對，重新開孔後再配管線，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26,250 40 C棟1樓36KW熱水器增設電源 依被告要求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1,810 41 增設無障礙小便斗扶手工程 原契約沒有小便斗扶手，新增設備，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04,400 42 D棟增設五樓籃球場排水落水頭 排水漏水頭20個原土建工項，依被告指示安裝配管。　 85,720 43 增設電信外管路 原契約無此項目，屬新增設，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419,473 44 高壓比流器及高壓變壓器毀損更新工程 結構有縫大雨後漏水致高壓設備損毁，更新設備，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862,400 45 增設不銹鋼止滑踏板 空調冷媒管放置地面上，增設護蓋不鏽鋼止滑踏板，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79,252 46 噴灌控制器移位 依使用者需求，改至守衛室，為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119,416 47 C棟15樓天花板提高風管變更 使用空間需要提升天花板高度，致己完成風管需重作，屬系爭工程之變更追加工項。 755,188  合計(1~47項)  16,639,063  營業稅5%  831,953  總計  17,471,016 

 

 

 　　　　　　　　　

附表3　　　　　　

 (鑑定報告書第16頁附表)

 原告請求金額(元) 原告提出此部分工項依被告與台電公司間合約單價計價金額(元)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有合約單價部分 5,893,128 7,521,132 附表2所列工項，其中無合約單價部分 10,745,935 11,165,244 小計 16,639,063 18,686,376 營業稅 831,953 934,319 合計 17,471,016 19,620,695 





